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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計畫背景分析 

公路基本資料的範圍包括了公路路權內的各種實體與交通控制設施，也是公

路運輸系統規劃、管理與維護的基本工具。在「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1]第

九條中規定「公路主管機關，應建立公路基本資料，除隨時登記路線動態外，每

十年應舉辦公路總清查一次，並將結果報請上級機關備查。前項公路基本資

料…」，公路基本資料所需清查的範圍相當廣泛，所花費的人力、時間及金錢皆

非常可觀，而且調查後的資料量相當龐大，後續的資料整理工作亦是一項相當大

的負擔。因此如何提昇公路基本資料的清查技術、簡化整理記錄工作，以妥善保

存並有效管理這些清查資料，使其能有效的應用於公路管理上，一直是個重要的

工作。 

在「公路基本資料登記管理要點」中，所列的清查項目共有十九項，包括：

路基資料、路面資料、橋梁資料……等等，每項設施所需記載的項目相當多，且

不盡相同。由於設施的清查，並無法全部使用自動化的清查設備做調查（如涵管

的長度、立體交叉的交叉角度……等等），還是得用人工的方式，操作儀器設備

進行丈量。因此進行公路設施資料普查時，需要相當長的調查時間與調查成本。

目前公路總局約十年左右會進行一次全國省縣道設施大普查，並依據「公路設施

基本資料清查規範」[2]登錄設施資料。 

公路設施是公路管養單位相當重要的維護項目，但由於公路普查的資料量龐

大，不但不容易就調查後的資料內容進行檢核，目前也未有適當的公路基本設施

管理系統，協助設施管養人員進行設施的維護管理工作。本研究所開發的「公路

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已整合公路總局的省縣道普查資料，及高速公路局的國道設

施資料（今年新取得），可協助公路設施管養人員進行設施資料的維護管理工作。 

為增加「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的實用性及豐富資料內容，本所自 89 年

起即著手開發自動化的公路基本資料調查系統，並以收集道路全線的影像為主，

且包括未在「公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規範」中所規範的牌面資料，如「里程牌」、

「轉向標誌」、「超高標誌」、……等等[3]。高速公路局從 95 年起亦著手進行

國道全線道路影像之拍攝，本年度的研究計畫亦整合此一資料。至此，公路基本

資料管理系統的資料內容，已近乎完整，且系統並保留擴充性，未來可持續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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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增加設施項目，並進行歷史資料的管理維護。 

本所歷年所進行的公路基本資料調查，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階段：(1)89 年的

雛形研究開發階段；(2)90~92 年間使用數位相機為主的調查階段[4-7]；(3)93 年

以後使用數位攝影機為主的調查階段[8-10]。第二階段主要的調查範圍以北部及

中部為主，約有 3,620 公里；第三階段以南部及東部為主，約有 5,112 公里。第

二階段除了影像調查的時間距今較久外，而且影像的間距為 50 公尺以上，不若

第三階段的 10 公尺影像間距。因此本年度的調查計畫針對第二階段所進行的調

查範圍，重新進行公路影像調查。 

為增加公路基本資料的應用價值，本所早期是使用單機的方式進行資料管理

與查詢，但受限於龐大的資料量及單機版的管理系統，並無法進行有效且廣泛的

推廣應用。從 97 年的「交通設施營運維護管理系統運用推廣計畫（三）」[11]

開始嘗試推出網路版的線上查詢系統，但受限於資料查詢的效能，一次僅能提供

2 公里範圍的查詢，且路基路面影像的尺寸較大，亦影響資料傳輸的效能。在「交

通設施營運維護管理系統網路版開發計畫」[12]已針對此部份進行大幅度的改

善，不但可進行完整路線的資料查詢，且播放效能也有大幅度的提昇。也大大提

昇了公路基本資料的應用價值。 

本研究計畫即在既有的資訊架構下，持續進行擴充調查的資料內容，以及提

供更友善的資料查詢使用與維護界面。 

 

1.2 研究目的 

1. 本研究延續「公路基本資料庫構建計畫（三）」[10]所使用的調查設備及資

料處理軟體為基礎，進行系統功能之改善，以針對研究範圍中所條列路線的

調查工作。將調查結果整合於現有的「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並可提

供線上查詢與瀏覽使用。 

2. 本研究除完成研究範圍中的調查路線影像拍攝外，也將持續評估外業調查設

備的改善，及內業資料處理軟體的功能擴充，以使公路基本資料調查之作業

流程更為順暢。 

3. 納入高速公路局國道影像及設施資料至「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 

4. 擴充修改公路基本資料之服務功能，以提供使用者更便利的操作界面及資訊

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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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1. 調查路線範圍 

調查路線是以公路總局網站 98 年 1 月 23 日公佈的省道路線資料，與 98 年

1 月 8 日所公佈的縣道路線資料為基準，再比對前幾期所完成之調查路線整理而

成。調查路線於調查期間，部份道路因受災害損壞（如莫拉克颱風造成台 21 線

損毀），以致無法進行實地調查，因而排除在實際調查範圍之內。快速道路部份，

為確保資料的完整性，以全線重新調查之方式進行。本年度所完成之調查成果相

容於現有的資訊系統中。本年度省縣道的調查路線資料整理如表 1- 1、表 1- 2 所

列。 

 

表1- 1 省道調查路線清單 

道路別 路線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里程(公里)

省道 1 
台北市中山南北路路口~

溪州大橋 
0K+000~223K+560 223.560

省道 1 甲 台北~桃園 0K+000~27K+437 27.437

省道 2 甲 金山~台北 0K+000~37K+965 37.965

省道 2 乙 台北~林子 0K+000~25K+440 25.440

省道 2 丙 暖暖~大溪 0K+000~42K+600 42.600

省道 3 台北~九芎林 0K+000~246K+871 246.871

省道 3 甲 草屯~五塊厝 0K+000~10K+016 10.016

省道 3 乙 員樹林~深窩 0K+000~12K+002 12.002

省道 3 丙 水底寮~林尾 0K+000~7K+100 7.100

省道 4 竹圍~石門 0K+000~39K+526 39.526

省道 5 台北~基隆 0K+000~30K+242 30.242

省道 5 甲 樟樹灣~六堵 0K+000~8K+300 8.300

省道 5 乙 汐止交流道~汐止陸橋 0K+000~2K+000 2.000

省道 6 龍港~汶水 0K+000~31K+448 31.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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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別 路線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里程(公里)

省道 10 台中港~豐原 0K+000~21K+019 21.019

省道 10 乙 清水~西勢寮 0K+000~7K+203 7.203

省道 12 台中港~台中 0K+000~23K+170 23.170

省道 13 內湖~豐嘉 0K+000~71K+812 71.812

省道 13 甲 竹南~苗栗 0K+000~14K+812 14.812

省道 14 彰化~仁壽 0K+000~99K+000 99.000

省道 14 甲 霧社~大禹嶺 0K+000~33K+000 33.000

省道 14 乙 芬園~五塊厝 0K+000~16K+909 16.909

省道 14 丙 大度橋~外快官 0K+000~3K+042 3.042

省道 14 丁 芬園~新豐 0K+000~10K+870 10.870

省道 15 關渡~南寮 0K+000~81K+365 81.365

省道 16 名間~鳳林 0K+000~40K+791 40.791

省道 17 甲南~水底寮 0K+000~78K+129 78.129

省道 17 甲 安南~湖內橋 0K+000~27K+204 27.204

省道 19 彰化~台南 0K+000~35K+762 35.762

省道 19 甲 鹽水~赤崁 0K+000~55K+854 55.854

省道 21 天冷~汕尾 0K+000~149K+126 149.126

省道 21 甲 日月潭~頭社 0K+000~20K+935 20.935

省道 30 山風~寧埔 0K+000~36K+256 36.256

省道 31 蘆竹~新屋 0K+000~17K+357 17.357

省道 37 新港~鹿草 0K+000~14K+349 14.349

省道 39 新市~阿蓮 0K+000~20K+000 20.000

省道 61 八里~灣裡 0K+000~224K+851 224.851

省道 63 台中~草屯 0K+000~17K+166 17.166

合計  1,864.489
 



  

 1-5

 

表1- 2 縣道調查路線清單 

道路別 路線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里程(公里)

縣道 101 三芝~淡水 0K+000~17K+173 17.173

縣道 101 甲 北新莊~北市界 0K+000~9K+365 9.365

縣道 102 基隆~福隆 0K+000~41K+031 41.031

縣道 102 甲 雙溪~澳底 0K+000~9K+103 9.103

縣道 103 龍形~三重 0K+000~9K+630 9.630

縣道 104 二重埔~中興橋 0K+000~4K+444 4.444

縣道 105 八里~龜山 0K+000~22K+600 22.600

縣道 106 下福~瑞芳 0K+000~81K+981 81.981

縣道 106 甲 新莊~中和 0K+000~6K+291 6.291

縣道 106 乙 木柵~坪林 0K+000~22K+514 22.514

縣道 107 成子寮~樹林 0K+000~16K+480 16.480

縣道 107 甲 五股~新莊 0K+000~3K+977 3.977

縣道 108 海湖~三重 0K+000~34K+488 34.488

縣道 109 北市界~深坑 0K+000~2K+719 2.719

縣道 110 大園~新店 0K+000~46K+954 46.954

縣道 110 甲 三塊厝~宋屋 0K+000~12K+617 12.617

縣道 110 乙 鶯歌~八德 0K+000~1K+428 1.428

縣道 111 中正橋~公館崙 0K+000~7K+477 7.477

縣道 112 觀音~崎頂 0K+000~29K+393 29.393

縣道 112 甲 南興~員樹林 0K+000~2K+111 2.111

縣道 113 大園~石門 0K+000~31K+281 31.281

縣道 113 甲 中壢~龍潭 0K+000~9K+931 9.931

縣道 113 乙 黃泥塘~十一分 0K+000~1K+640 1.640

縣道 114 永安~光復橋 0K+000~56K+379 56.379

縣道 115 觀音~芎林 0K+000~37K+625 37.625

縣道 116 迴龍~板橋 0K+000~5K+399 5.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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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別 路線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里程(公里)

縣道 117 埔和~內湖 0K+000~37K+241 37.241

縣道 118 舊港~羅浮 0K+000~61K+743 61.743

縣道 119 龍港~內草湖 0K+000~30K+731 30.731

縣道 119 甲 尖山~龍泉 0K+000~9K+303 9.303

縣道 120 下斗崙~巴凌 0K+000~39K+658 39.658

縣道 121 通霄~日南 0K+000~22K+550 22.550

縣道 122 南寮~環山 0K+000~49K+664 49.664

縣道 123 下山橋~竹東 0K+000~7K+933 7.933

縣道 124 竹南~獅潭 0K+000~49K+120 49.120

縣道 125 大雅~成功 0K+000~14K+494 14.494

縣道 126 外埔~永興 0K+000~30K+092 30.092

縣道 127 大雅~霧峰 0K+000~25K+045 25.045

縣道 128 通宵~公館 0K+000~20K+536 20.536

縣道 129 土牛~霧峰 0K+000~34K+261 34.261

縣道 130 苑裡~八份 0K+000~31K+273 31.273

縣道 131 埔里~初鄉 0K+000~52K+676 52.676

縣道 132 大安港~后里 0K+000~20K+334 20.334

縣道 132 甲 月眉~下后里 0K+000~3K+635 3.635

縣道 133 葉厝~柑子林 0K+000~6K+260 6.260

縣道 134 伸港~彰化 0K+000~12K+653 12.653

縣道 134 甲 打鐵山~莿桐腳 0K+000~4K+422 4.422

縣道 135 和美~溪湖 0K+000~21K+139 21.139

縣道 135 甲 盧厝~鹿島橋 0K+000~15K+081 15.081

縣道 136 龍井~龜溝 0K+000~47K+994 47.994

縣道 137 彰化~源泉 0K+000~34K+159 34.159

縣道 138 海邊~彰化 0K+000~13K+440 13.440

縣道 138 甲 口厝~和美 0K+000~5K+362 5.362

縣道 139 新港~瑞田 0K+000~66K+675 66.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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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別 路線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里程(公里)

縣道 139 甲 塗厝~彰化 0K+000~15K+811 15.811

縣道 139 乙 橫山~名間 0K+000~16K+524 16.524

縣道 141 員林~林內 0K+000~25K+064 25.064

縣道 142 鹿港~莿桐腳 0K+000~9K+863 9.863

縣道 143 漢寶~大城 0K+000~23K+593 23.593

縣道 143 甲 金瓜寮~竹塘 0K+000~6K+757 6.757

縣道 144 福安~赤塗崎 0K+000~12K+378 12.378

縣道 145 埤頭~新街 0K+000~43K+953 43.953

縣道 146 溪湖~犁頭厝 0K+000~12K+768 12.768

縣道 147 北山坑~車坪崙 0K+000~14K+230 14.230

縣道 148 王功~草屯 0K+000~39K+242 39.242

縣道 149 竹山~梅山 0K+000~40K+336 40.336

縣道 149 甲 斗六~太和 0K+000~55K+734 55.734

縣道 150 芳苑~南投 0K+000~43K+577 43.577

縣道 151 延平~阿里山 0K+000~19K+040 19.040

縣道 151 甲 延平~保甲 0K+000~1K+095 1.095

縣道 152 公館~林尾 0K+000~56K+276 56.276

縣道 153 麥寮~好收 0K+000~18K+179 18.179

縣道 154 六輕廠~林內 0K+000~43K+564 43.564

縣道 158 甲 崙子頂~桶頭 47K+097~53K+547 6.450

縣道 191 甲 美城~新群 0K+000~13K+012 13.012

縣道 201 興仁~風櫃 0K+000~10K+597 10.597

縣道 202 東衛~裡正角 0K+000~12K+941 12.941

縣道 203 馬公~外垵 0K+000~36K+576 36.576

縣道 204 朝陽~龍門 0K+000~10K+994 10.994

縣道 205 馬公~興仁 0K+000~7K+555 7.555

合計  1,887.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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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省縣道道路影像的拍攝外，本研究也利用至澎湖進行縣道拍攝時，同時進

行鄉道道路影像之拍攝，以瞭解進行鄉道影像拍攝可能會面臨的問題，以做為未

來進行鄉道影像拍攝之參考。澎湖鄉道之調查資料整理如表 1- 3。 

 

表1- 3 澎湖鄉道調查路線清單 

所屬鄉市 道路別 路線編號 起迄地名 起訖樁號 里程(公里)

西嶼鄉 鄉道 澎 2 線 小門-竹灣 0K+000~2K+647 2.647

西嶼鄉 鄉道 澎 3 線 竹灣-池東 0K+000~5K+445 5.445

西嶼鄉 鄉道 澎 5 線 池東-內垵 0K+000~5K+607 5.607

西嶼鄉 鄉道 澎 6 線 外垵-外垵燈塔 0K+000~2K+490 2.490

白沙鄉 鄉道 澎 7 線 赤崁-瓦峒 0K+000~1K+826 1.826

白沙鄉 鄉道 澎 8 線 鎮海-通梁 0K+000~6K+206 6.206

白沙鄉 鄉道 澎 8-1 線 瓦峒-通梁 0K+000~3K+189 3.189

白沙鄉 鄉道 澎 9 線 港子-大赤崁 0K+000~3K+033 3.033

白沙鄉 鄉道 澎 9-1 線 歧頭-大赤崁 0K+000~2K+096 2.096

白沙鄉 鄉道 澎 10 線 講美-城前 0K+000~0K+812 0.812

湖西鄉 鄉道 澎 11 線 鼎灣-成功 0K+000~4K+789 4.789

湖西鄉 鄉道 澎 12 線 許家-東石 0K+000~2K+946 2.946

湖西鄉 鄉道 澎 13 線 湖西-隘門 0K+000~7K+532 7.532

湖西鄉 鄉道 澎 14 線 南寮-北寮 0K+000~1K+553 1.553

湖西鄉 鄉道 澎 15 線 湖西-龍門 0K+000~2K+534 2.534

湖西鄉 鄉道 澎 17 線 湖東-尖山 0K+000~1K+829 1.829

湖西鄉 鄉道 澎 19 線 湖西-林投 0K+000~2K+542 2.542

湖西鄉 鄉道 澎 20 線 林投公園-隘門 0K+000~1K+725 1.725

湖西鄉 鄉道 澎 40 線 白坑-湖西 0K+000~2K+325 2.325

湖西鄉 鄉道 澎 41 線 紅羅-湖西 0K+000~1K+906 1.906

湖西鄉 鄉道 澎 21 線 東衛-烏崁 0K+000~3K+582 3.582

馬公市 鄉道 澎 22 線 東衛-興仁 0K+000~3K+228 3.228

馬公市 鄉道 澎 23 線 東衛-石泉 0K+000~1K+651 1.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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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鄉市 道路別 路線編號 起迄地名 起訖樁號 里程(公里)

馬公市 鄉道 澎 25 線 烏崁-鎮港 0K+000~4K+121 4.121

馬公市 鄉道 澎 26 線 鐵線-山水 0K+000~2K+117 2.117

馬公市 鄉道 澎 27 線 鐵線-鎮港 0K+000~1K+715 1.715

馬公市 鄉道 澎 28 線 西文-石泉 0K+000~1K+345 1.345

馬公市 鄉道 澎 30 線 光榮-朝陽 0K+000~0K+624 0.624

馬公市 鄉道 澎 31 線 馬公-重光-朝陽 0K+000~3K+464 3.464

馬公市 鄉道 澎 33 線 馬公-光榮-西衛 0K+000~2K+647 2.647

馬公市 鄉道 澎 35 線 馬公-草蓆尾 0K+000~3K+334 3.334

馬公市 鄉道 澎 37 線 虎井西山-東山 0K+000~4K+545 4.545

馬公市 鄉道 澎 38 線 鎮港-山水 0K+000~1K+856 1.856

馬公市 鄉道 澎 39 線 安宅-東衛 0K+000~1K+307 1.307

合計  98.568

 

本年度省道、縣道及澎湖鄉道總調查里程如表 1- 4 所示。 

 

表1- 4 省縣鄉道總調查里程表 

省道 縣道 鄉道 合計 

1,864.489 1,887.614 98.568 3,850.671

單位：公里 

 

2. 調查對象 

對於表 1- 1、 

 

表 1- 2、表 1- 3 所列的調查路線，依下述之方式進行資料收集。 

(1) 路基路面 

使用現有的調查設備進行影像拍攝，並提供 10 公尺間距之道路影像

資料。 

(2) 交管設施 

對於公路總局現階段已完成之普查資料，直接進行資料轉檔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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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所調查的交管設施項目納入本系統中，而公路普查未調查之里程

牌，則利用道路影像資料進行資料調查。 

1.4 研究內容 

1. 資料內容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的資料來源主要可分為二大部份： 

(1) 既有資料 

包括：公路總局第三次與第四次的「公路普查資料」（包括設施影

像資料）、高速公路局的「國道全線道路影像」及高速公路局的「國道

設施資料」。 

(2) 自行調查 

使用自動化道路影像拍攝設備所收集的影像資料，此類資料的處理

工作主要可區分為兩大部份：「外業資料調查」與「內業資料處理」。

資料調查及處理內容（請見第三章之說明）。 

 

2.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是一個資料整合平台，資料內容以「國道」、「省

道」及「縣道」為主，主要的服務功能包括： 

(1) 公路設施查詢與維護 

(2) 公路全線影像查詢 

(3) 公路設施統計報表 

 

3. 個人化公路基本資料調查工具之開發 

由於公路上的設施會不斷的進行更換維護，因此如何確保公路基本資料管理

系統中資料的正確性，是一項相當重要之工作。本研究重新檢討目前公路總局所

使用的公路普查記錄格式，能否符合實際應用之需求，檢討之內容包括： 

(1) 資料記錄欄位是否足夠 

(2) 資料記錄欄位的順序對於資料應用之影響 

(3) 資料記錄的方式是否適當 

最後使用新記錄格式開發個人化公路基本資料調查工具，可使用 PDA 手

機、小筆電等設備以協助設施調查與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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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之改善 

在既有的平台架構下，進行系統功能的改善，包括 GIS 效能、影像播放效能、

系統服務之功能項目等，並提供使用者意見回饋功能。 

 

4. 個人化公路基本資料調查工具之開發 

檢討既有公路總局公路普查規範裡資料記錄之格式，並重新檢討制定新的資

料記錄格式。 

 

5. 系統的推廣 

本研究於北中南進行 3 場的教育訓練推廣活動，讓更多實用單位能更清楚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所能提供之應用服務內容。 

 

1.5 研究流程 

本研究計畫的研究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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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立研究範圍及工作項目

文獻回顧

影像調查設備/內
業資料處理改善

外業調查

內業資料處理

公路基本資料管
理系統

設施普查系統

設施管理系統
外業調查人員教

育訓練

外業調查工作推
行

管理系統功能擴
充

完成工作項目

設備蒐集

系統功能開發

其他資料來源匯
入

研究成果推廣與應用

 

圖 1. 1 研究流程圖 
 

1.6 工作項目 

本年度之工作項目整理如下： 

1. 公路影像之拍攝 

本年度之調查範圍以表 1- 4 所列約 3,816 公里的資料為主，並拍全線路面影

像，並自拍攝的影像中擷取交管設施影像。 

 

2. 更新公路基本資料系統之內容 

將拍攝後之影像，匯入既有的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以提供線上查詢瀏

覽服務。已存在之公路影像則歸入歷史資料影像中，並可提供線上新舊影像之檢

視。 

 

3. 擴充公路基本資料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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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所取得之國道影像及國道設施資料，將其納入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

中，並提供使用者進行相關資料的查詢。 

 

4. 公路普查記錄欄位之檢討 

依實際應用之需求，重新檢討公路普查記錄之資料欄位，規劃增加所需的欄

位，並調整欄位順序。 

 

5. 開發個人化公路基本資料調查工具 

依據調整後的公路普查記錄欄位，開發可應用於 PDA 或是單機調查之公路

設施記錄程式，以協助公路巡路人員可快速完整的進行設施調查。 

 

6. 檢討與提昇外業調查設備與內業處理技術 

外業調查的部份，包括路基路面影像及公路設施資料的更新維護。對於路基

路面影像拍攝的部份，持續就市面上的攝影設備進行評估與測試，期能再提昇外

業調查的效能或是簡化調查設備。 

而對於公路設施資料更新的部份，將開發 PDA 版及單機版的調查程式，供

工務段巡路人員更新維護公路設施資料使用。 

內業資料處理共有多個不同程式，由於以往這些程式是獨立運作，因此需要

重覆設定資料目錄。為簡化操作程式，本研究簡化操作程序外，並避免不必要的

操作錯誤。 

在進行路基路面影像拍攝時，難免會發生走錯路線之情形。當發現行駛道路

錯誤後，先關閉所有的記錄訊號，先重新回到正確的調查路線上，並從發生走錯

路前的整數里程處重新進行拍攝。在內業資料處理時，對於走錯路時所拍攝的影

像，以重新調查的里程樁號為切割點，將之後的影像切除，以銜接重新調查後的

正確道路影像資料。本研究已改善資料處理方式，讓調查資料後編輯操作可以更

為簡化。 

 

7.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之改善 

(1) GIS 系統之改善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所使用的 GIS 軟體，使用 Google Maps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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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的 MapXtreme，不但增加 GIS 的服務效能，更提高 GIS 操作的便利

性。 

(2) 資料的查詢與統計功能 

系統提供「公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規範」中的相關報表產出服務，

增加歷史資料的查詢及相關統計報表之輸出功能。 

(3) 設施資料之查詢 

設施資料之查詢是以單一設施做為查詢，擴充提供複合條件之查詢

功能。 

(4) 系統回饋功能 

系統增加系統使用回饋機制，可解答使用者之操作疑義，並做為系

統功能開發之參考。 

 

8. 系統測試與維護 

研究計畫進行期間，就系統功能進行測試，以確保系統能正常運作。 

 

9. 研訂操作手冊 

以 95 年完成的外業調查作業手冊及內業系統操作手冊為基礎，依本年度之

改善內容做修改，並建立系統後續維護、管理與推廣之架構與建議。 

 

10. 外業調查系統架設影片 

本研究提供外業調查設備的安裝教學影片，做為未來外業調查人員，進行外

業工作前的教育訓練使用。 

 

11. 期末成果 

除完成成果報告書外，另提交構建完成之系統與完整的基本資料庫。 

 

12. 系統推廣 

於北、中、南區辦理 3 場系統操作與推廣教育訓練，以公路總局各工務段、

高速公路局各工務段及自養縣道之縣政府人員為主，並邀請國內相關單位有興趣

之人員參與。 



  

 2-1

第二章 文獻回顧 

當公路管養機關在進行公路管養時，若能有道路影像的輔助，可節省相當多

的現地踏勘工作。雖然道路影像不是即時的影像資料，但對於現場環境的分析與

瞭解，還是有相當大的助益。為能自動並快速的收集道路影像，所採用的技術可

區分為：(1)使用照相機做為影像記錄設備的「影像實錄」（Photo Log）；(2)使

用攝影機做為影像記錄設備的「錄影實錄」（Video Log）。 

其中攝影機的影像記錄方式，也從以前的類比式，發展到現在的數位式。攝

影機鏡頭主要有 CCD（Charge Coupled Device:電荷耦合元件）及 CMOS

（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互補性氧化金屬半導體）兩種元

件。CCD 與 CMOS 最大的差別在於所使用的放大器位置和數量不同，且各有其

優缺點，相關整理如表 2- 1。 

 

表2- 1 CCD與CMOS感光元件之優缺點比較 

比較項目 CCD CMOS 

設計 單一感光器 感光器連結放大器 

靈敏度 同樣面積下較高 感光開口小 

ISO 感光度 高 低 

成本 線路品質影響良率，成本較高。 採整合製程，成本較低。 

解析度 結構複雜度低，解析度較高。 傳統技術較低，但新技術可達全

片幅。 

雜訊比 單一放大器主控，雜訊比低。 多元放大器，誤差大。 

耗能比 需外加電壓導出電荷，耗能比

高。 

畫素直接放大，耗能比低。 

反應速度 慢 快 

製造機具 特殊訂製機台 可使用記憶體或處理器製造機 

資料來源：CCD 感光元件與 CMOS 之間的區別[13] 

 

儘管 CCD 在影像品質等各方面均優於 CMOS，但不可否認的 CMOS 具有

低成本、低耗電以及高整合度的特性。當數位影像的需求越來越大時，CM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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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成本和穩定供貨，便成為其最大的優勢，也因此其製造技術不斷地改良更

新，使得 CCD 與 CMOS 兩者的差異逐漸縮小，而新一代的 CCD 朝向耗電量減

少作為改進目標。 

回到影像記錄設備的部份，目前的設備主要可區為「數位相機」、「數位攝

影機」及「數位 CCD」。這三類設備各有其優缺點，本章中將會進行說明與比

較。 

在準備好影像記錄設備後，便得考量設備該架設在何種調查車輛上。為取得

更完整的道路影像拍攝視野，參考國外相關設備之架設，都是以廂型車（Van）

做為主要的搭載工具。只是有些調查系統會將影像記錄設備架設在車內，但有些

系統則會將設備架設在車外。除影像記錄設備外，還會搭配使用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全球定位系統），以記錄影像拍攝時的空間資訊。而為弭補

GPS 有可能的訊號中斷或是訊號誤差，通常都會再搭載行駛里程記錄設備。此

外，還會依設備需求，在廂型車中安裝不同的輔助設備，如電腦、電源供應器、

電源穩壓器、不斷電系統等。 

不論使用「影像實錄」或是「錄影實錄」所拍攝的道路影像，實際應用時單

張的影像是最常被使用的形態，除部份系統是將影像以短距離的影像檔做播放。

國外發展「影像實錄」技術已有多年，從已收集的資料中可發現，美國奧勒崗州

運輸部門（Oregon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Oregon DOT）的發展可算是相當

的早，在 1965 年便開發出這樣的調查系統，陸續也做了許多不同的改善。續後

美國有不同的州運輸部門，也發展出類似的調查系統，甚至有公司的業務便是以

發展道路影像調查系統為主（如 ARAN 便將此功能整合至鋪面調查系統中）。

當然隨著科技技術的進步，所採用的影像記錄設備也經過不斷的改善，從早期的

類比式記錄設備，現都已改為數位式記錄設備，不但可節省大量資料轉檔的處理

時間，在資料的應用上也更為便利。近來相當受矚目的 Google Street View 服務，

也可視為影像實錄的延伸應用。可應用在街景展示、路線導航……等不同的用途

上，本章中將會針對此部份進行介紹。 

在國內，本所是最早發展此系統的單位，從 89 年發展至今，調查設備經過

大幅度的改善後，調查速度已可達 80kph 以上，及 10 公尺的影像間距（必要時

可輸出更短間距的影像）。並已拍攝完全省的省道及縣道影像（除離島及部份新

開通道路，或是影像拍攝時正在進行養護的路段），但發展過程中，因為所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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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設備不同，所提供的影像內容亦有所不同，北部及中部的影像間距為 50 公尺

以上，嘉南、高屏及花東部份，其影像間距則為 10 公尺。此外，高速公路局目

前也已完成國道影像三年期（95-97 年）的調查工作，其影像間距為 5 公尺[34]。

除此之外，國內也有一些廠商發展出類似的影像調查記錄設備，本章中均會加以

說明。 

 

2.1 國內外設施管理系統 

2.1.1高雄市政府交通設施入口查詢網站[14] 

使用 Autodesk 的 MapGuide 做為資料查詢顯示的 GIS 系統，目前網站上提

供的功能是以查詢「停車場」、「公車資訊」、「交通設施」、「我要查報」及

「其他設施」的資料為主（如圖 2. 1 所示）。點選交通設施功能時，可使用「道

路」、「交叉路口」或「重要地標」進行定位，在 GIS 畫面中即會顯示該處的交

通設施（如圖 2. 2 所示） 

 

 

圖 2. 1 高雄市政府的設施查詢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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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 GIS 設施顯示結果 
 

2.1.2加拿大Nanaimo標誌管理系統[15] 

加拿大 Nanaimo 城市中設有超過 15,000 個標誌與 7,800 座路桿，由於傳統

管理方式係採用書面資料登載方式，不僅耗費人力物力，費用方面也十分龐大，

再則由於人工書面方式登載之完整性與精確性仍有相當改善空間，人員作業多為

重覆性作業，效率無法提昇，而且在資料更新方面也不易落實。在資料交換部分，

提供資訊供其他行政單位使用或民眾查詢也有其困難性，如圖 2. 3 所示。 

 

 

圖 2. 3 Nanaimo 標誌與路桿傳統管理方式 
 

 

為提高標誌資料登錄之完整性與精確性，2007 年 7 月加拿大 Nanaimo 著手

進行標誌管理系統（Sign Management System）建置研究，2009 年完成系統建置

作業。該系統之特點茲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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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合電子地圖，提供 360 度街景，如圖 2. 4 所示。 

2. 建立全市之標誌路桿資料庫。 

3. 採用行動裝置進行外業調查，調查完畢後再將行動裝置與電腦連線上傳資

料，如圖 2. 5 與圖 2. 6 所示。 

其中在 360 度街景資料建置部分，係採用與 Google 相同之設備，並結合 GPS

記錄座標位置。目前建置完成之標誌與路桿資料庫，結合 ArcGIS 系統提供資料

查詢等相關功能，如圖 2. 7 所示。 

Nanaimo 未來擬以既有標誌與路桿資料庫為基礎，再擴充路燈、交通設施、

交管設施等資料內容，並規劃採 web 方式，提供資料查詢。 

 

 

圖 2. 4 360 度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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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 利用行動裝置進行外業調查 

 

 

 

圖 2. 6 行動裝置與電腦連線上傳資料 

 



  

 2-7

 

圖 2. 7 標誌與路桿資料庫結合 ArcGIS 系統提供資料查詢 

 

 

2.1.3其他單位所發展的系統 

1. 加州的 IMMS[16] 

由美國加州所發展的「 Inventory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

（IMMS），收集的資料項目包括了號誌、照明及部份車道上的結構物，收集的

資料內容包括了材質、建造時間及其他的設備的資訊，而最常被使用的則是預算

的追蹤管理。此系統具備了擴充性，可依需求不斷地擴充服務功能。 

 

2. 新墨州的 RFI[16] 

美國新墨州的「Road Feature Inventory」（RFI）是一個以影像為基礎的整

合性應用平台，系統中包含了每一個車道的影像，影像間距為 50 吋，其他的輔

助資訊亦可與道路影像結合在一起，該系統所採用的資料庫為 Oracle。 

 

3. 紐西蘭的 RAMM[17] 

紐西蘭所發展的「Road Assessment and Maintenance Management System」

（RAMM）擁有交通基礎設施的資訊。目前紐西蘭的道路管理局（Road 

Controlling Authorities, RCAs）負責道路的維護，蒐集的資料種類包括：交通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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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行車路面粗糙度、排水溝、人行道等。RCAs 下的各分局，負責蒐集的資料

內容並不相同，包括橋梁的資訊與號誌資料庫、標誌、欄杆、標誌類型、位置與

安裝日期、彎路、交通信號和人行島等。 

 

由收集到的部份文獻資料中發現，國外亦有發展類似的系統，而且也結合了

影像進行管理，惟目前未取得更詳細的資料，未來可繼續收集並參考國外的發展

情形，以做為本系統發展之參考。 

 

2.2 國外公路基本資料調查與管理維護系統 

依國外公路管理系統的發展經驗來看，公路基本資料是公路管理維護系統中

相當重要資料來源。早期由於資訊技術的限制，對於影像資料的記錄大都使用類

比式資料進行儲存，不但不易進行資料的維護管理，而且使用上相當不便。拜資

訊技術的進步，近年來對於資料的儲存及使用已朝數位化、自動化及整合化的方

向發展。數位化的資料，可讓調查後資料的使用及分析更為便利。而自動化的發

展是希望能藉由其他自動化設備的輔助，縮短公路基本資料調查的時間，提昇調

查效能。整合化的發展，讓調查系統不單單僅是調查公路基本資料，而會同時與

其他不同的儀器設備結合，同時進行不同公路管理資料的調查，如鋪面資料等。

本節將就國外相關系統的發展進行介紹。 

 

2.2.1威斯康辛州Photo Log系統[18, 19] 

威斯康辛州所發展的 Photo Log 系統，可用於比較不同年份道路整修前後之

影像，如圖 2. 8 及圖 2. 9 記錄的是該州境內同一座橋在 1999 年改建前及 2005 年

改建後的影像。對公路影像資料有興趣的企業或是個人可向政府購買，目前訂定

的售價方式如下： 

1. 彩色影印：3 塊美金 

2. 錄影帶拷貝：30 塊美金 

3. CD/DVD 複製：1 塊美金或是 40 塊美金/每調查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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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8 道路及橋梁改建前影像 
 

 

 

圖 2. 9 道路及橋梁改建後影像 
 

為能更便利的管理拍攝後的公路影像，威斯康辛州也發展出一套公路影像維

護管理系統，由操作人員在辦公室內觀看拍攝後的道路影像，即可進行相關資料

的收集及分析，操作情形如圖 2. 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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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0 威斯康辛州公路影像維護管理系統操作情形 
 

2.2.2奧勒崗州Video Log系統[20] 

美國奧勒崗州的 Video Log 系統中所儲存的連續影像資料從 1986 年起迄

今，但從 2001 年起才開始提供單張照片(JPEG)。惟所有道路之影像資料更新時

間不一，申請人可參考該州所提供的道路影像調查記錄如表 2- 2 所示，完整的路

線資訊可參考「Oregon State Highway Video Log Availability 」[21]。申請時須提

供下列資訊： 

1. 公路名稱/編號 

2. 區域說明(里程或交叉點) 

3. 旅行方向 

4. 資料年期 

5. 資料種類(連續影像或單張照片) 

6. 資料交付方式(VHS/DVD/CD/FTP Site) 

美國奧勒崗州 Video Log 資料，除奧勒崗州運輸部門以及與奧勒崗州運輸部

門有合約之單位，不予以收費之外，其他公部門或私人單位均須付費，計價方式

為第 1 片(VHS/DVD/CD)為 50 美元，第 2 片之後，每片 6.9 美元。 

美國奧勒崗州 Video Log 除了提供連續影像及單張照片資料申請作業之

外，並另行設立一線上查詢網站，供美國奧勒崗州運輸部門與一般民眾上網查

詢，其中供美國奧勒崗州運輸部門查詢之網站，係針美國奧勒崗州運輸部門員

工，並未開放給一般民眾使用。圖 2. 11 為美國奧勒崗州 Video Log 供一般民眾

作線上查詢之系統畫面，操作過程僅須依據畫面上所提示之 6 項步驟：(1)公路

名稱、(2)道路型態、(3)里程類別、(4)資料年期、(5)起迄點以及(6)旅行方向(順

逆樁)，即可進行查詢。惟在一般民眾使用的版本中，播放系統未與 GIS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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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道路影像中並未包含 GPS 座標資料。 

在播放時管理系統所提供的影像內容包括：拍攝日期、道路名稱、里程數，

最短的影像間距為 0.005mi(26.4ft)，最短的播放間距為 0.25 秒，影像解析度為 500

×368。雖然系統名為 Video Log，但是影像的播放仍以連續的單張影像為主。圖

2. 12 為完成上述 6 項步驟後的查詢結果顯示，圖 2. 13 為單張放大的影像。 

 

表2- 2 美國奧勒崗州Video Log所轄公路之現存道路影像資料年期對照表 

 

 

 

圖 2. 11 美國奧勒崗州 Video Log 一般民眾線上查詢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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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2 美國奧勒崗州 Video Log 一般民眾線上查詢結果畫面 
 

 

圖 2. 13 美國奧勒崗州 Video Log 線上查詢單張照片 
 

2.2.3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Video Log系統[22, 23] 

賓州運輸部門在 2002 年重新開發的 Video Log 系統，不但能整合賓州道路

管理系統 (Roadway Management System, RMS)、GPS 及電子地圖顯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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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ic Mapping Interface, GMI)，可依據網路連線速度，提供單一照片或 3 張照

片同步顯示之功能。 

使用者登入賓州線上 Video Log 系統時，可依使用者的網路環境選擇不同的

連線速度，並選用六種不同的查詢方式（如圖 2. 14 所示）。在查詢結果畫面中，

包含了「左前方」、「前方」以及「右前方」的三個不同視角的道路影像，並會

在 GIS 系統中同步顯示影像所在位置（如圖 2. 15 所示），惟非賓州政府的授權

使用者，GIS 並不會同步作用。 

經實際使用測試後發現，系統提供順、逆樁的左側、正前方及右側的三張影

像，在顯示畫面中可同時顯示候攝的月份及里程數，且最短的播放間距為 1 秒，

影像的解析度為 272×222。 

 

 

圖 2. 14 美國賓州線上 Video Log 選擇查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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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5 美國賓州線上 Video Log 開啟新視窗顯示查詢結果 
 

 

賓州的調查車輛（如圖 2. 16）是將攝影機架設於車頂，並透過車內的影像

顯示及控制系統（如圖 2. 17）控制攝影機影像之拍攝，並將拍攝後之影像資料

存放於車載電腦系統中（如圖 2. 18），待回到辦公室後，再透過三螢幕顯示管

理系統（如圖 2. 19）對拍攝後之影像進行分析及處理。 

 

 

圖 2. 16 賓州道路影像調查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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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17 影像顯示及控制系統 
 

 

圖 2. 18 拍攝影像電腦處理系統 
 

 

圖 2. 19 道路影像分析及處理系統 
 

2.2.4佛羅里達州（Florida）Video Log系統[24, 25] 

佛羅里達州的 Video Log 系統資料收集設備結合了距離量測儀（Distance 

Measuring Instrument, DMI）、2 台數位攝影機（Video Camera）及 GPS，以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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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調查週期，針對該州內的 12,000 哩的道路進行調查。該系統的定位為協助該

州「道路設施管理系統」（Roadway Characteristic Inventory, RCI）進行設施資料

更新，但不適用於設施里程精確之定位應用。雖為連續拍攝之道路影像，但在實

際使用上，仍將其轉換為單張的 JPEG 圖片，單張照片之影像間距約為 8 公尺

(26.4feet)或每英哩 200 張照片，惟因調查年期不同，故有部分單張照片之影像間

距約為 16 公尺(52.8feet)。 

試用該系統後發現，其影像資料包括了順、逆樁正前方或右側的道路影像，

但播放時僅能顯示一個畫面，無法做同步顯示，同時亦無 GIS 搭配顯示影像所在

位置。在顯示畫面中會顯示道路影像拍攝日期與道路名稱，還有其他有道路影像

拍攝資訊相關的內容。最短的影像播放間距為一個畫面（frame），但無法設定

播放速度，其影像解析度為 280×210。系統功能畫面如圖 2. 20、圖 2. 21。 

 

 

圖 2. 20 佛羅里達州 Video Log 系統查詢結果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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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1 佛羅里達州 Video Log 系統電子圖搜尋功能畫面 
 

2.2.5康乃狄克州Photo Log系統[26, 27] 

康乃狄克州自 1973 年便開始發展 Photo Log 系統，第一代的調查車輛如圖

2. 22。但目前最新的調查系統則是使用 2 台 ARAN(Automatic Road Analyzer) 

Photo Log 系統（如圖 2. 23 所示），針對州內 6,155 公里車道(雙向 12,300 公里)

進行外業調查作業，該系統配屬 2 台數位相機，分別拍攝前方與右前方之道路影

像，拍攝間隔由 4、5、10 公尺不等，視實際操作情形而定。此外，在進行 Photo 

Log 影像記錄作業過程當中，ARAN 系統也同時記錄 GPS、車轍、鋪面影像、……

等等其他資料。拍攝後影像顯示畫面如圖 2. 24 所示。 

在目前所搜集到的應用資料中，並未有康乃狄克州對外開放的線上查詢應用

系統，但該系統有對外提供付費的資料申請服務，資料區間為 2002~2006 年，由

於調查技術不同，因此不同年期所提供的影像格式亦不盡相同。該系統上線後可

節省 60,000 哩的實際調查、40,000 工作人時及$800,000 費用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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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2 康乃狄克州第一代 Photo Log 車輛 
 

 

圖 2. 23 康乃狄克州 ARAN Photo Log 調查車輛 
 

 

圖 2. 24 康乃狄克州道路影像顯示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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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猶他州（Utah）Photo Log系統[28] 

猶他州運輸部門也是相當早期便開始發展 Photo Log 系統的單位，目前還發

展出專屬的道路影像觀看瀏覽系統，進入該系統後可先使用搜尋功能，查詢及設

定欲顯示的里程（如圖 2. 25），並在 Mandli Roadview Explorer 視窗中（如圖 2. 

26）顯示所選擇之道路影像。和其他系統較為不同的是，猶他州的 Mandli 

Roadview Explorer 是使用 Java 進行連續顯像的播放。僅能顯示最新一期的調查

資料，並無法選擇不同年度的調查資料，目前僅提供了順、逆樁正前方的影像資

料，播放過程中，畫面可同步顯示影像的拍攝日期、道路名稱及里程數，最短的

播放間距為 0.01 哩，並有五種播放速度可供選擇，亦未有 GIS 顯示功能。 

 

 

 

圖 2. 25 Mandli Roadview 設定道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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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6 Mandli Roadview 道路影像顯示畫面 
 

 

2.2.7佛蒙特州（Vermont）Video Log系統[29] 

佛蒙特州的 Video Log 播放系統（如圖 2. 27 所示），在使用該系統前可選

擇不同的行政區域、不同的城鎮，及該城鎮所通過的道路名稱，及影像播放方向

（採東西、南北區分）。系統可提供左側、正前方及右側的道路影像，但實際播

放時會依拍攝的影像內容，決定可顯示的畫面數。播放時同步顯示該影像的拍攝

日期、道路名稱、里程數及影像方向，最短的影像間距為 0.005mi，影像解析度

為 272×222，若有需要可針對單張影像進行放大，此時單張的解析度為 725×551。

此系統也未提供 GIS 顯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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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7 佛蒙特州 Video Log 播放系統 
 

 

2.2.8加州（California）Photo Log系統[30] 

在進行系統操作時，要先點選「Photo Log」按鈕，再點選「Show Photologging 

Points」的按鈕，系統將在 GIS 中展示已有調查資料的公路。圖 2. 28 為系統載入

時之畫面。 

 

 

圖 2. 28 Caltrans Photolog 系統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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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點選圖 2. 29 中任何一個點時，將可選擇該處影像的播放方向，確定後在

畫面左上角即會開始播放該處的影像內容。和其他播放系統不同的是，該系統影

像的播放是結合 QuickTime 進行播放，每一段的影像距離為 5mi，且無法調整影

像播放速度與畫面大小。在影像下方僅會顯示道路名稱與播放的里程範圍，並未

顯示拍攝的日期與 GPS 座標資料。其 GIS 系統僅供點選欲播放的道路影像所在

位置，並未與播放的影像同步。 

 

 

圖 2. 29 加州 Photo Log 影像之顯示 
 

2.2.9內華達州（Nevada）道路Photo Log系統[31] 

內華達州的 Photo Log 系統可區分為三大部份，包括「影像擷取設備」

（RoadView Diglog VX）、「影像處理單元」（RoadView Processing Workstation）、

「資料查詢」（RoadView Workstation/ RoadView Explorer）。其拍攝的影像每哩

為 100 張照片，且每張照片都有其對應之 GPS 座標。而且系統具備 20 項道路特

徵記錄按鈕，可自訂特徵記錄內容。調查後的內容可在 Web 上進行查詢，並與

GIS 系統做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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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0 內華達州的 Photo Log 系統 
 

2.2.10美國新澤西州（New Jersey DOT）[32] 

使用數位攝影機進行公路影像拍攝，並搭配 GPS 定位裝置，以記錄影像所

有位置。在進行影像拍攝時，使用 Geolink 軟體協助記錄高速公路及上下坡的道

路特徵資料。利用數位攝影機所收集到的影像資料，再利用該州所發展的影像處

理軟體，計算道路特徵物外觀及其所在位置。圖 2. 31 為影像調查車輛，圖 2. 32

為道路影像特徵物記錄軟體。 

 

 

圖 2. 31 NJDOT 錄影實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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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2 道路影像記錄系統 
 

2.2.11美國南達科塔洲（State of South Dakota）[33] 

美國南達科塔洲所建置的鋪面及道路影像錄影系統（如圖 2. 33 所示），將

拍攝所得之影像經即時壓縮後儲存於電腦硬碟中。影像包含了前面 120 度視角之

道路影像，及由垂直路面攝影機所拍攝之裂縫影像，所擷取之影像均會與其他感

測器所收集之資料同步。在完成道路資料收集後，透過網路上傳至伺服器中，其

他人即可透過網路瀏覽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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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3 南達科塔洲的鋪面及道路影像錄影系統 
 

2.3 國內公路基本資料調查與管理維護系統 

2.3.1本所之公路基本資料調查系統 

本所是國內最早發展公路基本資料調查系統的單位。自 89 年起即著手進行

全省主要省、縣道基本資料庫之調查，並以建立自主性之技術基礎為發展目標。

在公路影像調查系統的發展過程中，依所採用的影像記錄工具可區分為兩個發展

階段。 

第一階段：90 年至 92 年使用「數位相機」做為影像拍攝工具，共完成了中

部以北約 3,600 公里的省縣道影像拍攝。影像解析度為 2,250×1,500（337.5 萬畫

素）、影像間距約為 50 公尺，但受限於數位相機拍攝後影像的傳輸與儲存速度，

調查車輛行駛速度最高僅能為 25kph，不易快速地進行大範圍的調查工作。 

第二階段：93 年至 95 年使用數位攝影機做為影像拍攝工具，共完成了嘉南、

高屏及花東地區約 5,100 公里的省縣道影像拍攝。影像解析度為 720×480（約 34

萬畫素）、影像間距為 10 公尺，調查車輛行駛速度可達 80kph 以上，已可應用

在高快速道路的調查上，可快速地進行大範圍的影像拍攝工作。 

 

2.3.2高速公路局國道影像調查系統 

高速公路局 95 年至 97 年間，委託中央大學機械系進行三次的國道影像拍攝

工作[34]，採用的技術與設備與本所的相同，但其影像間距為 5 公尺，且每 2 公

里路段儲存一個 wmv 的影像檔。道路影像畫面如圖 2.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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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4 國道正面之道路影像 
 

除正向之影像外，在高速公路局的調查計畫中，也曾嘗試在高速下側拍路邊

的標誌，圖 2. 35 是在時速 90 公里下拍攝的影像，照片中亦可清楚辨識出標誌之

內容。為嘗試得到更寬廣的道路影像，在調查計畫中曾嘗試將攝影機架設在車頂

（如圖 2. 36 所示），並將三台攝影機拍攝之影像利用影像處理技術，縫合成一

張視角更大的圖片（如圖 2. 37 所示）。在測試過程中發現，當將攝影機架設在

車頂時，攝影機會因受到陽光照射產生的高溫，而影響到機器的正常運作。且在

拍攝過程中，攝影機鏡頭亦有可能受到外物的撞擊（如蚊蠅、小石頭等），而傷

害到鏡頭。另外，拍攝後的影像需再透過其他影像處理軟體，才能將三張影像縫

合成一張大圖，需由人工手動操作，且並非每個畫面都能縫合成如圖 2. 37 之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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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5 國道側面之影像 
 

 

圖 2. 36 三台攝影機之架設方式 
 

 

 

圖 2. 37 三台攝影機拍攝影像之縫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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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國內外道路影像記錄系統 

除了前述的道路影像調查記錄系統外，在國內外也有一些公司專門發展此類

的調查記錄系統，本節中將就收集到的資料進行介紹，而 Google 的街景（Street 

View）部份，則留待下一節中再做說明。 

 

1. 加拿大 Roadware 公司 ARAN （Automatic Road Analyzer）[35, 36] 

加拿大 Roadware 公司的 ARAN（Automatic Road Analyzer）鋪面檢測車（如

圖 2. 38 所示）廣泛應用於鋪面管理、安全、交通、施工、規劃、養護、設計及

風險管理等八大類，其系統的最大特色是利用大量攝影實錄的方式，將現場狀況

攝錄儲存，爾後再利用分析軟體以獲取所需之資料。該系統發展至今已具備十幾

項之功能，與錄影實錄有關的系統為路權攝影（Right-of-way, ROW）子系統，

以固定式數位攝影機拍攝路權影像與鋪面表面狀況之影像，先前是以分離式錄影

座錄於 S-VHS 錄影帶，目前已發展數位儲存功能，所提供之影像包括高解析度

（1,920×1,080）（如圖 2. 39 所示）。最多可同時使用 3 部攝影機，各有其不同

施測功能。其中路權攝影機安裝於駕駛座側車頂下方，瞄準前方擋風玻璃外的影

像，可擷到的完整影像資料包括交通標誌、陸橋、平交道與鋪面標線等。ROW

攝影機每秒可拍攝 30 個畫面，後續再使用 VIEW 軟體操控 ROW 攝影機所拍攝

之錄影帶畫面。 

 

 

圖 2. 38 ARAN 鋪面調查車- Volkswagen LT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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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9 ARAN 所提供之高解析度（1920X1080）照片 
 

2. Lambda 公司 GPSVision[37] 

Lambda 公司所發展的 GPSVision，使用 Navstar GPS 及慣性導航（Inertial 

Navigation System, INS），搭配四部高速攝影機，可以提供車輛行進之方向及所

在位置，系統架設如圖 2. 40 所示。在一般的行駛速度下，透過高速攝影機及導

航系統，可以量測及定位道路上所見物體之位置（如圖 2. 41 所示），亦可使用

播放系統導覽路面狀況（如圖 2. 42 所示）。 

 

圖 2. 40 GPSVision 調查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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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1 GPSVision 量測系統 

 

 

圖 2. 42 GPSVision 播放系統 
   

3. Tele Atlas 製圖車[38, 39] 

Tele Atlas 公司是一家很著名的圖資製作公司，為了快速收集道路圖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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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發展出一台配備多台攝影機及車頂雷射感測器的調查車輛（如圖 2. 43），

可快速而有效率地擷取道路資訊，包括車道數目、速限、街道、店面、路標及複

雜交叉路口的影像並整合至地圖中，幫助使用者更輕易地搜尋地點。目前 Tele 

Atlas 和康訊科技（System & Technology）合資成立台灣分公司，也引進了一台

行動製圖車。圖 2. 44 為內部的電腦儲存設備。 

據瞭解，該輛調查車是依設定的拍攝時間間距，不斷地進行影像拍攝，並直

接以單張圖片（JPEG）的型式做儲存，並不需要後續的轉檔處理。但是如何將

同一地點的影像篩選出來，需要再額外處理。 

 

 

圖 2. 43 Tele Atlas 製圖車 
 

 

圖 2. 44 Tele Atlas 行動製圖車電腦儲存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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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道路實景拍攝結合網際網路在道路養護上之應用 [40] 

在牛稷萍的研究中，使用數位攝影機（Sony DCR-SR100）進行道路影像拍

攝，並利用 GPS 進行定位及行走軌跡記錄，拍攝後的影像再使用 Sony Vegas Pro

軟體進行影像轉檔後製處理，而座標資料的部份則使用 RoboGeo 軟體，將各單

幅影像的拍攝時間與 GPS 座標進行比對，再將定位資料寫入 EXIF 的表頭檔中。

此外，還結合 MapSource 做為地理圖資軟體，並將有資料套疊到 Quantum GIS

中。 

設備的架設情形如圖 2. 45、圖 2. 46 所示。拍攝後的成果影像如圖 2. 47 所

示。目前該套設備應用在拍攝宜蘭縣的鄉道上，但其拍攝時行駛速度約為在 40

公里以下，且後續的資料處理需要靠多套軟體的整合操作，對於一般使用者而言

操作過於繁雜。其應用成果如圖 2. 48 所示。 

 

 

 

圖 2. 45 設備架設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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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6 設備架設圖二 
 

 

 

 

圖 2. 47 拍攝影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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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8 公共道路及管線資訊系統 
 

2.5 Google Street View[41] 

Google 在 2007 年 5 月首次推出街景服務（Street View），僅有美國五大城

市的街道影像，包括三藩市、邁阿密、丹佛、拉斯維加斯及紐約。到目前為止，

Google 已經在各大洲許多國家推出 Street View 的服務。 

Google 將 Street View 當作是地圖的放大極限，當地圖被放大到最大時，就

會自動啟動 Street View 功能。Street View 為使用者提供水平 360°和垂直 290°的

全景圖，可做為景點預覽、尋找特定地點、商家宣傳、虛擬實地考察、特殊事件

點的標示等用途。Google 以 Google Maps 做為平台，除了增加 Street View 的應

用外，也和美商「孩之寶」所推出的「大富翁」（Monopoly）遊戲結合，讓全

世界的玩家，在全球多達數百萬條真實的街道上進行遊戲[41]。 

Street View 的拍攝方式，是在車頂安裝了一顆內含多台攝影機的拍攝設備，

可同時拍攝多角度的影像，再透過專屬的影像處理軟硬體，將拍攝的影像合成一

張 360 度的影像。早期拍攝設備是架設在廂型車上，目前已在轎車上安裝拍攝設

備。做拍攝目前在網路上也可以找到許多不同類型的街景拍攝車輛，如圖 2. 49

至圖 2. 51。在圖 2. 52 中還可看到更詳細的鏡頭擺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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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49 Google Street View 行動製圖車Ⅰ[43] 
 

 

 

圖 2. 50 Google Street View 行動製圖車Ⅱ[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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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1 Google Street View 行動製圖車Ⅲ[45, 46] 
 

 

 

圖 2. 52 Google Maps zoom 行動製圖車[44] 
 

目前在臺灣也有街景製圖車（如圖 2. 51）進行街道影像拍攝，並預計在今

年推出臺灣版的街景圖。 

在街景圖的播放方面，Google 也不斷地推出新的服務功能，而且在 Google 

Earth 和 Google Maps 上，對於 Street View 的操作也不盡相同。在 Google Earth

中，可先從衛星空照圖找到您所欲瀏覽檢視的地區，如果在衛星空照圖中可看到

相機的圖示，即表示在該處有 Street View 影像，如圖 2. 53 所示。當放大該處畫

面時，除可看到更細致的衛星影像，點選該處時，即會出現該處的照片，並可選

擇「顯示全螢幕」功能，即可切換到該處的環場影像（如圖 2. 54 所示），除可

在該處做 360 度的環場瀏覽外，還可點選不同處的相機圖示，進行影像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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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3 Google Earth 空照圖 
 

 

圖 2. 54 Street View 街景影像 
 

在 Google Maps 上可將左上角的黃色小人偶，拖拉至 Google Maps 中的任一

地點，如果該處有 Street View 影像，即可顯示該處之影像，如圖 2. 55 所示。若

該處無 Street View 影像，則黃色小人偶則不會出現。和 Google Earth 上操作不同

的地方是，在 Google Maps 上可直接點選畫面中的箭頭，選擇行進的方向（如圖

2. 5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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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5 Google Maps Street View 操作畫面 
 

 

 

圖 2. 56 Google Maps Street View 街景影像 
 

目前 Google 最新款的街景拍攝車稱為「Trike」（如圖 2. 57），這是一輛三

輪車，後面的箱子裝著發電機還有 8 台攝影設備（如圖 2. 58），在車把中間有

一個數字小鍵盤（如圖 2. 59），應該是用來控制鏡頭的角度[47, 48]。Trike 較汽

車更適合在小巷或是其他狹窄路段拍攝，或是其他一般車輛無法到達的地方。只

不過騎乘 Trike 需要大量體力，而且不適合長距離的騎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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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7 Trike 
 

 

 

圖 2. 58 Trike 後置箱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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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9 Trike 方向盤中間的數字鍵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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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公路基本資料調查與處理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內資料的來源，除了公路總局公路普查資料，與

高速公路局所提供的道路影像及設施資料外，主要的省道及縣道道路影像，則是

透過歷年的研究計畫委由研究單位所進行的拍攝工作。 

省縣道的道路影像資料的取得，主要可區分為外業資料調查與內業資料處

理。外業調查指的是利用廂型車搭載調查設備，包括數位攝影機、GPS 定位器、

里程計、資料記錄電腦及其他相關的輔助設備，所拍攝記錄的道路影像。而內業

資料處理，則是利用軟體程式，將外業調查所拍攝的道路影像、GPS 定位訊號及

行駛里程資料，經過一連串的計算與處理，以輸出 10 公尺間距的靜態 JPEG 圖

片，最後再將資料匯入「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的資料庫中，便可供查詢使用。 

在 2.3.1 節已說明本所發展的公路影像記錄設備的發展，其中自 93 年改用數

位攝影機取代數位相機做為影像記錄設備後，雖然可大幅提高外業調查車輛行駛

速度，但是相對的道路影像資料量也大幅成長。如何縮短內業的資料處理時間，

一直是研究計畫執行團隊要解決的課題，從早期內業作業時間為外業調查時間的

6 倍[8, 9]，提升到約為 3 倍[49]，今年更有長足的改善，內業處理時間幾乎與外

業相同。 

除了外業調查資料的處理改善外，道路影像拍攝設備的改善，亦是研究團隊

持續評估的工作，不但得確保系統可持續正常的運作，而且得考量未來系統的推

廣應用，因此挑選合適的影像記錄設備，須不斷地進行評估。此外，若要將本系

統普及化的推廣，系統的建置成本勢必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本章中將就公路基

本資料的外業調查架構、內業資料處理的作業內容及調查設備改善評估進行說

明。 

 

3.1 公路基本資料外業調查 

3.1.1外業調查設備 

公路基本資料調查系統，主要可區分為「影像拍攝設備」、「影像儲存記錄

設備」、「GPS 定位設備」、「行駛里程記錄設備」、「同步化整合控制程式」

及「車載及輔助設備」，目前所使用的設備介紹說明如下： 

1. 影像拍攝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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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調查系統所採用的數位攝影機為 Sony PC330（如圖 3. 1），其特色包

括具背光補償、逐行掃描、防手震、逆光補正等功能，可強化拍攝效果。數位攝

影機的挑選考量因素整理如下： 

(1) 具備 i-Link（即 1394 介面）之訊號輸出介面，可與數位式硬碟錄影機

搭配。 

(2) 具背光補償及逆光補正功能，可提高逆光時之拍攝影像品質，尤其是山

區道路拍攝或是進出隧道時之拍攝更為需要。 

(3) 具逐行掃描（非交錯式）功能，可直接輸出清晰之單張影像。若為交錯

式掃描，則需花費更多的時間進行解交錯處理，方能輸出清晰之單張影

像。1 

(4) 防手震功能，可減少因調查車輛行駛過程的晃動而造成影像不清楚之情

形。 

 

 

圖 3. 1 數位攝影機（Sony PC330） 
 

由於目前使用的數位攝影機是在 93 年所採購的，目前已停產。雖然機器仍

可正常的運作，但若要將系統進行推廣時，仍得挑選其他合適的機型。目前的數

位攝影機，其設備架構已有大幅度的改變，包括了影像儲存方式（已普遍直接將

拍攝影像儲存在硬碟中）、影像掃描與解析度規格（從 720p 到 1080i，目前已推

出 1080p），相關的探討說明請見 3.2 節。 

                                                 
1交錯式或非交錯式之拍攝方式在影片播放時並無差別，僅在於單張影像輸出時有所不同。 



  

 3-3

 

2. 影像儲存記錄設備 

93 年使用數位攝影機進行道路影像拍攝時，是使用 DV 帶做為影像儲存媒

體。雖然 DV 帶的售價便宜（一卷約 120 元左右），但其記錄時間約為 1 小時左

右，當進行長距離的調查工作時，拍攝過程中須不斷地靠路邊更換 DV 帶，不但

增加調查的危險性，且會影響調查進度。更麻煩的是後續過帶轉檔的時間，與拍

攝時間等長，更是拉長了內業處理時間。 

為解決此一問題，研究團隊自市面上添購「硬碟式錄影機」（如圖 3. 2 所示），

不但記錄時間長（內建 80G 硬碟，可儲存 6 小時左右的拍攝影像），且記錄的

影像格式即為 AVI 檔，可簡化原本的內業轉檔處理時間。而且此記錄設備，還

可由電腦程式控制設備的啟用與停止，更有利於外業調查系統的整合。 

 

 

圖 3. 2 硬碟式錄影機 
 

3. GPS 定位設備 

為能將拍攝後的影像與 GIS 系統結合在一起，因此每一張影像均需具備經

緯度座標，因此外業調查設備中須整合 GPS 定位設備。 

在目前的調查系統中，所採用的定位系統是由加拿大 CSI Wireless 公司生產

之 DGPS MAX（如圖 3. 3 所示）。該差分衛星定位儀可自動接收 SBAS （Space 

Based Augmentation System，包括美國 WAAS，歐盟 EGNOS，日本 MSAS）、

OmniStar、Beacon 等差分訊號，加上內建之 RTK 引擎（Real-Time Kinematic 

Engine），可大幅提高定位精度，依廠商之設備規格書所載，無差分訊號之精度

為 5 公尺，有差分訊號之精度為 1 公尺。 

該款定位儀具備面板顯示，可直接顯示衛星定位資料，方便調查人員隨時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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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設備所接收的訊號是否正常。另外，該款定位儀亦可透過 RS-232 與電腦直接

連續，可由電腦程式直接記錄所接受的 GPS 座標，也方便後續的系統整合。 

 

 

圖 3. 3 差分衛星定位儀—CSI Wireless DGPS MAX 

 

4. 行駛里程記錄設備 

在 GPS 傳送的訊號中，包括了標準定位時間（UTC time，國際標準時區）、

緯度、經度、相對位移速度、相對位移方向、日期等資料。只要計算兩次的接收

訊號，即可計算出行駛距離，理論上應該可以取代行車記錄器做為行駛距離之計

算。但實際使用卻有二個主要的缺點： 

(1) 定位精確度 

雖然美國柯林頓政府已於 2000 年下令美國軍方解除因國防考量所

滲雜的干擾碼（SA 碼），使得定位精度可從 100 公尺縮小為 10~20 公

尺。但這對於計算精確的行駛里程，仍有相當大的偏差。 

(2) 訊號穩定性 

由於 GPS 訊號有可能因為高樓、樹木、隧道或是其他物體而發生

遮蔽，影響訊號接收情形。若使用 GPS 計算行駛距離時，有可能因而

產生更大的誤差。  

為徹底解決 GPS 訊號接收不穩定之情形，在目前的外業調查系統中，已改

用里程計做為行駛里程之計算，除可精確計算行駛里程外，亦可做為修正無 GPS

訊號時之內插計算用參考資料。目前里程計的安裝主要區分為兩種型式： 

(1) 編碼器（Encoder） 

在輪圈上按裝編碼器（Encoder），利用感測器所讀取的訊號計算

行駛距離（如圖 3. 4 所示）。在輪圈上按裝編碼器，需自國外採購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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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測器，採購前須先量測欲安裝車輛的輪圈尺寸，以方便國外廠商製

作合適的夾治具。通常此類感測器價格較為昂貴（一整組約需 12 萬左

右），僅能安裝在指定型式的輪圈上，且下訂單後交貨時間約需一至二

個月。其優點是準確性高，輸出訊號可直接連接在訊號擷取卡上，使用

上相當便利。 

(2) 計程車里程表 

直接將車輛輪胎轉數輸出訊號連接至資料擷取卡，改裝原理如同計

程車的跳錶安裝方式。可準確的將車輛行走的距離轉換成脈衝訊號，再

利用訊號擷取設備（內含一張 NI 6024E 訊號擷取卡，如圖 3. 5 所示），

透過訊號擷取卡內的計數器（Counter），可準確擷取脈衝訊號數，再

由脈衝訊號數換算成行車距離。此種型式的改裝，其優點是改裝費用較

低，且改裝時間短（約需 2 到 3 個小時）。但缺點是需定時進行校正，

並依輪圈大小調整脈衝訊號與行駛里程的轉換係數。 

除使用 NI 6024E 的訊號擷取卡外，目前 NI 亦有推出 USB 界面的

訊號擷取卡，經測試亦可正常運作，將來可解決新款筆記型電腦未有

PCMCIA 界面之問題。 

 

 

 

圖 3. 4 感測器型里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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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 訊號擷取卡 
 

 

前述兩種行駛里程記錄設備，其對於行駛距離的精度差異在於，輪胎轉動一

圈時所產生的脈衝數。以編碼器而言，輪胎旋轉一圈時，約可產生 2,000 個脈衝，

實際產生的脈衝數仍依採用的規格不同，而有所不同。而採用計程車里程表，則

受限於車輛硬體的規格，當輪胎旋轉一圈時，約能產生 6 個脈衝，實際上能產生

的脈衝數得視車種而定。 

若以 R16 規格的輪圈為例做計算，當輪圈旋轉一圈時，約行走 128 公分。

則編碼器可讀取的精度約為 0.064 公分（128/2,000），而里程計可讀取的精度約

為 21 公分。雖然兩者的精度有明顯的差異，但考量設備成本及實際應用的需求，

仍建議使用計程車里程表做為行駛里程記錄設備即可。 

 

5. 同步化整合控制程式 

在進行外業調查工作時，需整合許多不同的設備訊號，包括 GPS 訊號、里

程計訊號及數位攝影機影像。因此如何確保所有的調查資料，能夠記錄在同一個

時間軸上，是系統整合的最大挑戰。 

在選用各調查記錄設備時，已考量設備整合的可行性，經多次測試後，本研

究團隊所開發出的同步化整合控制程式（如圖 3. 6），已可正確無誤地進行所有

設備的整合與同步化。 

目前同步化整合控制程式是安裝在筆記型電腦中，並在筆記型電腦插入 NI

的訊號擷取卡。除筆記型電腦，亦可使用工業電腦，搭配不同型式的訊號擷取卡，

如 USB 界面的擷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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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 調查系統同步化控制程式 
 

 

6. 車載及輔助設備 

車載系統除供調查人員搭乘外，還得架設前述的各項調查設備。由於外業調

查時間相當長，且為有較好的拍攝視野，建議使用廂型車做為設備的搭載車輛。 

而外業調查設備除了前述的主要設備外，實際還需其他的輔助設備，介紹如

下： 

(1) 車用電源供應器 

外業調查過程，為能持續不斷地供應設備所需的電源，車載系統中

還需改裝車用電源供應器，以將車上的 12V 電源轉換成 110V 的電源，

以供電腦、數位攝影機、硬碟式錄影機等設備使用。本研究所採用的是

純正弦波電源轉換器（如圖 3. 7 所示），在選用電源轉換器時需考量設

備的用電量，以免因為負荷過大而造成電路損毀，更嚴重則會影響車輛

的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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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 純正弦波電源轉換器 
 

 

(2) 不斷電系統 

電源轉換器僅是將 12V 電源轉換成 110V，但是因為是由車用電瓶

所提供的電源，因此不易確保電壓的穩定性，為避免不穩定的電壓而影

響設備的電路，因此搭配選用不斷電系統，以提供更穩定的電源，並可

避免突然電力中斷而造成設備的損毀。 

(3) 攝影機腳架 

如何在廂型車中架設好穩定的腳架，是一個相當大的考驗，在先前

的研究中曾用過三腳架，甚至進行腳架改裝，截斷某一段的腳架後，換

成吸盤吸附在擋風玻離上。但實際架設後發現，穩定性及安裝的便利性

仍不足。經尋訪攝影器材後，改採用義大利 Manfrotto 廠牌的單柱式腳架

（如圖 3. 8 所示），可直接頂立於車底踏板及車頂間，架設後相當牢固，

架設方式如圖 3. 9 所示。 

 

 

圖 3. 8 Manfrotto 單柱式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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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9 數位攝影機腳架架設圖 
 

前述的各外業調查設備整合後之架構如圖 3. 10 所示。 

 

 

圖 3. 10 公路基本資料外業調查整合系統架構圖 
 

 

3.1.2外業調查流程 

外業調查是利用廂型車搭載前一小節所介紹的設備，以進行道路影像之拍攝

工作，目前所採用的外業調查流程如圖 3.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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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參數設定

•逐行錄製

•固定焦距25m/20m(主/副)
•開啟背光補償

•開啟運動模式曝光

行前準備工作

•設備線路架設與檢查

•檢查拍攝角度
•設定DV與電腦時間同步

•里程計與GPS訊號測試
•硬碟式錄放影機測試

調查開始

•設定調查檔名
•啟動記錄程式與DV
•設定硬碟式錄放影機

調查過程

•駕駛注意路況

•副駕駛協助路線導航

•副駕駛調整DV拍攝角度開新路線繼續調查

•留意硬碟式錄影機容量
•將影像資料備份至外部硬

碟
調查路線正

確與否

調查路線完
成與否

是

路線調查結束

是

否

調查路線錯誤

•停止記錄程式與DV拍攝

•行駛回正確路線接續調查

否

 

圖 3. 11 外業調查流程圖 
 

1. 調查路線規劃 

在進行實際調查前，需先對調查路線進行規劃，以節省尋找調查路線之時

間。在進行調查路線規劃時，除可透過地圖了解路線位置外，建議可以該路線所

屬之工務段聯絡，以了解該路線之情形，如是否有施工、路線起迄點、是否有共

線、是否有改道等情形。若有時間建議可於正式調查前，先試行調查路線，更有

助於實際調查工作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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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統架設與測試 

儀器設備的架設與設備參數調整須依手冊及設備架設影片所介紹之方式，以

避免造成儀器損毀。在完成儀器架設後，可先試行一小段道路，以測試系統是否

能正常運作，待測試正常後再進行正式調查工作。 

3. 路線調查 

在完成儀器設備之架設與測試後，即依規劃之路線進行調查。拍攝過程中，

調查人員須留意各項儀器是否正常運作。駕駛人員除維持穩定的駕駛外，還得留

意其他車輛是否會影響攝影機之拍攝取景，並隨時留意路況及設施所在位置，以

取得最佳之拍攝角度。 

4. 資料備份 

在完成每一條路線之調查工作後，建議隨即進行檔案的備份工作。若無法即

時備份，至少在完成當日之調查工作後，便得將拍攝影像及記錄檔備份至其他儲

存媒體中。 

5. 記錄調查情形 

為方便後續進行資料檢核與內業資料處理，本研究另外規劃表 3- 1 的外業

調查記錄表，調查人員可事先繪製調查的路線概圖，與標示調查順序，並在表格

中記錄每一段檔案名稱、調查時間及拍攝里程。依實際實施的情形來看，的確有

助於掌握各路線的調查進度，及內業的資料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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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 公路基本資料外業調查記錄表 

公路基本資料外業調查記錄表 
路線名稱：                               拍攝日期：       月       日 

 

 

 

 

 

 

 

請描繪調查路線的線形 

並標示拍攝順序編號 

檔案名稱 拍攝起迄時間 行駛里程 備註 

1      

2      

3      

4      

5      

6      

 

3.1.3鄉道調查情形 

以往的公路調查是著重在省道及縣道上，並未針對鄉道的部份進行調查。因

此在進行鄉道調查時，會碰到什麼樣的情形，尚未建立此方面之經驗。因此本年

度利用到澎湖拍攝縣道的機會，一併進行鄉道的調查。規劃調查的鄉道，以澎湖

本島為主，包括西嶼鄉、白沙鄉、湖西鄉及馬公市，調查的路線清單請見表 1- 3。 

在進行調查前，先將調查車輛由台華輪運送至馬公，調查結束後同樣利用台

華輪將調查車輛運送回臺灣。在進行澎湖縣道及鄉道調查時，碰到許多先前未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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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狀況，整理如下： 

1. 調查路線之確定 

在前往澎湖調查前，對於縣道之資料可清楚的從公路總局網站及市售之電子

地圖中確認路線。但鄉道的部份，並無法在網路上找到確切的資料，而且從市售

之電子地圖中亦無法找到完整的鄉道資料，因此決定向澎湖縣政府尋求協助。 

抵達澎湖後經聯絡，順利接洽到辦理鄉道管轄的承辦人員，但由於該人員剛

接手鄉道管理，對於確切的路線位置並非相當熟悉，經介紹後才聯絡到原來負責

鄉道管理業務之承辦人員。經詢問後，已大致瞭解鄉道之位置，但是實際調查過

程中，還是多次碰到找路的問題，仍得透過電話聯繫以取得正確的調查路線。也

因為花費相當多的時間在找路上，原本預訂的三天行程，延長到五個工作天才完

成澎湖縣道及鄉道的調查工作。 

 

2. 調查路線起迄點之確定 

雖然澎湖縣政府前鄉道管轄承辦人員已給予相當大的協助，但實際在調查時

仍會碰到無法確切找到鄉道的情形。如在進行澎 2 線的調查時，由圖 3. 12 可看

到澎 2 線會穿過縣 203 線，但實際調查時澎 2 線順樁的道路影像如圖 3. 13，但

穿過縣 203 線時並未看到與原來路寬相當的道路，經詢問後才發現澎 2 線穿過縣

203 線後即為一般的農村道路（如圖 3. 14 所示）。 

另外在進行澎 39 線調查時，從縣 203 線依指示牌轉入時，行經一段路後卻

發現進入了死巷中。後來從另一頭進入澎 39 線調查時，在縣 203 線上的出口與

原來標示的澎 39 線有一段不小之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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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2 澎湖鄉道西嶼鄉部份路線圖 
 

 

 

圖 3. 13 澎 2 線道路影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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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4 澎 2 線道路影像（二） 
 

 

3. 調查時光線問題 

由於在臺灣本島調查時，對於東南西北向已相當熟悉，因此在調查過程中，

可以很好的掌握日照光線。但是在澎湖調查時，由於不太能掌握路線的東南西北

方向（車用導航系統在澎湖不太有作用），因此光線對於拍攝影像的影響較大。 

 

4. 調查時道路狀況 

在調查前原以為鄉道應該是至少有鋪設柏油之道路，但在澎湖調查時卻發

現，部份鄉道仍是黃土路，而且路中間還會有牛隻在一旁覓食（如圖 3. 15 所示）。

有時鄉道會藏身在一大片野草中（如圖 3. 16 所示），或是道路中間會出現大坑

洞。碰到如此多的狀況，在調查時常常會懷疑調查路線是否正確，所幸經過多次

摸索順利完成調查工作，僅是花費較長的拍攝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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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5 澎湖鄉道上的牛隻 
 

 

 

圖 3. 16 隱身在草堆中的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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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外業調查差異結果說明 

目前已完成的省道及縣道外業調查情形整理如表 3- 2、表 3-3，澎湖鄉道外

業調查情形整理如表 3- 4，本年度預計調查與實際調查結果整理如表 3- 5。 

 

表3- 2 省道外業調查結果整理 

路線

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理論調查里

程(公里) 

實際調查里

程(公里)

里程差

異(%) 

原因 

1 
台北市中山南北

路路口~溪州大橋
0K+000~223K+560 223.560 231.714 3.65

1 甲 台北~桃園 0K+000~27K+437 27.437 26.290 -4.18

2 甲 金山~台北 0K+000~37K+965 37.965 37.183 -2.06

2 乙 台北~林子 0K+000~25K+440 25.440 25.900 1.81

2 丙 暖暖~大溪 0K+000~42K+600 42.600 20.594 -51.66
部份路段尚

未開通 

3 台北~九芎林 0K+000~246K+871 246.871 257.966 4.49

3 甲 草屯~五塊厝 0K+000~10K+016 10.016 11.576 15.58

3 乙 員樹林~深窩 0K+000~12K+002 12.002 11.918 -0.70

3 丙 水底寮~林尾 0K+000~7K+100 7.100 7.142 0.59

4 竹圍~石門 0K+000~39K+526 39.526 39.159 -0.93

5 台北~基隆 0K+000~30K+242 30.242 29.395 -2.80

5 甲 樟樹灣~六堵 0K+000~8K+300 8.300 8.556 3.08

5 乙 
汐止交流道~汐止

陸橋 
0K+000~2K+000 2.000 2.206 10.30

6 龍港~汶水 0K+000~31K+448 31.448 32.190 2.36

10 台中港~豐原 0K+000~21K+019 21.019 21.351 1.58

10 乙 清水~西勢寮 0K+000~7K+203 7.203 5.326 -26.06

12 台中港~台中 0K+000~23K+170 23.170 23.014 -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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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理論調查里

程(公里) 

實際調查里

程(公里)

里程差

異(%) 

原因 

13 內湖~豐嘉 0K+000~71K+812 71.812 69.370 -3.40

13 甲 竹南~苗栗 0K+000~14K+812 14.812 14.030 -5.28

14 彰化~仁壽 0K+000~99K+000 99.000 96.033 -3.00

14 甲 霧社~大禹嶺 0K+000~33K+000 33.000 33.039 0.12

14 乙 芬園~五塊厝 0K+000~16K+909 16.909 19.520 15.44

14 丙 大度橋~外快官 0K+000~3K+042 3.042 2.819 -7.33

14 丁 芬園~新豐 0K+000~10K+870 10.870 10.487 -3.52

15 關渡~南寮 0K+000~81K+365 81.365 82.475 1.36

16 名間~鳳林 0K+000~40K+791 40.791 40.076 -1.75

17 甲南~水底寮 0K+000~78K+129 78.129 79.627 1.92

17 甲 安南~湖內橋 0K+000~27K+204 27.204 26.241 -3.54

19 彰化~台南 0K+000~35K+762 35.762 38.925 8.84

19 甲 鹽水~赤崁 0K+000~55K+854 55.854 57.064 2.17

21 天冷~汕尾 0K+000~149K+126 149.126 132.579 -11.10

拍至約133公

里處道路阻

斷 

21 甲 日月潭~頭社 0K+000~20K+935 20.935 20.670 -1.27

30 山風~寧埔 0K+000~36K+256 36.256 35.195 -2.93

31 蘆竹~新屋 0K+000~17K+357 17.357 17.330 -0.16

37 新港~鹿草 0K+000~14K+349 14.349 14.430 0.56

39 新市~阿蓮 0K+000~20K+000 20.000 18.913 -5.44

61 八里~灣裡 0K+000~224K+851 224.851 217.848 -3.11

63 台中~草屯 0K+000~17K+166 17.166 18.884 10.01

合計 1,864.489 1,837.035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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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3 縣道外業調查結果整理 

路線

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理論調查里

程(公里) 

實際調查里

程(公里) 

里程差異

(%) 

原因 

101 三芝~淡水 0K+000~17K+173 17.173 18.634 8.51

101 甲 北新莊~北市界 0K+000~9K+365 9.365 11.570 23.55

102 基隆~福隆 0K+000~41K+031 41.031 40.867 -0.40

102 甲 雙溪~澳底 0K+000~9K+103 9.103 9.056 -0.52

103 龍形~三重 0K+000~9K+630 9.630 9.519 -1.15

104 二重埔~中興橋 0K+000~4K+444 4.444 4.460 0.36

105 八里~龜山 0K+000~22K+600 22.600 22.872 1.20

106 下福~瑞芳 0K+000~81K+981 81.981 86.478 5.49

106 甲 新莊~中和 0K+000~6K+291 6.291 6.010 -4.47

106 乙 木柵~坪林 0K+000~22K+514 22.514 23.810 5.76

107 成子寮~樹林 0K+000~16K+480 16.480 16.385 -0.58

107 甲 五股~新莊 0K+000~3K+977 3.977 3.964 -0.33

108 海湖~三重 0K+000~34K+488 34.488 38.657 12.09

109 北市界~深坑 0K+000~2K+719 2.719 6.190 127.66

因直轄市內

路段已公告

不屬縣道公

路系統。 

110 大園~新店 0K+000~46K+954 46.954 47.169 0.46

110 甲 三塊厝~宋屋 0K+000~12K+617 12.617 14.078 11.58

110 乙 鶯歌~八德 0K+000~1K+428 1.428 1.421 -0.49

111 中正橋~公館崙 0K+000~7K+477 7.477 8.078 8.04

112 觀音~崎頂 0K+000~29K+393 29.393 28.550 -2.87

112 甲 南興~員樹林 0K+000~2K+111 2.111 2.116 0.24

113 大園~石門 0K+000~31K+281 31.281 32.540 4.02

113 甲 中壢~龍潭 0K+000~9K+931 9.931 9.786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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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理論調查里

程(公里) 

實際調查里

程(公里) 

里程差異

(%) 

原因 

113 乙 黃泥塘~十一分 0K+000~1K+640 1.640 2.287 39.45

114 永安~光復橋 0K+000~56K+379 56.379 60.035 6.48

115 觀音~芎林 0K+000~37K+625 37.625 40.280 7.06

116 迴龍~板橋 0K+000~5K+399 5.399 5.316 -1.54

117 埔和~內湖 0K+000~37K+241 37.241 46.765 25.57

118 舊港~羅浮 0K+000~61K+743 61.743 59.531 -3.58

119 龍港~內草湖 0K+000~30K+731 30.731 35.731 16.27

119 甲 尖山~龍泉 0K+000~9K+303 9.303 9.276 -0.29

120 下斗崙~巴凌 0K+000~39K+658 39.658 46.735 17.85

121 通霄~日南 0K+000~22K+550 22.550 23.605 4.68

122 南寮~環山 0K+000~49K+664 49.664 53.187 7.09

123 下山橋~竹東 0K+000~7K+933 7.933 8.334 5.05

124 竹南~獅潭 0K+000~49K+120 49.120 50.017 1.83

125 大雅~成功 0K+000~14K+494 14.494 14.196 -2.06

126 外埔~永興 0K+000~30K+092 30.092 32.929 9.43

127 大雅~霧峰 0K+000~25K+045 25.045 25.102 0.23

128 通宵~公館 0K+000~20K+536 20.536 19.902 -3.09

129 土牛~霧峰 0K+000~34K+261 34.261 36.370 6.16

130 苑裡~八份 0K+000~31K+273 31.273 33.325 6.56

131 埔里~初鄉 0K+000~52K+676 52.676 48.808 -7.34

132 大安港~后里 0K+000~20K+334 20.334 20.298 -0.18

132 甲 月眉~下后里 0K+000~3K+635 3.635 3.249 -10.62

133 葉厝~柑子林 0K+000~6K+260 6.260 6.188 -1.15

134 伸港~彰化 0K+000~12K+653 12.653 12.588 -0.51

134 甲 打鐵山~莿桐腳 0K+000~4K+422 4.422 4.296 -2.85

135 和美~溪湖 0K+000~21K+139 21.139 23.410 1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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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理論調查里

程(公里) 

實際調查里

程(公里) 

里程差異

(%) 

原因 

135 甲 盧厝~鹿島橋 0K+000~15K+081 15.081 10.345 -31.40

136 龍井~龜溝 0K+000~47K+994 47.994 49.608 3.36

137 彰化~源泉 0K+000~34K+159 34.159 33.996 -0.48

138 海邊~彰化 0K+000~13K+440 13.440 13.255 -1.38

138 甲 口厝~和美 0K+000~5K+362 5.362 5.356 -0.11

139 新港~瑞田 0K+000~66K+675 66.675 63.023 -5.48

139 甲 塗厝~彰化 0K+000~15K+811 15.811 16.838 6.50

139 乙 橫山~名間 0K+000~16K+524 16.524 16.395 -0.78

141 員林~林內 0K+000~25K+064 25.064 24.508 -2.22

142 鹿港~莿桐腳 0K+000~9K+863 9.863 10.156 2.97

143 漢寶~大城 0K+000~23K+593 23.593 23.186 -1.73

143 甲 金瓜寮~竹塘 0K+000~6K+757 6.757 6.735 -0.33

144 福安~赤塗崎 0K+000~12K+378 12.378 12.718 2.75

145 埤頭~新街 0K+000~43K+953 43.953 45.796 4.19 

146 溪湖~犁頭厝 0K+000~12K+768 12.768 12.535 -1.82

147 北山坑~車坪崙 0K+000~14K+230 14.230 14.098 -0.93

148 王功~草屯 0K+000~39K+242 39.242 39.697 1.16

149 竹山~梅山 0K+000~40K+336 40.336 39.917 -1.04

149 甲 斗六~太和 0K+000~55K+734 55.734 51.995 -6.71

150 芳苑~南投 0K+000~43K+577 43.577 43.475 -0.23

151 延平~阿里山 0K+000~19K+040 19.040 18.270 -4.04

151 甲 延平~保甲 0K+000~1K+095 1.095 1.062 -3.01

152 公館~林尾 0K+000~56K+276 56.276 57.377 1.96

153 麥寮~好收 0K+000~18K+179 18.179 18.823 3.54

154 六輕廠~林內 0K+000~43K+564 43.564 42.798 -1.76

158 甲 崙子頂~桶頭 47K+097~53K+547 6.450 5.499 -1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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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

編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理論調查里

程(公里) 

實際調查里

程(公里) 

里程差異

(%) 

原因 

191 甲 美城~新群 0K+000~13K+012 13.012 13.003 -0.07

201 興仁~風櫃 0K+000~10K+597 10.597 10.543 -0.51

202 東衛~裡正角 0K+000~12K+941 12.941 12.576 -2.82

203 馬公~外垵 0K+000~36K+576 36.576 36.090 -1.33

204 朝陽~龍門 0K+000~10K+994 10.994 10.893 -0.92

205 馬公~興仁 0K+000~7K+555 7.555 7.684 1.71

合計 1,887.614 1,932.220 2.36

 

表3- 4 澎湖鄉道外業調查結果整理 

所屬鄉

市 

路線編

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理論調查

里程(公里)

實際調查

里程(公里) 

里程差

異(%) 

西嶼鄉 澎 2 線 小門-竹灣 0K+000~2K+647 2.647 3.726 40.76
西嶼鄉 澎 3 線 竹灣-池東 0K+000~5K+445 5.445 5.594 2.74
西嶼鄉 澎 5 線 池東-內垵 0K+000~5K+607 5.607 8.274 47.57
西嶼鄉 澎 6 線 外垵-外垵燈塔 0K+000~2K+490 2.490 4.556 82.97
白沙鄉 澎 7 線 赤崁-瓦峒 0K+000~1K+826 1.826 1.811 -0.82
白沙鄉 澎 8 線 鎮海-通梁 0K+000~6K+206 6.206 7.024 13.18
白沙鄉 澎 8-1 線 瓦峒-通梁 0K+000~3K+189 3.189 4.062 27.38
白沙鄉 澎 9 線 港子-大赤崁 0K+000~3K+033 3.033 2.985 -1.58
白沙鄉 澎 9-1 線 歧頭-大赤崁 0K+000~2K+096 2.096 2.066 -1.43
白沙鄉 澎 10 線 講美-城前 0K+000~0K+812 0.812 0.912 12.32
湖西鄉 澎 11 線 鼎灣-成功 0K+000~4K+789 4.789 4.749 -0.84
湖西鄉 澎 12 線 許家-東石 0K+000~2K+946 2.946 2.902 -1.49
湖西鄉 澎 13 線 湖西-隘門 0K+000~7K+532 7.532 7.338 -2.58
湖西鄉 澎 14 線 南寮-北寮 0K+000~1K+553 1.553 1.612 3.80
湖西鄉 澎 15 線 湖西-龍門 0K+000~2K+534 2.534 2.507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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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鄉

市 

路線編

號 
調查起迄地名 調查起訖樁號 

理論調查

里程(公里)

實際調查

里程(公里) 

里程差

異(%) 

湖西鄉 澎 17 線 湖東-尖山 0K+000~1K+829 1.829 1.807 -1.20
湖西鄉 澎 19 線 湖西-林投 0K+000~2K+542 2.542 2.503 -1.53
湖西鄉 澎 20 線 林投公園-隘門 0K+000~1K+725 1.725 1.148 -33.45
湖西鄉 澎 40 線 白坑-湖西 0K+000~2K+325 2.325 3.625 55.91
湖西鄉 澎 41 線 紅羅-湖西 0K+000~1K+906 1.906 5.073 166.16
湖西鄉 澎 21 線 東衛-烏崁 0K+000~3K+582 3.582 1.626 -54.61
馬公市 澎 22 線 東衛-興仁 0K+000~3K+228 3.228 3.975 23.14
馬公市 澎 23 線 東衛-石泉 0K+000~1K+651 1.651 2.054 24.41
馬公市 澎 25 線 烏崁-鎮港 0K+000~4K+121 4.121 1.302 -68.41
馬公市 澎 26 線 鐵線-山水 0K+000~2K+117 2.117 1.512 -28.58
馬公市 澎 27 線 鐵線-鎮港 0K+000~1K+715 1.715 0.884 -48.45
馬公市 澎 28 線 西文-石泉 0K+000~1K+345 1.345 3.423 154.50
馬公市 澎 30 線 光榮-朝陽 0K+000~0K+624 0.624 2.593 315.54
馬公市 澎 31 線 馬公-重光-朝陽 0K+000~3K+464 3.464 3.808 9.93
馬公市 澎 33 線 馬公-光榮-西衛 0K+000~2K+647 2.647 1.779 -32.79
馬公市 澎 35 線 馬公-草蓆尾 0K+000~3K+334 3.334 1.808 -45.77
馬公市 澎 37 線 虎井西山-東山 0K+000~4K+545 4.545 2.454 -46.01
馬公市 澎 38 線 鎮港-山水 0K+000~1K+856 1.856 1.885 1.56
馬公市 澎 39 線 安宅-東衛 0K+000~1K+307 1.307 3.726 185.08

合計 98.568 107.103 8.66
 

表3- 5 本年度預計調查與實際調查里程之差異比較 

 省道 縣道 鄉道 合計 

預計調查里程 1,864.489 1,887.614 98.568 3,850.671

實際調查里程 1,837.035 1,932.220 107.103 3,876.358

單位：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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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比較預計調查里程與實際調查里程之差異，其原因可大致整理如下： 

1. 因道路受損影響拍攝里程 

受 88 風災的影響，造成部份路線損毀，因此無法進行調查。如台 21 之情形

（如圖 3. 17 所示）在拍攝到該處時，便未再繼續往下拍攝。 

 

 

 

圖 3. 17 台 21 線 133K 附近道路搶修情形 
 

 

2. 公路管轄權限之問題 

縣 109 在公路總局網站上公告的資料為 2.719 公里，但是實際拍攝時為 6.19

公里（可參考圖 3. 18），經瞭解是因為直轄市內路段已公告不屬縣道公路系統。

但在拍攝時是依牌面之指示進行拍攝，因此並未注意到公路管轄權限之問題。建

議應修改牌面之起迄位置，以免造成用路人之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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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18 縣 109 電子地圖之顯示情形 
 

3. 行駛路線問題 

由於外業調查時，車輛的行駛路線並非是固定在某一車道，有可能因車流情

形動態調查行駛路線。當行駛里程較遠時，所產生的累積誤差將有可能比較大。 

 

4. 長短鏈問題 

路線有可能做了長短鏈的調整，但里程數並未隨著做調查，因此可能造成實

際里程與公告里程所有不同。 

 

5. 公路資訊更新問題 

公路總局所管養的道路，有可能會因為某些原因（如道路升級或改編），而

調整其路線里程，而調整後的路線里程資訊，每隔一段時間便會更新公路總局網

頁上的公路里程資訊。曾發現同一編號之路線，在不同時間查詢時會有不同之里

程距離，如縣 101 甲在計畫執行時所查詢到的里程為 9.365 公里，但後續網頁上

公告的里程卻為 10.750 公里，與本研究實際調查之里程較為接近。此情況可說

明為何表 3- 2 至表 3- 3 中有里程差異較大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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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澎湖鄉道的部份，可能受限於文件資料未依實際道路情形進行更新，以致

於實際拍攝時的行駛里程與公告里程差異較大。此外，也有可能是因為調查時不

易確認起迄地點（包括牌面標示不清），而會有較長的拍攝里程情形。 

 

3.2 公路設施清查設備 

在「公路基本資料登記管理要點」第三點中提到的公路基本資料庫設施調查

項目共有 19 項：(1)路線概況摘要；(2)路基資料；(3)路面資料；(4)橋梁資料；(5)

隧道資料；(6)涵管資料；(7)防護設施資料；(8)交通安全設施資料；(9)陡坡、急

彎、沿線岔路資料；(10)鐵路平交道資料；(11)立體交叉設施資料；(12)標誌資料；

(13)號誌及照明設施資料；(14)交流道（槽化）區資料；(15)停車設施資料；(16)

服務區資料；(17)收費站資料；(18)防音牆資料；(19)其他必要設施資料。而公路

總局所訂定的「公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規範」亦是依據此管理要點所訂定，並進

行了四次的全國性普查，最近一次是在 94 年。經過四次的全國性普查後，大致

上對現有的公路設施資料已建立基本的資料內容，爾後的調查應可在目前既有的

基礎上，做為後續調查的重要參考依據。 

惟先前在整理公路總局的普查資料時發現一些問題，整理如下： 

1. 資料庫欄位問題 

在清查規範中已明訂了各項設施所必須記錄的資料內容，但在進行資料彙整

時發現，公路總局委外調查的廠商，在既有的欄位內容中做了一些調整或修改。

包括：(1)欄位順序未依清查規範中所要求的欄位順序；(2)設計調查廠商為方便

後續的資料統計，自行新增資料欄位。 

雖然欄位順序被調整過，並不會對資料內容有任何影響，但是後續在進行資

料彙整時，卻必須不斷地調整資料彙整程式。設施調查廠商為能輸出清查規範中

的統計報表，因此自行在資料表中增加許多資料計算用欄位。雖不影響原本設施

資料的記錄內容，但同樣會造成後續資料彙整的問題。 

2. 資料夾儲存格式問題 

在資料夾的管理上，是以路線為主，每條路線之後再依所經過的工程處做細

分，每個工程處裡面的資料，每公里再做區分。好處是資料區分的很詳細，而且

每個資料夾裡面的檔案數目較少，可加快磁碟進行資料搜尋的速度。但缺點是每

條路線里程不固定，因此需動態判斷里程資料夾的數目，且每個資料夾內包含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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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設施的照片，也需依檔案名稱進行判斷，程式判斷處理的時間較長。 

3. 資料複製問題 

當欲將光碟中的資料複製到電腦硬碟時，偶爾會發生光碟讀取錯誤之問題，

有可能是光碟受損，亦有可能是原始資料有問題，所以燒錄後便會發生無法讀取

之情形。 

除了前述的問題外，後續在進行設施資料的統計應用時，發現一些資料收集

的問題，整理如下： 

1. 設施資料記錄欄位不足 

在目前的設施資料記錄欄位中，並沒有記錄工務段的欄位，當要進行後續的

資料維護與統計分析時，便無法以工務段進行區分。目前本系統中，已新增此欄

位，並已初步就既有的資料內容進行整理，但後續仍有待各工務段進行資料的檢

核。 

2. 不同設施間可增加一致性的記錄資料 

在分析設施的記錄欄位後發現，不同設施間有一些相同的資料欄位，卻儲存

在不同的欄位位置，或是有一些重要的資訊，在不同的設施間並未完全記錄到。

為解決此一問題，在先前的研究計畫中已提出改善建議，本年度則持續進行評估

及改善，目前已大致上調整完成。 

 

3.2.1設施調查設備之選用 

多年來參與公路基本資料庫管理系統的開發經驗，發現設施資料的維護與使

用，最大的問題是在於資料的收集。雖然清查規範中有要求設施清查的作業要

項，但是如何檢核清查後資料的正確性，才是普查資料是否能被廣泛使用的主要

原因。 

因此若能提供一個便利的調查記錄工具，方能從資料調查來源進行徹底的改

善。為解決此一問題，本研究嘗試開發可協助進行設施清查的記錄設備，對於此

記錄設備之定位說明如下： 

1. 由於大部份的設施並不會有過於頻繁的異動，因此調查記錄工具將提供既有

的資料供檢核比對使用，必要時可進行設施外觀照片的維護。若有新增設施

時，同樣可在此記錄設備中進行資料新增維護。 

2. 由於標誌設施異動頻繁，本研究先以提供完整的設施資料維護功能為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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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後續收集更多實務單位之使用需求後，再開發其他設施資料的維護管理功

能。 

 

考量進行設施資料調查的便利性，因此本研究對於使用的設備，將以輕便與

容易操作為優先考量。在記錄設備的選用評估，主要考量是以方便操作為原則，

PDA 雖然容易攜帶，但是由於螢幕較小，對於資料的檢視及資料輸入並不是那

麼方便，因此目前選擇以小筆電為主。另外在設施照片的拍攝還是以數位相機為

首選，但是如何快速管理拍攝後的照片，將是後續資料管理的棘手問題。所幸目

前的數位相機已結合 GPS 定位功能，可透過照片中的 EXIF 資訊，透過程式的自

動比對，可協助快速選取到合適的設施照片。目前選定的小筆電及具備 GPS 定

位的數位相機建議規格如下： 

1. 小筆電 

小筆電是這一、兩年相當受到矚目的資訊產品，其優勢除在於價格較以往的

筆電低廉（部份機型售價約為一萬元出頭）外，輕薄、待機時間長亦是一大優點。

但仔細評估適合於設施清查用的筆電（如圖 3. 19 所示），建議如下： 

(1) 具備觸控螢幕，方便調查人員直接使用點選方式進行資料輸入。 

(2) 可選用 10 吋以下螢幕，整體重量較輕，方便攜帶。 

(3) 具備可旋轉螢幕，可具備有平板電腦相同的操作方式。 

(4) 使用固態硬碟，可避免因震動而造成硬碟損毀。 

(5) 內建 GPS 定位器，可協助收集設施的定位資料。若無內建 GPS 亦可搭

配使用 USB 界面的 GPS。建議採用 AGPS 定位器，除可提升定位精確

度外，亦可縮短定位的處理時間。 

 

圖 3. 19 具可旋轉螢幕及觸控功能小筆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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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相機 

具備一般的數位相機功能即可，但建議採用有內建 GPS 定位器之相機，如

所示。 

 

 

圖 3. 20 具 GPS 定位功能之數位相機 
 

3.2.2設施調查軟體之開發 

設施調查有幾個主要的操作需求：(1)自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下載巡查

路線上的設施資料；(2)記錄維護設施的資料；(3)拍攝設施照片；(4)上傳巡查後

有異動的設施資料（含照片）。因此規劃的系統架構功能如圖 3. 21 所示，各功

能說明如下： 

 

圖 3. 21 設施調查軟體規劃流程 
 

在進入「公路基本資料設施調查」後，可依需求點選適當的功能鈕，程式畫

面如圖 3.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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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2 公路基本資料設施調查主畫面 
 

1. 設施調查 

可針對已自公路基本資料庫下載的設施資料進行清查，若有新增的設施資料

時，同樣可在此界面中進行設施資料的登錄，軟體操作畫面如圖 3. 23、圖 3. 24

所示。 

在操作過程中，若啟動 GPS 定位功能，則巡查過程中，程式即會依所接收

到的 GPS 訊號，自動從左邊的設施清單中選取鄰近範圍內的設施資料，以供巡

查人員點選。當有新增的設施時，則在畫面中點擊「新增」鈕，即可選擇設施的

種類，並填入相關的設施資料。 

 

 

 

圖 3. 23 設施資料檢視畫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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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4 設施資料檢視畫面（二） 
 

 

2. 設施資料下載 

由於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擁有最完整的設施資料，因此每次進行巡查時，

須下載最新的設施資料（含照片），操作畫面如圖 3. 25 所示。由於設施的照片

可能相當龐大，建議每次僅下載當天巡查範圍的設施資料，下載清單預覽如圖

3. 26 所示。 

 

 

圖 3. 25 選取欲下載的設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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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26 欲下載的設施資料清單 
 

3. 設施資料上傳 

在完成設施清查作業後，僅需按下上傳鈕，即會自動將有異動的設施資料及

照片上傳至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後續即可在網頁中進行瀏覽及編輯。 

 

4. 設施照片上傳 

由於設施資料的填寫及設施照片拍攝是兩個獨立的作業，為能方便將拍攝的

照片與設施資料結合在一起，減少巡查人員瀏覽照片的編輯時間。本程式利用照

片中所記載的 GPS 資訊（含座標及時間等），自動與設施的定位資料進行比對，

若有符合的設施資料時，則在清單中自動以黃色標記（如圖 3. 27）。 

若照片未記錄到 GPS 資訊，或是設施清查時未記錄 GPS 資訊，僅能以人工

的方式進行瀏覽點選。 

 

 

圖 3. 27 管理拍攝的設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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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系統設定 

由於系統建議搭配使用 AGPS 定位器，為確保 AGPS 定位的精確度及縮短

定位處理時間，建議至少每星期更新一次星曆資料，操作畫面如圖 3. 28 所示。 

 

 

圖 3. 28 系統設定 
 

3.3 外業調查設備之改善 

目前的公路影像外業調查設備自 93 年發展至今，過程中曾針對影像的儲存

進行設備的改善，其他的改善主要是針對軟體的操作部份。而當初所採用的設備

經過多年來的使用，雖然仍可維持正常運作，但當要進行調查系統的推廣時，卻

面臨系統建置成本過高（如表 3- 6）及設備更新的問題。為解決這兩個問題，本

節將就設備的改善進行評估說明。 

 

表3- 6 公路影像外業調查設備成本估算 

設備名稱 設備用途 概估費用 
數位攝影機 拍攝公路影像使用 約四萬五仟元 
硬碟式錄影機 儲存數位攝影機拍攝之影像資料 約五萬元 
筆記型電腦 儲存里程計、GPS 資料，並控制設備

的同步化記錄。 
約三萬元 

DGPS 收集定位資訊使用 約十萬元 
腳架 架設數位攝影機使用 約一萬五仟元 
訊號擷取卡 擷取設備訊號使用 約三萬元 
里程計改裝 記錄行駛里程使用 約一仟伍佰元 
其他設備 包括車用電源轉換器、UPS 等 約一萬元 
總計  約二十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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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影像記錄設備之改善評估 

道路影像調查所使用之影像擷取設備，大致上可分為數位相機、數位攝影機

以及數位 CCD 等，本小節將就此三類設備進行評估介紹。 

1. 數位相機 

第一款成熟的消費型數位相機是柯達公司在 1995 年推出的 DC40。該機內

建 4MB 記憶體，且不能使用其他的儲存媒體，且相機畫素僅有 38 萬，解析度為

756X504。且數位相機可算是影像記錄設備數位化過程中最早推出的產品。 

本所 89 年在開發公路基本資料調查系統時，曾選用 Kodak Pro 14n（如圖

3. 29）專業數位相機，進行道路影像之拍攝。該數位相機除具備高達 1,349 萬畫

素（4,500×3,000）解析度之影像（實際拍攝僅使用 337.5 萬畫素，2,250×1,500）

外。該款相機特別之處在於，Kodak 公司提供程式開發人員撰寫自動控制程序用

之軟體開發工具函式庫（Software Developers Kits, SDK），軟體開發人員可自行

撰寫的應用程式控制數位相機的拍攝工作。 

在實際進行影像拍攝時發現，每次拍攝時受限於檔案大小、相機處理速度、

影像下載至電腦之速度與電腦儲存速度等，拍攝時間間隔須在 7 秒以上才可穩定

拍攝。若以每張拍攝間距不大於 50 公尺推算，其行駛速度須控制在 25kph 以下。

不但調查作業時間過長，對於高速公路與快速道路影像調查，會有拍攝安全之顧

慮。且該數位相機單價較高（約 20 萬，不含鏡頭及周邊配備），在經費有限的

前題下，不易添購備品，若發生硬體故障時，須送回原廠檢修，不易掌握維修進

度，且數位相機會有拍攝數量過多而造成鏡頭老化之問題。此些限制均造成該調

查設備無法普及使用。 

 

 

 

圖 3. 29 Kodak Pro 14n 專業數位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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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攝影機 

數位攝影機之記錄方式與數位相機不同之處，即在於影像記錄方式，數位攝

影機係採連續影像方式，雖然近年來數位相機也開始提供連續影像記錄之功能

（僅能提供連續幾秒鐘的連拍，但無法進行長時間的連拍），但其記錄功能還是

不比數位攝影機。 

數位攝影機儲存連續影像之方式分為「交錯式掃描」（Interlace）與「循序

掃描式」（Progressive）兩種。「交錯式掃描」通常會以「i」表示，此方式係採

用隔行掃描，記錄時先記錄奇數行（依次掃描 1、3、5 行），然後再記錄偶數行

（依次掃描 2、4、6 行），由於因為人眼睛有影像暫留現象，快數移動的畫面看

不出兩場畫面的跳動，但是由連續影像擷取出單張影像時，即會產生邊緣模糊的

問題，需先進行解交錯處理，方能輸出單張完整正常之影像。 

以 Sony Handycam HDR-FX1 的測試結果為例，當影像輸出且不進行「畫格

解交錯」處理時，因為是交錯式影像之關係，從圖 3. 30 與圖 3. 31 影像中可發現，

因此無法清楚看到交通標誌上的文字。若是使用友立公司出品之影像剪輯軟體

MediaStudio 進行影像輸出，並啟用「畫格解交錯」處理功能之後，由擷取之影

像中可較清楚看到交管設施上之文字，如圖 3. 32 與圖 3. 33 所示。 

由於目前的「畫格解交錯」是由套裝軟體處理，因此無法與既有的系統架構

進行整合。為解決此一問題，本研究團隊嘗試使用不同的影像解交錯演算法進行

影像修正，並以 Sony HDR-HC3 數位攝影機於國道中進行試拍。由圖 3. 34 是未

進行處理的原始影像，由於是交錯式影像因此在側邊之標誌牌影像仍有模糊現

象。圖 3. 35~圖 3. 38 為利用不同解交錯演算法處理後所得到之修正影像，比較

修正前後之影像，雖然有所改善，但是品質仍然不是很好，而且利用解交錯演算

法，內業資料處理時間大幅增加（約 4 倍處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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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0 入隧道前之交錯式影像 
 

 

圖 3. 31 入隧道後之交錯式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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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2 入隧道前啟用畫格解交錯後之影像 
 

 

 

圖 3. 33 隧道內啟用畫格解交錯後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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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4 Sony HDR-HC3 國道測試原始影像 
 

 

圖 3. 35 解交錯演算法(1)Zero-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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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6 解交錯演算法(2)Bi-Linear 
 

 

圖 3. 37 解交錯演算法(3)Quadra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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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38 解交錯演算法(4)Cubic-Spline 
 

「循序掃描式」又稱為「非交錯式」通常會以「p」表示，採用循序掃描式

攝影機拍攝時，對於影像記錄的掃描方式係採用逐行掃描，記錄時係從上面第一

行往下掃到下面，因此由連續影像擷取出單張影像時，並不會產生邊緣模糊的問

題。目前用來記錄道路影像之數位攝影機 Sony PC330（如圖 3. 39 所示）即為循

序掃描式。經多年的使用經驗，該攝影機不但在時速 80 公里時，還能清楚拍攝

道路及標誌之影像內容。惟其缺點是影像品質僅能提供 34.5 萬畫素（720×480）

之影像。 

 

 

圖 3. 39 數位攝影機（Sony PC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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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隨著數位影像的進步，今年第一季起市面上已大量推出支援「循序式

掃描」的 HD 高畫質數位攝影機上市。由於循序式掃描攝影機拍攝後輸出影像毋

須再進行額外的處理，目前已成為市場的主流機種。本研究今年度選用 SANYO 

VPC-FH1（如圖 3. 40 所示）進行測試，該款機型的規格如表 3- 7 所示。測試方

式係利用腳架將 SANYO VPC-FH1 固定於小客車內，行駛速度為 50kph，拍攝方

向為小客車行駛方向，圖 3. 41 與圖 3. 42 為由 SANYO VPC-FH1 所記錄之連續

影像中所擷取出來之單張影像（1920×1080），由前述擷取之單張影像發現，路

側之招牌看板以及標誌文字仍舊清晰可見，並未出現模糊現象，品質屬可接受範

圍。因此，利用數位攝影機進行道路影像記錄時，在設備選用時應採用具備循序

掃描式功能之機種，避免採用交錯式機種。此外，由於本次測試所得之單張影像

已可達 1920×1080，優於目前所使用之 720×480，因此未來可考慮升級使用。 

另外，目前的數位攝影機都已內建儲存媒體（以硬碟為主），因此將可省略

原本使用的硬碟式錄影機，亦可大幅節省系統建置成本。 

 

表3- 7 SANYO VPC-FH1規格 

有效畫素

數 

照片 約 800 萬畫素 

視頻 
全高清，採樣約 530 萬畫素（高清），採樣約 200 萬畫素

（標清） 

圖像感測器 C-MOS 感測器，1/2.5 英寸，約 810 萬畫素 

錄製媒體 SD 存儲卡（最高至 32 GB 的 SDHC 存儲卡） 

錄製檔格

式 

照片 JPEG（DCF*1，DPOF*2，Exif Ver 2.2*3 標準） 

視頻 
ISO 標準 MPEG-4 AVC/H.264（.MP4），音頻：48 kHz 採

樣，16 位，2 聲道，AAC 壓縮 

解析度

(畫素) 

照片 最佳品質 4000 x 3000 

視頻 最佳品質[Full-HR]：1920 × 1080（60 fps，24 Mbps） 

鏡頭 

10 倍光學變焦鏡頭，f = 5.95～59.5 mm，F = 2.0（廣角）

～2.8（望遠），自動對焦，9 組，12 個元件（4 個非球面

元件，8 個非球面表面），內置式中性密度篩檢程式 

感光度 自動（ISO5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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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動（ISO50/100/200/400/800/1600/3200，切換系統） 

曝光修正 ±1.8 EV（以 0.3 EV 為修正單位） 

數位圖像

穩定器 

照片 多途徑測算法電子圖像穩定器 

視頻 電子圖像穩定器 

白平衡 
自動 全自動 TTL 

手動 晴天、多雲、螢光燈、白熾燈，單觸 

介面 
AV 輸出（視頻：HDMI/分量視頻 /S 視頻 /複合視頻

（NTSC/PAL）；音頻：身歷聲） USB 2.0（高速模式） 

重量 約 257 g（僅主機），約 300 g（含電池和 SD 存儲卡） 

 

 

圖 3. 40 數位攝影機 SANYO VPC-FH1 
 

 

 

圖 3. 41 SANYO VPC-FH1 擷取之單張影像-路側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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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2 SANYO VPC-FH1 擷取之單張影像-路側標誌 
 

早期攝影機使用 DV 帶當做儲存媒體時，當影像資料要轉入電腦時，通常會

使用 AVI 的格式。但當數位攝影機不再使用 DV 帶做為儲存媒體時，開始改用

記憶卡、光碟片或是硬碟做為儲存媒體時，當影像解析度越來越高時，便要考量

影像儲存媒體的容量問題。而為能長時間進行拍攝，便得對拍攝的影像進行壓縮

處理，攝影機發展過程中，不同廠商提出各自的影像記錄格式，直至目前所被大

家共同接受的「AVCHD」（Advanced Video Codec High Definition）格式。瞭解

影像儲存格式，將有助於未來內業處理系統的開發。可預期的是，未來一段時間

內都將採用此影像儲存格式。 

 

3. 數位 CCD 

隨著數位影像科技的快速發展，由於數位式 CCD 不需透過影像擷取卡將類

比訊號轉成數位訊號，不須煩惱影像擷取卡故障問題，且因為從影像捕捉到轉化

成數位訊號之間沒有使用傳輸線，所以具備更好的雜訊抵抗力以及消除畫素抖

動，因此近年來數位式 CCD 已逐漸取代類比式 CCD。目前市面上的數位式 CCD

與數位攝影機最大的不同點在於，攝影參數如亮度、曝光、銳度、色度等等，均

須依據拍攝環境隨時進行調校，因此在正式拍攝前須經過一調校程序，但是在實

際道路影像調查作業過程，拍攝時間係從上午至下午，戶外光線變化較大，因此

須準備多組參數並配合機動調校，操作上較為繁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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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今年選用加拿大 Point Grey Reseach 公司所生產的 Flea2 數位 CCD

（如圖 3. 43 所示）進行測試。該款數位 CCD 係採用 1394B 標準傳輸介面，在

每秒 30 張的條件下，最大影像解析度為 1296 x 964，相關規格如表 3- 8 所示。 

 

圖 3. 43 Flea2 數位 CCD 外觀 
 
 

表3- 8 Flea2數位CCD規格 

規 格 

(M ： 黑

白、C：

彩色) 

FL2-03S2

M/C 

FL2-08S2

M/C 

FL2-14S3

M/C 

FL2-20S4

M/C 

FL2G-13

S2M/C 

FL2G-50

S5M/C 

晶片種類 
Sony 連續掃瞄交線傳送正方形畫素 CCD 使用全域快門 (Global 

Shutter) 

晶片款式 
ICX424 

1/3” 

ICX204 

1/3” 

ICX267 

1/2” 

ICX274 

1/1.8” 

ICX445 

1/3” 

EXview 

HAD 

ICX655 

2/3” 

Super 

HAD 

最大解析

度 

648 (H) x 

488 (V) 

1032 (H) x 

776 (V) 

1392 (H) x 

1032 (V) 

1624 (H) x 

1224 (V) 

1296 (H) x 

964 (V) 

2448 (H) x 

2048 (V) 

畫素大小 
7.4μm x 

7.4μm 

4.65μm x 

4.65μm 

4.65μm x 

4.65μm 

4.40μm x 

4.40μm 

3.75μm x 

3.75μm 

3.45 x 

3.45μm 

類比轉換

數位 
12 位元 

視訊數據

輸出 
8、12、16 及 24 位元數位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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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數據

格式 

Y8、Y16 (所有款式)、RGB、YUV411、YUV422、YUV444、8 位元

及 16 位元原始 Bayer 數據 (彩色款式) 

數位介面 
串型 (bilingual) 9-針 IEEE-1394b 提供相機控制、視訊數據輸出及電

源 

傳輸速度 100、200、400 及 800 Mbit/s 

最高畫面

更新率 

648 x 

488 ： 80 

FPS 

1032 x 

776 ： 30 

FPS 

1392 x 

1032 ： 15 

FPS 

1624 x 

1224 ： 15 

FPS 

1296 x 

964 ： 30 

FPS 

2448 x 

2048： 7.5 

FPS 

局部影像

模式 
畫素合併及感興趣區域模式 (使用 Format_7) 

白平衡校

正 
自動 / 手動 / 單鍵 模式，可用軟體程式編寫 

一般輸入

/ 輸 出 端

口 

8 針 Hirose HR25 一般輸入/輸出 GPIO 連接器  

光電隔離針供外部觸發及閃控 (FL2G 款式而已)，4 針供外部觸發、

閃控或 RS232 / 1 針 +3.3V / 1 VEXT 針提供相機外部電源 

增 益 

(Gain) 

自動 /手動 / 單鍵 增益模式，可用軟體程式編寫 

0dB 至 24dB 以 0.04dB 遞增 

快門 
自動 /手動 / 單鍵 模式，可用軟體程式編寫 

0.02ms 至超過 10s (延長快門時間模式) 

Gamma / 

LUT 查

找表 

0.50 至 4.00 / 可用軟體程式編寫之查找表 

同步 經由外部觸發、軟體觸發或自然的 (free-running) 

外部觸發

模式 

DCAM v1.31 觸發模式 0、1、3、4、5 (多次曝光，03S2 及 08S2 款

式而已)、14 (重疊觸發及傳輸) 及 15 (多次觸發) 

記憶儲存 (FL2G 款式而已) 32MB 存圖記憶體，512KB 非揮發性快閃記憶體 

記憶頻道 三個記憶頻道提供相機客制化設定 

電壓需求 
經由  9 針  IEEE-1394b 介面或  Hirose 8 針  GPIO 連結器之

VEXT ：8 至 32V (少於 2.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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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 (長 

x 寬  x 

高) 

29mm x 29mm x 30mm (不包含鏡座 [lens holder] 及 GPIO 連結器) 

重量 58 克 (不包含鏡頭) 

相機規格 
IIDC 1394 為本的數位相機規格  v1.31 ，與  IEEE-1394b 及

IEEE-1394a 介面相容 

鏡頭安裝 C-mount 

排放認證 CE Rules 與 FCC Rules Part 15 Class A 認證 

操作溫度 0° 至 45°C 

儲藏溫度 -30° 至 60°C 

 

Flea2 數位 CCD 使用之前須利用內附軟體(如圖 3. 44 所示)進行參數調校，

圖 3. 45 與圖 3. 46 為 Flea2 數位 CCD 測試結果，由前述所得之數位影像觀察，

標誌在辨識上仍屬清晰，但是影像整體色調偏暗，且在拍攝測試過程中發現環境

光線變化對於數位 CCD 影像擷取影響頗大，雖然在測試前已進行過參數調校，

但是該參數僅適用於當時環境，若是開始調查之後的環境光線等變化較大，恐須

重新調校，如此一來較為費時，如何針對隨時變化的外在環境光線，快速的調整

合適的拍攝參數，將是很大的挑戰。 

 

 

圖 3. 44 Flea2 CCD 參數調校 



  

 3-47

 

圖 3. 45 Flea2 CCD 拍攝測試結果-標誌 
 

 

 

圖 3. 46 Flea2 CCD 拍攝測試結果-天橋限高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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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了上述數位 CCD 之外，目前 Google Map 所提供之全景式街景影

像，亦採用加拿大 Point Grey Reseach 公司所生產之全景球面視覺系統（如圖

3. 47 與圖 3. 48），該系統之感光 CCD 元件與本研究所使用之 Flea2 數位 CCD

相同。全景球面視覺系統具備 6 個數位 CCD，每個 CCD 都可以獨立控制，具

有獨立的硬體影像壓縮器，可以實現即時擷取和壓縮，採 IEEE-1394b 資料傳輸

介面，圖 3. 49 為全景球面視覺系統實際安裝情形。圖 3. 50 為加拿大 Point Grey 

Reseach 公司網站上所提供之實拍影像，圖 3. 51 則是由實拍影像之實際大小所

擷取下來的，由上述影像發現，在道路標誌的清晰度方面，應屬可接受範圍。然

而，由於全景球面視覺系統所使用之感光 CCD 元件與本研究所使用之 Flea2 數

位 CCD 相同，因此仍有參數調校之問題。此外，全景球面視覺系統係一獨立系

統，因此未來若要應用於道路影像調查作業上，必須撰寫程式以利與 DGPS、里

程計等資料同步擷取。另外就瞭解此鏡頭的單價昂貴，將會影響公路影像外業拍

攝系統的推廣接受度。 

 

 

圖 3. 47 全景球面視覺系統-瓢蟲 2 球面數位攝影機 
 

 

圖 3. 48 全景球面視覺系統-瓢蟲 3 球面數位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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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49 全景球面視覺系統安裝方式 
 

 

圖 3. 50 全景球面視覺系統實拍之影像 
 

 

圖 3. 51 全景球面視覺系統實拍之放大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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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前述的各種影像拍攝設備外，目前在遊覽車、公車、廂型車或是私人轎車

上常安裝「行車記錄器」，可記錄行車過程中駕駛者或是外在車流的情形，當有

事故發生時，便可做為釐清肇事責任之重要參考。本研究計畫在辦理推廣教育訓

練時，有參與的工務段人員曾提出建議外業拍攝系統是否能與「行車記錄器」結

合。目前所收集瞭解的內容整理如表 3- 9，由表中可發現檔案儲存格式以 AVI

或 MPEG 為主，但影像解析度最大為 720x480，每秒儲存的畫格大部份可達

30fps，儲存媒體以 SD 卡（或類似記憶卡）為主，鏡頭主要以 CCD 或 CMOS 為

主。單就規格而言，應可滿足公路基本資料外業調查影像之要求，但是如何與其

他資料同步，則有待後續進一步的測試與瞭解。由於接近期末報告繳交期限，時

間上較為匆促尚無法對於與外業調查設備的整合進行完整評估，未來可做為外業

調查設備改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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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空間定位設備之改善評估 

在維基百科中對於 GPS（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的介紹如下[50]：全球

定位系統（GPS），又稱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一個中距離圓型軌道衛星導航系

統。它可以為地球表面絕大部分地區（98%）提供準確的定位、測速和高精度的

時間標準。系統由美國國防部研製和維護，可滿足位於全球任何地方或近地空間

的軍事用戶連續精確的確定三維位置、三維運動和時間的需要。該系統包括太空

中的 24 顆 GPS 衛星；地面上的 1 個主控站、3 個數據注入站和 5 個監測站及作

為用戶端的 GPS 接收機。最少只需其中 3 顆衛星，就能迅速確定用戶端在地球

上所處的位置及海拔高度；所能接收到的衛星數越多，解碼出來的位置就越精確。 

該系統由美國政府於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進行研製並於 1994 年全面建成。

使用者只需擁有 GPS 接收機即可使用該服務，無需另外付費。GPS 信號分為民

用的標準定位服務（SPS，Standard Positioning Service）和軍規的精確定位服務

（PPS，Precise Positioning Service）兩類。由於 SPS 無須任何授權即可任意使用，

原本美國因為擔心敵對國家或組織會利用 SPS 對美國發動攻擊，故在民用訊號

中人為地加入誤差(即 SA 政策，Selective Availablity)以降低其精確度，使其最終

定位精確度大概在 100 公尺左右；軍規的精度在 10 公尺以下。2000 年以後，柯

林頓政府決定取消對民用訊號的干擾。因此，現在民用 GPS 也可以達到 10 公尺

左右的定位精度。 

GPS 系統擁有如下多種優點：全天候，不受任何天氣的影響（但實際測試

時，GPS 訊號接收仍會受到天候影響）；全球覆蓋（高達 98%）；快速、省時、

高效率；應用廣泛、多功能；可移動定位；不同於雙星定位系統，使用過程中接

收機不需要發出任何信號增加了隱蔽性，提高了其軍事應用效能。 

但 GPS 定位也非沒有限制，當天候不佳或是在遮蔽物（如橋梁、隧道、大

樓）的干擾下，便有可能影響其定位準確性。為提高 GPS 的定位精確度，有其

他的輔助定位系統被提出來，如 DGPS 與 AGPS。其中 DGPS 是利用附近已知參

考座標點，來修正 GPS 的誤差，再把這個即時（real time）誤差值，加入本身座

標運算的考慮，便可獲得更精確的定位資料。而 AGPS（Assisted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輔助全球衛星定位系統」，是一種在一定輔助配合下進行 GPS 定位的運

行方式。它可以利用手機基站的信號，配合傳統 GPS 衛星信號，讓定位的速度

更快。一般 GPS 是使用太空中的 24 顆人造衛星來進行三角定位 ，以獲得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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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坐標，通常需要一個可視天空的開放環境和至少 4 顆 GPS 衛星信號才能進行

3D 定位。AGPS 則利用手機基站的信號，輔以連接遠程伺服器的方式下載衛星

星曆（Almanac Data），再配合傳統的 GPS 衛星接受器，讓定位的速度更快。 

本所在發展公路基本資料外業調查系統的過程中，為提高定位的精確度，因

此添購了 DGPS 做為定位使用，其特性可見 3.1.1 節中對於外業調查設備之介

紹。雖然此設備可提供相當穩定的定位資訊，但是對於系統的推廣，最大的問題

在於昂貴的售價（約十萬元左右）。所幸拜近幾年 GPS 蓬勃發展之賜，GPS 導

航已廣泛應用在各種導航中，如車用導航、自行車導航等。因此也使得售價便宜

許多，經比較 DGPS 與 AGPS 的定位準確性（如圖 3. 52 所示），可發現兩條記

錄的軌跡相當接近，因此評估目前的 AGPS 設備，應可取代原有的 DGPS，設備

費用可望從十萬大幅滑落至千元附近。 

 

 

圖 3. 52 DGPS 與 AGPS 記錄軌跡的比較 
 

3.3.3其他輔助工具之改善評估 

除了前述「數位攝影機與硬碟式錄影機」、「DGPS」的改善評估外，還有

其他設備亦可再降低成本，包括電腦、腳架、訊號擷取卡。其改善評估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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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筆記型電腦 

在外業調查設備中，可使用工業電腦或是筆記型電腦做為控制系統同步與資

料記錄使用。先前電腦的建置成本約為三萬元左右，但經評估目前入門機型的筆

記型電腦已能滿足需求，因此電腦成本約可降至一萬五仟元左右。 

 

2. 腳架 

目前系統所使用的腳架為義大利 Manfrotto 的單柱式腳架，其成本約為一萬

五仟元左右，但評估目前已有符合需求的國產腳架（如圖 3. 53） 

 

 

 

圖片來源：keystone 網站（http://www.kphoto.com.tw） 

圖 3. 53 其他品牌之腳架 
 

3. 訊號擷取卡 

當初在建置目前所使用的公路基本資料外業調查系統時，為確保訊號擷取的

穩定性，因此採用國家儀器公司（NI）所生產的 6024E 訊號擷取卡。為確保系

統的穩定性，仍建議採用 NI 的訊號擷取卡，但可使用其他更簡便型的訊號擷取

卡，如 USB-6008（如圖 3. 54 所示），成本約為七~八仟元。 

 

  

圖 3. 54 NI USB-6008 訊號擷取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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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里程計 

雖然目前的 AGPS 定位技術已越來越成熟，似乎可以取代原有的里程計功

能，但為確保行駛里程的正確性，及避免因為 GPS 訊號接收不良而影響外業拍

攝工作，因此仍建議加裝里程計。 

 

3.3.4外業調查設備改善建議 

本節中已針對外業調查設備的改善進行分析與評估，未來的改善建議茲整理

如表 3- 10。目前系統的建置費用（不包含廂型車）約為二十八萬元，未來改善

後的設備將在十萬元左右，若部份設備可繼續延用現有的設備（如筆記型電腦），

便可將設備的建置成本控制在十萬元以內。若未來經評估結合行車記錄器可行，

可望再減少設備的建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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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路基本資料內業資料處理 

在完成道路影像的拍攝工作後，其影像資料量相當龐大，平均一天六小時的

拍攝，約有 100G 左右的資料量。為方便後續的影像管理與應用，因此須將連續

的影像資料，轉換成單張的 JPEG 圖檔，甚至從這些影像檔中輸出有交通標誌在

內的影像，進而從中擷取所需的交通標誌圖片。 

本節將介紹目前外業拍攝工作結束後，所需進行內業資料處理。目前的內業

資料處理共可區分為四大部份： 

1. 調查資料的前置處理 

主要是整理外業調查時所記錄的里程、GPS 及行駛時間等資料，以供輸出

等間距的影像資料。 

2. 連續道路影像輸出 

主要是針對前一步驟所設定的影像間距，自動的輸出連續的單張 JPEG 圖

檔。經過此處理步驟，原來大量的外業調查影像資料量可大幅減少。 

3. 含交通標誌影像輸出 

將道路影像中拍攝到的交通標誌分門別類的放到設定的資料夾中，以供後續

裁切使用。此功能視需求再執行即可，若僅需道路影像時，便可不用執行此功能。 

4. 裁切交通標誌影像 

針對前一步驟完成分類的含交通標誌影像，裁切出所需的交通標誌影像。 

 

在完成資料處理後，還需將其匯入目前的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為方便

操作，目前系統已開發一個整合環境（如圖 3. 55 所示），將所有不同目的功能

的程式，整合在此平台中，操作時只需依需求點選功能程式即可，詳細的操作內

容將於本小節中做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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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5 內業處理整合程式 
 

3.4.1調查資料前置處理 

外業調查的「同步化整合控制程式」可用於控制硬碟式錄影機的啟動或停

止，並同時接收里程計行駛里或、GPS 訊號及拍攝的時間，透過此控制程式，可

確保拍攝的影像、里程計及 GPS 訊號都是在同一個時間軸上。 

在進行外業調查的過程中，當每執行一次程式迴圈，便會同步記錄所接收到

的里程計及 GPS 訊號。記錄里程計訊號與電腦時間的資料是相當穩定的，並不

會有遺漏的情形。惟有 GPS 非為連續不間斷的訊號，有可能因為遮蔽物或是訊

號不穩定而造成 GPS 訊號接收中斷。後續為能讓每一張道路影像均有經緯度座

標，勢必透過事後的資料處理，以計算出輸出影像的經緯度座標。 

為解決此一問題，本研究團隊已開發出一套「路線編輯軟體」（如圖 3. 56

所示）（執行整合程式的外業資料處理步驟一），利用調查過程中記錄的行駛里

程與時間資料，以對 GPS 座標資料進行資料內插回補動作，並計算出每 1 公尺

間距時的拍攝時間、GPS 座標及里程資料，以做為後續進行 AVI 檔輸出成等間

距靜態 JPEG 影像時使用。 

在進行資料前置處理時，須先輸入各項調查時的基本資料，如調查路線種

類、路線編號、支線附號、路線方向、起始里程、結束里程、欲輸出的里程間隔

及選取里程計記錄檔。在完成各項輸入工作後按下「資料處理」鈕，路線編輯軟

體即會產生後續等間距影像輸出，處理結果如圖 3. 57 所示，並產生所需的參數

檔（共包含一個專案檔及專案資料夾，如圖 3. 58 所示），檔名依路段編號自動

命名分別為：(1)路段編號.txt （每 10 公尺里程間距同步資料檔）；(2)路段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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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MS.txt （每 1 公尺里程間距備用資料檔）；(3)路段編號_DVTime.txt（分段影

片時間序列檔）（如圖 3. 59 所示）。 

完成資料處理後的文字檔，即提供影像處理軟體，以輸出等間距的靜態 JPEG

檔，此部份將於下一節中做說明。 

 

 

圖 3. 56 路線編輯軟體 
 

 

圖 3. 57 路線資料處理完成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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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58 路線編輯軟體所輸出之專案檔 
 

 

圖 3. 59 專案檔資料夾之內容 
 

3.4.2連續道路影像輸出 

在 93 年度所進行的公路基本資料調查計畫[8, 9]中，拍攝後的影像需先利用

Pinnacle Studio 將 DV 影帶轉錄成 DVD 格式（720×480）之 AVI 檔，然後再利用

Ulead MediaStudio Pro 進行單張照片之輸出。透過一連串的參數設定與處理，方

能挑選出間距 10 公尺之影像。不但拍攝後內業資料處理須耗費大量的時間，而

且過程中若有任何一個步驟有疏失，往往得再重新處理過，對於內業資料處理人

員來說，是相當大的工作負荷。 

為解決此一問題，並以內業影像資料自動化處理為改善目標，本研究特別針

對影像輸出開發「影像自動化輸出程式」（如圖 3. 60 所示）。只需點選載入前

一步驟所產生的文字檔，程式即可載入先前的設定內容，毋須使用者重覆進行設

定，可有效減少設定錯誤的可能性。當開始進行影像轉檔處理時，在畫面中可即

時檢視處理情形（如圖 3. 61 所示）。轉檔完成後，在設定的照片資料夾中，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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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瀏覽單張的照片資料（如圖 3. 62 所示）。 

程式的開發主要是結合 NI 的圖型化虛擬儀控程式語言 LabVIEW 及影像處

理函式庫（IMAQ）開發而成。 

 

 

圖 3. 60 影像自動化輸出程式 
 

 

圖 3. 61 影像自動化輸出程式資料處理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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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2 單張影像輸出結果畫面 
 

雖然此程式已可提供符合需求的功能，但程式畫面仍嫌過於複雜，為簡化操

作畫面及步驟，本年度針對此程式重新進行修改（如圖 3. 63 所示），目前僅需

執行三個步驟即可進行連續道路影像的輸出。包括點選「分段影片時間序列檔」

（如圖 3. 64 所示）、選取影像記錄檔（如圖 3. 65 所示），然後再執行步驟二的

「AVI 轉 JPG」，即可自動進行影像輸出工作（如圖 3. 66 所示）。重新修改過

後的程式，不但操作畫面更為清楚，而且更簡化的操作步驟，也可避免不必要的

操作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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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3 改善後的連續道路影像輸出程式 
 

 

圖 3. 64 點選「分段影片時間序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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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5 點選影像檔 
 

 

圖 3. 66 連續道路影像輸出 
 

3.4.3交通標誌影像輸出 

在前幾期的公路基本資料構建計畫中，對於交通標誌資料的調查，是由調查

人員以相機進行拍照，並以手持式 GPS 定位器收集該設施的座標資料，定位完

成後再將資料抄錄於表格中，待完成所有調查工作後，再逐筆與照片比對並記錄

到檔案中。此過程不但得耗費相當多的人力與時間，且資料調查過程中，亦有可

能發生錯誤，如檔案遺失、資料抄錄錯誤、資料登打錯誤等。 

為加快交通標誌的調查工作，本研究改用拍攝的道路影像資料，擷取所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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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標誌影像，且期望擷取過程中毋須操作人員記錄拍攝時間、設施所在里程及

GPS 座標，將一切記錄工作交由程式自動化處理。 

為此本研究開發「交通標誌影像輸出」程式，在早期的版本中，是自單張等

間距的 JPEG 影像中選取適當的影像，但幾經評量後，此作法有可能無法選取最

為清楚的影像，因此本年度調整影像輸出作法，直接自 AVI 影像檔中，以畫格

選取最清楚的交通標誌影像資料。由於進行道路影像拍攝時，共架設兩台攝影

機，主攝影機負責拍攝道路的正面影像，副攝影機則負責協助拍攝交通標誌的影

像，當主攝影機所拍攝的影像不夠清楚時，則可切換由副攝影機中選取更清楚的

影像，目前所開發出的程式功能畫面如圖 3. 67 所示。 

 

 

圖 3. 67 交通標誌影像輸出程式 
 

在此功能畫面中，同樣需先選取「分段影片時間序列檔」，再依需選取主攝

影機及副攝影機所拍攝的影像，即可在畫面中同時檢視兩台攝影機所拍攝的影

像。為方便同時可檢視兩個畫面，建議使用 22 吋以上寬螢幕。 

在操作過程中，可設定每次切換的畫格數目，以控制播放的速度。另外若發

現影像較昏暗時，可利用本程式裡面「亮度」、「對比」及「Gamma」參數的

調整，讓影像品質更符合所需。此外，為方便交通標誌的分類，本程式特別提供

快捷鍵操作功能（如圖 3. 68 所示），僅需按下不同的功能鍵，即可將該張影像

分類至適合的目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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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68 交通標誌分類快捷鍵 
 

3.4.4裁切交通標誌影像 

以往進行影像裁切時，都是使用套裝軟體（如 Ulead PhotoImpact）等，雖然

影像軟體的功能眾多，但對於影像裁切而言，似乎並不需要如此多的功能。而為

方便資料處理人員的操作，本研究特別開發了交通標誌的裁切程式（如圖 3. 69

所示）。 

在操作時，僅需先選取欲進行裁切的標誌影像資料夾，程式即會依序帶出該

資料夾內的影像。進行裁圖時，系統預設的裁圖大小為 320×240，若有需要可自

行調整裁圖的大小。 

在操作時，畫面中會出現一個綠色的小框框，此框框內的影像即是要裁切出

來的影像。操作過程中，可用滑鼠移動此綠色小框框，以設定欲裁切的範圍。確

定好裁切範圍後，按下「F1」鈕，即完成影像的裁切工作。裁切後的影像，即會

自動分類到預設的資料夾中，同時程式會記錄該張影像的里程位置、座標及拍攝

時間等資訊，毋須再由操作人員逐筆進行記錄。 

 

 

圖 3. 69 交通標誌裁切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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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外業調查資料匯入 

在完成所有外業調查影像的處理（連續道路影像、交通標誌擷取）後，所有

資料需將其匯入資料庫內。首先執行圖 3. 55 中「匯入內業系統」的步驟一，先

轉入里程牌及交通標誌的影像及資料，操作畫面如圖 3. 70 所示。在匯入時只要

指定相關的資料庫檔（先前的操作過程中，系統會自動記錄相關的資料），及指

定里程牌檔案路徑，即會開始進行資料庫匯入及圖片複製之動作。完成里程牌的

匯入工作後，程式會自動切換到交通標誌的匯入畫面（如圖 3. 71 所示），在此

操作畫面中僅需要點擊欲匯入的交通標誌類別，程式即會自動處理。 

 

 

圖 3. 70 里程牌資料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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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1 交通標誌資料匯入 
 

完成前述的操作步驟後，再執行步驟二「資料庫與照片上傳」功能（如圖

3. 72），此功能主要是進行道路影像之匯入工作。同樣需指定相關檔案的路徑及

調查路線的資料，程式即會自動進行處理。對於同一條路線拆成多次調查的資

料，亦可在此功能中做資料的接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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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72 資料庫與照片上傳畫面 
 

3.4.6資料編碼 

為解決後續「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歷史資料維護及查詢的問題，本年

度特別針對檔案編碼再進行調整。目前重新調整後的編碼規則說明如下： 

1. 設施照片檔案編碼 

影像檔名之編碼，以「路線編號-管養單位-里程樁號-設施類別代碼-拍攝年

度-流水編號(張數)」所組成，例如台 1 線路面之編碼內容為： 

P0010-1-000K+000-RO-2009-001-(n).JPG 

                (1)  (2)    (3)   (4)  (5)  (6) (7) 

(1) 路線編號 

(2) 第幾區（管養單位） 

(3) 里程樁號 

(4) 設施類別代碼 

(5) 拍攝年度（西元紀元） 

(6) 流水號 

(7) 拍攝張數 

 
影像資料儲存時，在資料庫中僅儲存檔案編碼，檔案以 JPEG 格式另外儲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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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實體資料夾中，但影像資料須能與設施資料辦理連結。 

 

2. 設施資料庫存檔 

在資料表中除會記錄照片的編號，並給予惟一一個編號（FAC_NO），其他

的欄位屬性，如年度、順逆樁等，均是記錄在資料表中，並不去增加照片編碼的

長度。目前訂定的 FAC_NO 編碼原則如下： 

P0010-S0-000000-RO0-20090101-0001 
               (1)  (2)  (3)   (4)    (5)     (6) 

(1) 路線編號 

(2) 順樁「S0」、逆樁「C0」、順樁中央分向島（帶）「MS」、逆樁中央

分向島（帶）「MC」 

(3) 里程樁號 

(4) 設施類別代碼 

(5) 拍攝日期（YYYYMMDD） 

(6) 流水號 

 

3. 路基路面照片檔案編碼 

影像檔名之編碼，以「路線編號-順(逆)樁-拍攝日期與時間-里程流水號-主(副)

攝影機」所組成，例如台 1 線路面之編碼內容為： 

P0010-S-20090101hhmmss-00001-0.JPG 
               (1) (2)        (3)       (4)  (5) 

(1) 路線編號 

(2) 順樁「S」、逆樁「C」 

(3) 拍攝日期與時間（YYYYMMDDhhmmss） 

(4) 里程流水號 

(5) 主攝影機「0」、副攝影機「1」 

 

4. 路基路面資料庫存檔 

在資料表中，會記錄照片的編號，並給予惟一一個編號（FAC_NO），其他

的欄位屬性，如年度、順逆樁等，均是記錄在資料表中，並不去增加照片編碼的

長度。目前訂定的 FAC_NO 編碼原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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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10-S-RO1-20090101hhmmss-0001-0 
               (1) (2)  (3)       (4)        (5) (6) 

(1) 路線編號 

(2) 順樁「S」、逆樁「C」 

(3) 設施種類（路基路面，RO1） 

(4) 拍攝日期與時間（YYYYMMDDhhmmss） 

(5) 流水號，抓原來里程後四碼 

(6) 流水號 2，指定 0~9 數字(防止重複) 

 

3.4.7內業處理效率 

在 93 年所進行的公路基本資料調查計畫中，外業拍攝後的影像是儲存在 DV

帶中，因此需先進行過帶，過帶的時間與影像拍攝時間相同。當過完帶後，再進

行分段影像組合、等間距影像輸出、交通標誌輸出、交通標誌裁圖、資料檢核與

補拍等工作，內業的處理作業時間約為外業拍攝的 6 倍。 

在 95 年所進行的調查計畫中，改用硬碟式錄影機取代原有的 DV 帶做為影

像儲存使用，不但節省了過帶的處理時間，而且可長時間的進行連續拍攝。內業

處理時，除已節省過帶的處理時間外，再加上自行開發的輔助軟體，整個內業的

作業處理時間約為外業拍攝的 3 倍。 

而今年，對於內業資料的處理已更為方便，新手僅需進行三十分鐘左右的實

機操作訓練即可上線操作，可瞭解系統操作的確是相當的便利。以外業拍攝 100

公里的影像操作做說明，整理如表 3- 11。外業調查速度，主要受調查路線間的

距離而定，外業調查時間常花費在不同路線間的移動時間，以目前的調查經驗，

北部平均一天可調查的距離為 140 車道公里。在完成連續道路影像輸出處理時，

約需花費 2 個小時的時間。但後續的交通標誌輸出的處理時間，是較難掌握的，

主要是受到路線中交通標誌的數量而定，而後續的裁圖工作，約半個小時即可完

成。最後一個步驟的資料匯入處理，約一個小時即可完成，但若同一條道路分段

調查時，則需花費較長的時間在進行道路影像的接續處理。以目前的處理情形而

言，若僅需進行道路影像的處理工作，內業處理時間約與外業處理時間相等。若

要進行交通標誌的處理，則約需再增加外業調查時間的 1.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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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11 內業處理時間表 

工作項目 處理時間 備註 

外業拍攝時間 約 4 小時 視調查路線而定，平均一天（6 小時）可調

查 140 車道公里。 

調查資料前置處理 約 20 分鐘  

連續道路影像輸出 約 80 分鐘  

交通標誌影像輸出 約 6 小時 視路線中的標誌數量而定 

裁切交通標誌影像 約 30 分鐘 視路線中的標誌數量而定 

外業調查資料匯入 約 60 分鐘 是否進行路線接續處理，將會影響處理速

度。 

總計 約 13 小時  

註：以上預估的資料處理時間，均不包含資料檢查補正時間。 

 

3.4.8內業改善之建議 

目前的內業資料處理，已經盡可能的將操作過程自動化，雖然一些細部操作

可以更為簡便，以避免人為的操作錯誤，但是對於內業資料處理的速度提升，能

改善的空間已有限。目前內業處理最花費時間的部份為交通標誌的輸出部份，還

是需要人工進行逐筆檢視與裁切影像。所幸此部份可多人同時進行處理，以縮短

整體的作業時間。 

在 95 年開發此內業自動化處理程式時，為加快系統的開發，結合了兩種不

同的程式語言，因此在使用不同的軟體時，需要進行一些必要性的操作。目前「調

查資料前置處理」與「外業調查資料匯入」是使用 Visual Basic.Net 結合資料庫

做開發。而「連續道路影像輸出」、「交通標誌影像輸出」及「裁切交通標誌影

像」則是使用 LabView 與 IMAQ。LabView 是一種圖控軟體，常用於工業自動化

的控制上，對於訊號擷取、資料處理相當便利。而 IMAQ 則是搭配 LabView 使

用的影像處理軟體，目前內業處理程式中關於影像的處理部份，均是使用 IMAQ

所提供的函式庫做處理。但未來若要將內業處理軟體進行推廣供有興趣的單位使

用時，每安裝一台電腦，需要再支付二萬元左右的授權費。 

除授權費的問題外，目前 IMAQ 僅能處理 AVI 的影像格式，而且目前市面

上的硬碟式數位攝影機，為增加硬碟儲存影像的時間，因此影像都需經過壓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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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目前的格式為 AVCHD。若要將 AVCHD 再轉回 AVI，則約需與外業拍攝等

長的時間，如此一來，將會拉長內業的資料處理作業時間。為解決此一問題，未

來應朝自行發展影像處理的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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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 

本所自 89 年開始著手發展公路基本資料調查系統以來，除希望透過自動化

的資料收集設備，能快速完整的收集省道及縣道資訊外，更重要的是資料的應

用。但受限於資訊技術的發展、網路頻寬及龐大的資料量，早期資料的應用一直

侷限在單機版的應用程式中，也使得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不易進行推廣。直到

「交通設施營運維護管理系統運用推廣計畫（三）」[11]才開始嘗試開發網路版

的資料管理系統。為能讓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能推廣至實務單位，因此系統必

須不斷地開發出更符合實際需求之功能。因此，本年度研究計畫，將在既有的研

究成果之下，除進行系統效能的改善外，更著手開發新的系統服務功能。本章中

將就目前的系統功能進行介紹。 

 

4.1 系統建置資訊架構 

在進行系統資訊架構說明前，須先瞭解目前公路基本資料的資料來源及使用

對象，才能進行系統的整體性規劃。我們可將系統的內容區分為兩大部份：資料

提供者端與資料使用者端。在圖 4. 1 的左邊屬於資料提供者端，右邊則屬於資料

使用者端。本節將就此兩部份進行說明介紹。 

 

圖 4. 1 公路基本資料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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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公路基本資料來源 

公路基本資料來源的部份，目前可區分為五大類：(1)第三次及第四次公路

總局普查資料，以設施的資料為主；(2)高速公路局設施資料；(3)高速公路局國

道影像資料；(4)本研究計畫拍攝之省縣道影像資料，及交通標誌資料（包括轉

向、速限、超高、里程牌等標誌）；(5)公路養護人員所維護之設施資料。本節

將就這五大類的資料來源內容進行說明，並介紹「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相對

應的資料處理方式。 

1. 公路總局普查資料 

「公路修建養護管理規則」[1]第九條中規定「公路主管機關，應建立公路

基本資料，除隨時登記路線動態外，每十年應舉辦公路總清查一次，並將結果報

請上級機關備查。前項公路基本資料…」。公路總局依此訂定了「公路設施基本

資料清查規範」[2]，規範中條列了必須清查的設施項目及清查標準，並以此規

範在民國九十四年開始進行第四次公路普查，並於民國九十五年完成普查工作。

本研究所取得的第四次普查資料，即為此次普查之資料。 

由於公路總局在進行第三次與第四次公路普查時，所制訂的普查規範不同，

除調查項目不同外，同一個設施的記錄格式亦不相同。本研究曾就此二次普查資

料的整合進行分析，但因格式差異過大，並不容易進行格式對應轉換。因此本研

究以第四次公路普查之資料為主要處理對象。在資料檢核的過程中，最常發現的

問題包括： 

(1) Access 資料欄位順序及內容與「公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規範」不同。 

(2) Access 內的資料錯誤，如經緯度順序對調等。 

(3) 檔案命名方式與「公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規範」不同。 

(4) 檔案存放目錄與「公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規範」不同。 

(5) 光碟片磁軌損毀無法讀取。 

為能順利將普查資料匯入「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的資料庫中，本研究開

發資料檢核程式，以快速的進行資料內容的查核，在剔除有問題的資料後，目前

已將大部份之資料轉入資料庫中。 

 

2. 高速公路局設施資料 

高速公路局設施資料是今年度新取得的資料，由於記錄的設施項目與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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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普查資料不甚相同，兩者之間不易進行整合，且資料的使用對象不同，因此

使用時仍維持高速公路局所提供的資料格式為主。由於取得的資料格式文件與資

料庫之內容不甚相同，因此使用過程中，除就教於高速公路設施資料管理人員

外，並就資料內容進行瞭解。經過一段時間之努力後，已能順利在系統中查詢高

速公路局所提供之設施資料。依現況若要常態性的將高速公路局的設施資料整合

於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須解決之問題說明如下： 

(1) 照片檔案命名問題 

據瞭解，目前高速公路局所使用的設施管理系統中，對於設施照片檔

案的命名並未有一致性的命名規則，因此若要進行系統整合，必須先解決

照片檔案命名之問題，以避免將來發生檔案互相覆蓋之情形。 

(2) 資安問題 

基於資安考量，據瞭解高速公路局所使用的設施管理系統僅侷限於局

內使用，並未開放在網際網路中使用，因此若要做資料交換，須先解決此

問題。可評估透過虛擬私人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的保護，

以解決資料彼此間互連溝通之問題。 

(3) 資料交換問題 

若能解決前述的資安問題，則可再規劃利用 Web Service 進行資料交

換，但雙方得先建立 XML 資料交換的格式，當有某一邊的資料進行異動

時，便觸發此交換機制，以確保兩邊資料的一致性。 

 

3. 高速公路局國道影像資料 

由於高速公路局國道影像的調查設備與本所的設備架構相同，因此並無資料

相容性問題，僅需調整不同的檔案編碼即可順利匯入「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

中。 

 

4. 本所拍攝之省縣道影像資料 

目前省縣道影像拍攝作業部份已是相當成熟，詳細的作法可見第三章之說

明。拍攝後之影像也可很順利的轉入「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的資料庫中。 

 

5. 公路養護人員維護之設施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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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設施會有不定期的更新維護作業，因此如何確保管理系統中資料的正確

性，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由於資訊設備的進步，使得調查工作越來越簡便，所

需解決的問題在於如何快速的進行資料彙整，將大量的調查資料，正確的、快速

的彙整到目前的管理系統中。在第三章中已針對設施調查部份開發出單機版的調

查工具，整合具觸控螢幕功能的小筆電與有 GPS 定位功能的數位相機，所有的

程式操作均以點選為主，對於後續的設施清查維護應該會有相當大的幫助。而且

使用此單機程式做調查時，亦可解決先前公路總局委外調查時，資料內容混亂之

情形。 

 

4.1.2公路基本資料使用者 

公路基本資料的使用者，主要可區分為三大類： 

1. 公路主管單位 

為能清楚掌握公路設施的狀況，公路主管單位可透過此系統查詢國道、省道

及縣道上設施的資料，亦可同時檢視道路影像。更重要的是，可在此系統中利用

統計報表，快速清楚的掌握公路的統計資料。 

 

2. 公路養護人員 

公路養護人員除要進行公路設施資料之維護工作外，亦可在此系統中掌握管

養公路的道路影像及設施資料。但「橋梁」及「隧道」屬於密件資料，使用者並

無法進行跨區資料查詢。 

 

3. 一般民眾 

目前系統針對一般民眾使用的部份，僅以提供公路影像為主，並未提供設施

及相關的統計資料。 

 

4.1.3系統資訊架構及開發工具 

完整的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架構，應包括了資料收集作業、資料儲存及資

料應用三大部份，完整的系統資訊架構如圖 4. 2 所示，說明如下： 

1. 資料收集 

資料來源包括了「第四次公路總局普查資料」、「高速公路局國道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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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公路局設施資料」、「省縣道影像資料」及「公路養護人員維護之設施資

料」，除「公路養護人員維護之設施資料」直接在「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

直接維護外，其餘的資料都得從外部轉入。 

 

2. 資料儲存 

在資料儲存的部份，主要是以「Access 資料庫」及「SQL Server 資料庫」

做儲存，透過資料轉換程式便可將資料轉換到「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的 SQL 

Server 中。 

而實體照片的部份，則直接存放到磁碟陣列中即可，在 SQL Server 中只要

記錄檔案名稱及存放的實體路徑即可。 

 

3. 資料應用 

在資料應用的部份，主要包括「國道、省道、縣道及鄉道的道路影像瀏覽」、

「國道、省道及縣道的設施統計查詢」、「國道、省道及縣道的設施資料維護」

及「統計報表」，詳細的系統功能將在後續小節中做說明。 

 

系統開發所使用的工具及系統工作環境整理如下： 

1. 開發工具：Microsoft Visual Studio 2005 

2. 程式語言：ASP.Net（使用 Visual Basic.Net 撰寫） 

3. 地理資訊系統：Google Maps API 

4. 其他工具：Microsoft Framework 2.0、Microsoft ASP.NET 2.0 AJAX Extensions 

1.0 

5.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2003 Server 

6. 資料庫：Microsoft SQL Server 2000 以上 

7. Web 伺服器：IIS 6.0（ASP.Net 2.0.50727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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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 系統資訊架構圖 
 

4.1.4資料庫格式之調整 

檢視公路總局第四次的公路普查清查規範中可發現，雖然設施的種類不同，

但有些共同的欄位，但這些欄位卻未在同樣位置的欄位中，如從圖 4. 3 與圖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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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較可發現，雖然兩個不同的設施都有座標資料，但設施記錄的欄位位置卻不

一致。雖然並不影響到系統的運作，但當進行大量的資料管理時，若能將相同屬

性的資料欄位整理在一起，將有助於管理系統的開發。 

 

 

圖 4. 3 公路隧道設施部份欄位資料 
資料來源：公路總局第四次清查規範 

 

 

圖 4. 4 公路防護設施部份欄位資料 
資料來源：公路總局第四次清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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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有些欄位應該是每種設施都應具備的，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如圖 4. 4

中有起點樁號，但圖 4. 5 中卻沒有此欄位。 

 

 

圖 4. 5 公路涵管設施部份欄位資料 
資料來源：公路總局第四次清查規範 

 

另外一種情形則是欄位資料不足，會影響到後續的資料統計。以圖 4. 5 中的

設施欄位為例，僅有工程處別的欄位，並沒有記錄工務段，因此將無法以工務段

進行統計。 

為增加設施資料的維護管理，本年度持續調整修改「公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

規範」中對於資料欄位之定義，修改後的內容詳見附件一。 

 

4.2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功能介紹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在使用上，可分為「一般性道路影像查詢」及「公

路影像暨設施資料查詢與維護」兩部份，本節將針對這兩部份進行說明介紹。 

 

4.2.1一般性道路影像查詢 

「一般性道路影像查詢」功能，係針對未登入系統時可進行的道路影像瀏覽

服務，並未包含設施之資料。目前所規劃的系統功能如圖 4.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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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6 一般性道路影像查詢 
 

在國省縣道影像查詢的部份，一般使用者並不清楚工程處、工務段的所在位

置，甚至是道路路線的名稱，或是僅知道某一特定地點的名稱。為提供更便利的

操作方式，本系統除提供快速查詢（以交叉路口、橋梁名稱、里程樁號……做查

詢），亦可直接在 Google Maps 中拖曳紅色氣球至指定的道路中查詢影像。此外，

本系統也結合 Google Maps 本身的查詢功能，只要在「Google Search」按鈕前的

文字方塊中輸入任何欲查詢的資料，如地名、地址、地標等，均可進行查詢。惟

本系統僅提供國道、省道、縣道及部份自行車道的影像，因此若查詢的路線為其

他類別的道路時，將不會顯示道路影像。圖 4. 7 左邊為省縣道的道路影像瀏覽畫

面，右邊則為 Google Maps 的顯示畫面，畫面中的小氣球會即時顯示影像所在的

里程位置。圖 4. 8 為自行車道的影像瀏覽，由於自行車道並未有明確的編碼原

則，目前是以縣市別做選取，再細分自行車道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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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7 省縣道路影像瀏覽 
 

 

圖 4. 8 自行車道影像瀏覽 
 

4.2.2公路影像暨設施資料查詢與維護 

「公路影像暨設施資料查詢與維護」功能，係針對有授權的使用者做開放。

登入系統後可使用的功能更為豐富，目前所規劃的系統功能如圖 4. 9 所示，各細

部功能介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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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9 公路影像暨設施資料查詢與維護 
 

1. 道路影像查詢 

系統目前提供國道、省道及縣道的道路影像，使用者可透過複合式查詢（如

圖 4. 10 所示），設定不同的查詢條件，按下「確定」鈕後即可顯示查詢結果。

另外當選擇欲查詢的路線名稱後，畫面中會顯示該路線已完成調查的里程範圍，

並可自行設定瀏覽的起始里程。 

 

 

圖 4. 10 道路影像查詢功能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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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欲調整影像播放的間距，可在圖 4. 10 的查詢畫面中設定不同的影像間

距，目前提供有「10 公尺」、「50 公尺」及「100 公尺」三種不同的設定。在

查詢結果顯示畫面中，亦可調整切換不同的影像顯示間距。另外，在圖 4. 10 的

查詢畫面中，亦可直接選取欲查詢的里程牌（如圖 4. 11 所示），若選擇里程牌

查詢，在查詢結果中將會直接跳到該里程牌所在位置。 

 

 

圖 4. 11 里程牌選取功能 
 

當完成圖 4. 10 的設定條件並按下「確定」鈕後，畫面中即會顯示該路線的

道路影像（如圖 4. 12 所示）。在畫面中可區分成四大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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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2 道路影像及設施瀏覽顯示畫面 
 

(1) 左上角道路影像顯示區 

在此處可顯示外業調查所拍攝的道路影像，在影像下方有影像播放

控制鈕（如圖 4. 13 所示），按鈕功能從左到右分別為：移至起點、後退、

播放（或暫停）、前進、移至終點及轉向（順樁逆樁）。當按下「轉

向」鈕後，即會播放與原來相反方向之道路影像。另外，中部以北的省

縣道已有歷史影像資料，亦可在下方切換播放不同年份所拍攝的影像資

料。 

 

 

圖 4. 13 影像播放控制鈕 
 

(2) 右上角 GIS 地圖顯示區 

原本系統使用 MapXtreme 做為 GIS 顯示工具，但是 MapXtreme 較

佔系統資源，且操作上不若 Google Maps 友善，在經評估及測試後，本

年度使用 Google Maps 取代原有的 MapXtreme。在道路影像播放時，



  

 4-14

Google Maps 中的小氣球，會隨影像位置做移動。 

(3) 左下角查詢設施設定區 

在此功能區中，可設定 Google Maps 中是否同時顯示設施所在位

置，並為不同設施標示不同的圖示。當道路影像播放有經過設施時，右

下角的視窗中即會顯示該設施照片。 

(4) 右下角設施影像顯示區 

設施照片除隨道路影像播放時自動顯示外（前提為須設定設施的顯

示），亦可在停止道路影像自動播放時，直接點選設施圖示，在右下角

的視窗中即會顯示該設施之照片。若同一處有多個設施時，主設施視窗

旁的輔助視窗會顯示其他不同的設施照片。 

 

2. 設施統計查詢 

當欲瞭解某一路線中的設施數量時，或是有那些設施時，便可使用此功能進

行查詢。查詢畫面同樣是使用複合式查詢（如圖 4. 14 所示），可在查詢畫面中

設定不同的查詢條件，並選擇設施的種類（亦可直接輸入設施的名稱，如橋梁名

稱），按下「確定」鈕後即會顯示符合查詢條件之資料。 

 

 

圖 4. 14 設施統計查詢功能畫面 
 

送出設施查詢後，在系統畫面中會顯示符合查詢條件之設施清單（如圖 4. 15

所示），使用者可再點選欲查詢的設施名稱，以檢閱細部之資料。較特別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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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規範」中規定，同一個設施可能會有不同的建造方式，

因此得分筆記錄，如橋梁設施最常出現此種情形。因此若查詢的設施為橋梁時，

點選橋梁名稱時，有可能會再帶出不同段的調查資料。 

 

 

圖 4. 15 設施統計查詢結果列表清單 
 

在檢閱設施的詳細資料時，系統將會帶出各項調查資料及相關的照片（如圖

4. 16 所示）。由於設施拍照時可能是直拍或是橫拍，因此系統提供照片轉向功

能，點擊照片即會在順時鐘方向旋轉 90 度。在設施詳細資料表格的下方，可直

接進行「地圖定位」（可在 Google Maps 中顯示設施所在位置）、「修改設施」

（可直接進行設施資料修改）或是進行「歷史資料」的查詢（可查詢該設施歷次

的修改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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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6 檢視設施詳細資料 
 

修改設施資料時（如圖 4. 17 所示），除可直接異動設施的文字資料外，亦

可直接更新設施照片，完成一次設施資料更新時，原來的設施資料將歸為歷史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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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且會記錄資料更新日期。因此在檢視該設施之資料時，亦可同時檢視歷次修

改的內容。 

 

 

圖 4. 17 設施修改畫面 
 

當進行設施歷史資料查詢時，在畫面中會顯示歷次的修改記錄（如圖 4. 18

所示），點選該次修改的「詳細資料」鈕後，在下方即會顯示該設施當時所記載

的資料（如圖 4. 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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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18 設施歷次修改清單 
 

 

圖 4. 19 設施歷次修改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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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除可查詢公路總局的設施資料外，亦可查詢新匯入的高速公路局設施

資料，查詢結果如圖 4. 20 所示。點選設施的種類後，即可顯示該類設施的所有

資料列表，還可以繼續檢視細部的資料，操作方式與前述公路總局設施的資料檢

視方式相同。 

 

 

圖 4. 20 高速公路局設施統計查詢 
 

3. 設施資料維護 

除由設施統計查詢結果中，直接對設施資料做修改外，亦可使用設施資料維

護功能，直接針對設施資料做查詢，其查詢結果及修改方式與先前所述相同，在

此不再贅述。 

 

4. 最新消息 

在此功能區中，可查詢及檢視與本系統有關的最新消息（如圖 4.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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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1 最新消息功能畫面 
 

5. 統計報表 

在「公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規範」中除明訂各設施的清查方法及資料記錄方

式外，亦包含了設施的統計報表。目前系統依據「公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規範」

共列有 17 種統計報表，查詢時可在複合式查詢畫面中設定不同的查詢條件，及

選擇欲顯示的統計報表，系統即會帶出所需的統計報表。目前系統已提供公路總

局及高速公路局的統計報表，查詢結果畫面如圖 4.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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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2 統計報表查詢畫面 
 

點選統計報表後，即會在瀏覽器中開啟計算後的統計報表，公路總局之統計

資料如圖 4. 23 所示，高速公路局之統計資料如圖 4. 24 所示。 

 

圖 4. 23 公路總局設施統計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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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24 高速公路局設施統計表 
 

6. 系統使用意見 

使用者的意見是做為系統功能改善的最重要參考，因此在系統中亦提供一個

互動功能，可讓使用者針對需求及系統功能提出寶貴的意見（如圖 4. 25 所示）。 

 

 

圖 4. 25 使用者意見查詢功能畫面 
 

7. 系統設定 

系統設定功能主要是提供系統管理者使用，功能包括了：「系統使用意見回

覆」、「權限設定」及「系統功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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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連結 

主要是提供與其他管理系統的連結與操作手冊。 

 

4.3 系統效能之改善 

本年度在「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線上服務平台功能改善的部份，除增加

新的服務功能外，在系統效能上有兩項最主要的改善項目，說明如下： 

1. GIS 系統的更換 

原「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是使用 MapXtreme 做為 GIS，但是 MapXtreme

在運作上與 IIS 結合在一起，當網站流量較大時，將會佔去較大的系統資源，而

且在操作界面上不若 Google Maps 來的友善，因此本年度用 Google Maps 取代

MapXtreme，並針對 Google Maps 之特性提供新的操作界面。 

在 Google Maps 的操作上，是利用 Google 所提供的雲端運算，因此效能較

以往為佳，且在 Google Maps 上有三種顯示模式可切換，包括「向量地圖」、「衛

星影像」及「混合地圖」，對於使用者而言相當的便利。另外，由於在 Google Maps

上可直接拖曳圖示（如圖 4. 26 所示），可由 GIS 地圖進行路線影像播放查詢，

讓操作更為直覺。 

 

 

圖 4. 26 在 Google Maps 使用拖曳方法選擇播放路線 
 

2. 道路影像播放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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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進行道路影像播放時，系統會依設定的影像播放時間，不斷地自伺服

器中下載道路影像，但在下載影像時，會因為網路頻寬或是其他因素，而使得影

像播放時會產生畫面閃爍的情形，會讓使用者在視覺上感覺不舒服。 

為解決此一問題，本年度特別在影像播放時，啟用非同步功能。當第一張影

像已被載入後，在未達設定的時間間隔時，畫面中仍停留在第一張影像，但此時

程式已開始自伺服器下載下一張影像，待到達設定的時間間隔時，將直接切換至

下一張影像，將可有效減少畫面閃爍的情形，會讓使用者覺得影像的播放更為順

暢。惟兩張影像做切換時，道路影像會有淡化的情形（如圖 4. 27 所示）。 

 

 

圖 4. 27 影像非同步控制顯示 
 

3. 影像讀取效能之改善 

原本是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的程式與圖片及資料庫放在一起，為提昇硬碟

IO 的速度，因此將硬碟的轉速從 5400 轉，提昇至 7200 轉，但經實際測試後，

改善的效能有限。尤其是當許多使用者連線進來時，對於系統的負荷相當的大。

為再改善此一效能，因此再將資料庫（MS SQL Server）移到另外一台四核心的

伺服器中，經測試後發現，影片的播放效能有明顯的提昇。因此建議未來系統的

架構，一定要將伺服器與資料庫分別放置在不同的主機中。另外，對於大量的影

像資料，建議儲存在磁碟陣列中，除可以有比較大的儲存空間外，亦可透過 RAID

（Redundant Array of Independent）的保護，以避免磁碟毀損而造成資料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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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與其他系統之資料交換及整合 

在 2005 年世界銀行東亞運輸部門(World Bank East-Asia Transport Unit)針對

國際上道路管理系統 e 化的發展現況分析報告[51]中指出，目前幾個發展道路管

理系統較為成功的國家，均已朝系統整合的方向發展。由此可知，惟有進行跨系

統的整合，並採用最新的資訊技術，才能提昇各系統整合的綜效，也才能進一步

滿足使用者的需求。但不同的系統發展的時間、採用的資訊架構、資訊安全及需

求等均不相同，因此該如何在不影響彼此系統正常運作的情形下進行資料交換或

整合，是一個相當大的考驗。 

在規劃跨系統間的整合時，將資料的使用情形及內容可區分為幾類： 

1. 僅資料的查詢及引用 

由於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的資料龐大，包括了資料筆數眾多及影像資料

檔數量多與檔案容量大，因此並不適合直接透過網路進行包含影像資料的交換。

而資料的交換建議採用連結引用的方式處理，使用者端透過 URL 傳遞查詢參

數，送交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後，再由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帶出符合查詢需

求的資料內容。經評估，進行跨系統的資料查詢引用時，查詢的參數至少必須包

含道路編號及座標資料，然後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再據以查詢鄰近範圍的資料

供瀏覽。 

但在此架構下，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可能必須為其他的系統開發設計符合

需求的操作畫面，能否設計出可共用的版面，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量。此外，當越

來越多其他系統的使用者連線至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時，系統的負荷也將越來

越大。 

 

2. 資料實質的交換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所使用的資料，除可在該系統做資料維護外，亦可在

其他的系統進行資料維護時，如何確保不同系統間的資料一致性，是最大的考

驗。如橋梁資料，最完整的資料內容均在橋梁管理系統中，大部份的使用者也習

慣至該系統中進行資料維護，但公路基本資料目前也提供橋梁的資料維護工作。

因此，若欲確保兩系統間的資料一致性，可透過 XML 的資料交換方式，當有某

一方的資料有異動時，將異動後的文字資料及照片，利用 XML 進行資料交換。 

若無法提供 XML 的資料交換時，或許可使用 FTP 等資料交換方式，將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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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與照片同時封裝在一個檔案中，再透過 FTP 的資料傳遞，達到資料交換的

目的。惟使用 FTP 進行資料交換時，資料處理會需要較多的處理時間。 

 

3. 處於封閉系統無法直接進行資料連結或交換 

若某一方的資料來源是處於一個封閉的系統而無法直接進行資料連結或交

換時，可考慮採用定期資料備份交換之方式處理，如每天或是每星期，針對有異

動部份的資料，將其打包成壓縮檔，再將其放置於可互相連續的網路中，再進行

資料交換。 

若採用此種方式進行資料交換時，建議非原本的資料維護系統部份，可暫時

關閉資料維護之功能，以免造成同樣的資料在兩邊都做了異動，屆時無法確認最

新資料之問題。 

以目前高速公路局的設施管理系統之整合為例，該系統目前是處於維護合約

的狀態，並未再開發新的功能。所以與該系統整合時，只要確保兩邊資料庫的一

致性，即可進行資料交換。為確保資料的一致性，建議高速公路局可直接在本系

統進行資料維護，再於約定的時間，將本系統中的資料複製到高速公路局的設施

管理系統中，即可正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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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公路基本資料建置成果 

公路基本資料庫自 89 年開始規劃建置已來，除離島（澎湖）及新闢道路外，

已經分年分期完成大部份全島省縣道的道路影像調查。但由於採用的調查技術不

同，在 93 年以前的影像間隔約 50 公尺左右。而在 93 年以後由於改用數位攝影

機取代數位相機，除大幅提昇外業調查速度（由 25kph 提昇至 80kph 以上），影

像間距也提昇為 10 公尺，雖然影像解析度不若原本數位相機所拍攝的內容，但

仍可清晰辨識標誌內容，已能符合需求。此外，外業調查設備的部份，經過這幾

年技術的發展，已可逐步取代原有的設備，將大幅減少設備的建置成本，對於系

統的普及化推廣，將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內業資料處理的部份，配合外業調查技術的改變，也同步調整內業的資料處

理方式。經過近幾期計畫的調整，已盡可能的將處理程序自動化，以減少人為的

操作，目前最花費時間的地方為交通標誌的挑選。但若考量到外業拍攝時，常受

限於天候的影響，若能快速的完成外業的拍攝工作，爾後只剩下內業處理，是可

投入較多的人力與電腦進行資料處理，亦可縮短整體的作業時間。 

本章中將就外業調查及內業資料處理的成果，進行整體性的介紹。 

 

5.1 外業調查 

外業調查指的是利用自動化的設備，快速的進行道路影像的拍攝，以供後續

進行資料的維運管理。除道路影像的調查外，外業調查也包括了公路設施的清查

工作。94 年公路總局已進行第四次的全國性普查，亦已收集了相當完整的公路

設施資料，部份設施（尤其是標誌）會經常性的更新維護，因此如何正確的取得

最新的設施資料，這對於設施的管養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尤其近來公路設施的

維護，已逐漸委外進行，如何檢核承包商的成果，將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以本

研究處理第四次普查資料的經驗為例，雖然規範中已明訂資料記錄格式，但承包

商亦有可能自行擴充資料欄位項目，或是調整欄位順序，如此一來將造成後續資

料整合的不便。為徹底解決此一問題，應以提供便利的調查設備及記錄程式為考

量。本節將先就外業的調查部份，並依 3.3 節中所進行的改善評估，進行整合性

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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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道路影像拍攝 

道路影像拍攝最主要的設備為：數位攝影機、影像儲存設備、GPS 定位器、

電腦、訊號擷取卡、里程計、腳架及其他的輔助設備。拍攝的影像內容、行駛里

程及 GPS 定位，目前都可透過本研究自行開發的同步化軟體，將這三項資訊控

制在同一個時間軸上，且系統經過多年的使用，已可相當穩定的應用在高快速道

路的調查工作。且系統架設時間約為十五到二十分鐘，即可架設在廂型車中。惟

廂型車須先進行部份改裝，包括了加裝里程計及安裝電源轉換器。若將此設備裝

置在各工務段既有的廂型車上，即可隨著每天例行性的巡查工作，一併完成影像

的拍攝工作，並不會增加太的額外負擔。 

當系統發展成熟且穩定後，便該評估系統的推廣工作。系統推廣時，主要常

遭受到的阻力在於：(1)可能會增加現有工作的負擔；(2)系統安裝便利性；(3)系

統建置成本過高。以目前系統的穩定性及便利性，對於外業調查工作而言，應不

致於增加太多工作負擔。惟系統建置成本及設備的替換性是最需要考量之處，後

續將針對各設備的改善做說明。 

 

1. 影像拍攝設備 

以 3.3 節所進行的設備改善評估，雖然 Google Street View 所採用的多鏡頭

CCD，可拍攝製作環景的影像，但是一組鏡頭約需六、七十萬左右，建置成本過

高。另外，雖然 CCD 的拍攝工具已越來越成熟，但是鏡頭無法自動依據外在環

境做動態的調整，也會影響拍攝的影像品質。經分析比較後，仍是覺得使用數位

攝影機，可以拍攝出較為理想的影像品質。而且現在已推出 1080p 規格的機型，

可拍攝的影像解析度更高，且單機的費用約為四萬五仟元左右。 

 

2. 影像儲存設備 

為解決 DV 帶儲存的問題，在 95 年已改用硬碟式錄影機做為即時的影像儲

存設備，可將拍攝的影像直接儲存成 AVI 檔，而且可利用程式控制設備的存檔

動作，以維持所有設備的同步化。目前新款的數位攝影機已內建硬碟做為影像儲

媒體，因此將可節省硬碟式錄影機五萬元左右的建置成本。 

 

3. GPS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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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能在 GIS 系統顯示道路影像的位置，因此拍攝過程中，必須同步記錄 GPS

資料。以往為提高定位的精確度，因此添購 DGPS 定位器，但其售價不便宜約為

十萬，是外業調查設備中最為昂貴的一項。所幸近幾年來 GPS 產業蓬勃發展，

不但已推出第三代的定位晶片，可縮短定位時間及提高定位精確度，而且售價更

是大幅滑落，目前常見的 USB 型式的 GPS 僅需一、二仟元。 

除了設備的改善外，目前逐漸被廣為使用的 AGPS 技術，不但定位速度更

快，而且還可提高定位的精度度，惟需定期進行星曆更新。經實際測試比較，

AGPS 的定位精確度及穩定性均與 DGPS 不相上下，因此 GPS 定位器的改善可

節省近十萬元的經費。 

 

4. 電腦 

電腦（工業電腦或筆記型電腦）在外業調查設備中的定位僅是觸發控制影像

錄影、接收里程計及 GPS 訊號，並同時將拍攝的時間寫入文字檔中。因此電腦

的等級並不需要太高，目前的小筆電或是既有的電腦都可使用。即便添購新電

腦，約需一萬五仟元左右。 

 

5. 腳架 

為固定影像拍攝設備，曾嘗試過不同型式的腳架，但經實際測試後，以目前

所使用的單支柱式腳架最為便利。目前已有其他品牌的腳架，約可再節省原腳架

一半左右的費用（約為七仟元）。 

 

6. 訊號擷取卡 

主要是用於記錄里程計的訊號，目前所採用的 NI 6024E 是屬於多功能型較

高階的訊號擷取卡（約三萬元），未來可採用 USB 界面的 6008 款，約需八仟元

左右。 

 

7. 里程計 

雖然先前的研究曾嘗試使用 GPS 取代里程計，但幾經考量 GPS 訊號較易受

外在環境影響，為確保調查資料的正確性，仍建議進行調查車輛的改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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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其他設備 

除前述的設備外，其他還有電源轉換器、UPS 等，均屬於必備的設備，仍

須維持現況。 

 

經前述的比較分析後，如表 3- 10 的整理結果，可將目前約二十八萬的建置

費用，大幅降到十萬元左右，若使用既有的電腦，整體設備將低於十萬元，且將

調查工作與日常例行性工作結合在一起，並不會增加太多額外的工作負擔。 

 

5.1.2設施調查 

以往在公路基本資料調查計畫中，對於交通標誌的調查是由人工逐項進行拍

照及定位，不但需要花費相當多的時間、人力及金錢，而且交通標誌的異動相當

頻繁，絕對無法靠目前的外業調查進行整理，而應該是由各工務段的例行性工作

進行記錄。 

另外，對於其他的公路設施，如橋梁、隧道、涵管、防音牆……等設施，雖

然不若標誌異動的那麼頻繁，但仍得定期地確保這些設施的情形。但這些設施的

清查，需利用其他的設備進行丈量，所幸公路總局進行的設施普查已進行相當完

整的清查，可以此為基礎進行資料的補正。若有新建的設施時，則可要求承包商

提供所需的資料，以確保資料的完整性。 

但在整理公路普查的資料時，發現了許多資料面的問題，經分析探討，問題

的根源即在於未有完備的資料收集記錄設備。因此本研究以異動最為頻繁的標

誌，開發設施清查調查記錄設備。設備的選用需考量實際操作的便利性，不能對

於調查人員增添太多的工作負擔。幾經評估，選用具有觸控螢幕的小筆電做為資

料記錄設備，及具有 GPS 定位功能的數位相機，做為主要的調查工具。小筆電

的部份，建議再整合 GPS 定位器，不但可供程式依接收的 GPS 訊號，自動比對

附近範圍內是否有設施，亦可做為後續設施資料與相機資料比對之重要參考。另

外，若小筆電螢幕可旋轉，便會類似平板電腦的樣式，操作上將更為便利。 

此外，在記錄程式的開發上，顧及實際操作的情形，所有的操作以按鈕及下

拉式選單為主，只要透過觸控筆，即可完成資料的選取及輸入。在此架構下，未

來可持續擴充其他設施的調查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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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外業調查經驗分享 

目前的外業拍攝工作已是相當純熟，且經過多次的拍攝後，已累積不少實務

經驗，相關資料整理如下： 

1. 出發前一晚 

在完成當天的拍攝工作，並預備隔天的拍攝時，相關的準備工作整理如下： 

(1) 將硬碟式錄影機內的檔案複製至外接式硬碟中，並檢核檔案數目是否正

確。可利用當天拍攝結束後回程時，進行資料轉存以節省晚上資料備份

處理時間。 

(2) AVI 檔案先依順逆樁，依照所屬拍攝路線分別存入「1」（主攝影機）及

「2」（副攝影機）的資料夾內。 

(3) 檢查文字記錄檔是否正常，並將檔案複製至已有路線名稱的順逆樁資料

夾中。 

(4) 填寫當日工作記錄表，記錄當天的拍攝路線及拍攝狀況，包括路線編號、

文字檔名稱、拍攝起迄時間、行駛里程、實際里程、狀況簡述。 

(5) 規劃次日預訂的調查路線及行程。 

(6) 考量陽光照射問題，路段拍攝宜午前由東向西或北向南，午後為西向東

或南往北。 

 

2. 當天出發前 

在進行正式拍攝前，以確認設備的架設及設備的狀態為主，相關的設定及確

認事項整理如下： 

(1) 車輛 

a. 將車輛停放於平整處，以方便攝影機拍攝鏡頭之調整。 

b. 檢查車輛的三油三水、胎壓、煞車，並確認車輛是否其他異常聲響。 

c. 擦拭前擋風玻璃及後視鏡，並確認後視鏡的位置是否調整妥當。 

(2) 攝影機 

a. 確認電源連接頭是否接妥當。 

b. 確認 1394 訊號線是否與攝影機訊號孔連接妥當。 

c. 設定主攝影機的拍攝參數，包括：自動曝光模式、25 公尺焦距、逐

行掃描、防手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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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設定副攝影機的拍攝參數，包括：自動曝光模式、15 公尺焦距、逐

行掃描、防手震。 

e. 調整攝影機的鏡頭，確保鏡頭的水平及拍攝的視角範圍，避免拍攝

到引擎蓋。 

(3) 硬碟式錄影機 

a. 確認電源連接頭是否接妥當。 

b. 確認 1394 訊號線是否與設備訊號孔連接妥當。 

c. 確認控制線是否與接頭連接妥當。 

d. 確認前一天拍攝之檔案是否已確實轉出，並格式化清空儲存空間。 

e. 調整設備的正確時間。 

(4) GPS 定位器 

a. 確認電源接頭是否連接妥當。 

b. 確認 GPS 天線連接頭是否連接妥當。 

(5) 里程計 

a. 確認電源接頭是否連接妥當。 

b. 確認里程計上的訊號是否正確與穩定。 

(6) 電源供應器及 UPS 

a. 確認電源開關是否開啟。 

b. 確認各項設備是否正常接收到電源。 

(7) 電腦 

a. 確認電源接頭是否連接妥當。 

b. 確認 GPS 設備訊號的連接頭是否連接妥當。 

c. 確認硬碟式錄影機控制線是否連接妥當。 

d. 確認里程計是否與訊號擷取卡連接妥當。 

e. 執行記錄程式，確認各項設備訊號是否正常（包括 GPS 欄位是否有

接收到訊號，及里程計欄位是否從 0.00 開始），並輸入調查的路線名

稱資料。 

 

3. 出發時 

(1) 確認攝影機有拍攝到調查路線的起始里程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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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次檢查各設備是否正常運作。 

 

4. 拍攝途中 

(1) 留意硬碟式錄影機的運作是否正常進行檔案存檔。 

(2) 注意里程牌或交通標誌的位置，機動調整副攝影機的拍攝角度，以拍攝

完整的里程牌或交通標誌。攝影機調整時，以水平轉鈕調整左右拍攝角

度，勿使用球狀鈕進行調整。因球狀鈕為 360°球狀設計，當球狀鈕鬆開

後，容易造成攝影機傾斜歪倒，將不容易在行進過程中調整好水平位置。 

(3) 留意與前車的距離，當有前車影響到拍攝的視角時，可放慢行車速度，

以確認可拍攝到完整的道路及標誌影像。 

(4) 拍攝時以行走中間車道為主，若僅有兩線道，則行駛外車道。 

(5) 注意行車速度，遵守速限規定。 

(6) 行車過程中，勿任意變化車道，並與他車保持適當的距離。 

(7) 留意行駛路線是否正確，若不確定行駛路線是否正確，或行駛路線錯誤

時，應慢慢停靠路旁，並停止拍攝與其他設備資料的記錄動作。確認錯

誤點後，返回至正確路線上，並選擇整數樁號里程處重新拍攝，並重新

設定拍攝檔案的名稱。 

說明：若預訂拍攝里程為 0-30K，但於 11.5K 處轉錯路線，則應回到 11K

處重新拍攝。原檔案名稱應修改為 0_11，續拍部份檔案名稱應設定為

11_30。 

 

5. 拍攝完成後 

(1) 確認是否為預定的拍攝終點。 

(2) 記錄拍攝的行駛里程。 

(3) 停止所有記錄設備。 

 

5.2 內業資料處理 

當改用數位攝影機拍攝道路影像後，龐大的資料量，是內業資料處理最大的

挑戰。為減輕內業處理人員的負擔，並盡可能避免錯誤的發生，本研究不斷地進

行內業處理程式的改善。目前除簡化操作步驟外，同時也精簡畫面中的顯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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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以避免操作人員受不必要資訊的影響。相關的處理經驗說明如下： 

1. 現階段之作法 

由於大量的調查資料（包括影像檔及文字記錄檔），因此內業程式的開發以

自動化為主，操作人員僅需輸入適當的調查資訊，或是選取必要的文字檔、影像

檔後，便可由程式進行自動化的處理。目前所開發的程式功能，請參考 3.4 節之

說明與介紹。 

惟目前交通標誌的挑選部份，完全需要依賴人工的方式處理，這也是目前內

業資料處理最為花費處理時間的部份。若未來是由工務段人員平時即進行標誌資

料的維護工作，後續便不需要再處理此一步驟。內業的資料處理時間將與外業調

查時間相等，甚至可透過多台電腦的同時處理，縮短內業的處理時間。 

 

2. 未來之改善規劃 

目前內業的改善空間已有限，但是考量未來若改用新款 1080p 的攝影機時，

儲存的 AVCHD 影像格式將無法被目前的內業處理程式所接受，因此需要重新開

發影像處理工具。另外，目前內業處理程式所使用的 IMAQ，安裝到每一台電腦

時，需再支付授權費，這也可能會影響到系統的推廣。基於前述的原因，未來得

重新開發下一代的影像處理軟體，以因應攝影設備更換時所帶來的改變。所幸，

下一代的處理程式，可依循現有的操作流程及模式做設計，減少重新摸索的時間。 

 

3. 內業資料處理經驗分享 

內業資料處理並沒有像外業調查時有那麼多的需注意事項，大部份是操作程

度及資料管理的問題，茲就目前所累積的經驗整理如下： 

(1) 外業所拍攝的道路影像是本計畫最重要的資源，在歷次的調查中，均發

生過硬碟資料損毀的情形。當資料無法修復時，便得重新拍攝。尤其是

資料處理過程中，難免不斷地裝卸外接式硬碟，也有可能發生一些碰撞，

這都有可能造成硬碟的損毀。因此建議選購外接式硬碟時，盡量選購原

廠整套之設備，避免分別購買硬碟與外接盒，目前損毀的硬碟都是後者。 

(2) 將硬碟的影像資料，同步備份到其他的儲存媒體中，當內業處理人員收

到外業調查資料時，會立即將資料備份到「網路儲存設備」（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中，並利用 NAS 所提供的 RAID 5 保護外業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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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影像。 

(3) 盡可能將同一條路線的原始 AVI 檔，及處理後的 JPEG 圖檔放置在同一

顆外接式硬碟中，可避免將來需重新處理資料時，找不到原始資料之情

形。 

(4) 善用記錄表格，以記錄每一條路線之處理進度。對於不符合影像品質，

或是資料短缺之路線，則可盡快要求外業拍攝人員重新進行拍攝。 

(5) 內業資料處理人員須肩負第一線的資料品管，尤其對於拍攝畫面包含引

擎蓋或是影像品質不佳之部份，需記錄並要求外業拍攝人員重新進行拍

攝。檢核記錄表如圖 5. 1 所示。 

(6) 對於需要進行路線接續的部份，則需要詳細的檢核銜接處的影像。 

 

 

圖 5. 1 內業資料處理檢核登錄表 
 

5.3 內外業資料處理成本概算 

目前道路影像拍攝行駛速度已大幅提昇，但實際拍攝時調查進度仍受到相當

多外在因素的影響，包括：天候、道路速限、當地車流、交通號誌、休息用餐、

不同調查路線間的行駛時間、尋找調查路線起迄點……等。其中天候的變化（如

颱風、下雨、起霧等），更是完全無法掌握的變數，尤其是大雨、地震過後所可

能造成的道路毀損，更無法準確預期修復時間，將影響外業調查成本。依目前的

調查經驗，當調查地區離研究單位越遠、調查範圍越廣泛、調查的道路等級較低

時，旅途成本、補拍成本、住宿成本等，都將明顯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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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僅就實際的外業調查及內業資料處理，進行作業時間及成本的概算。 

1. 外業調查 

主要的花費包括：車輛租用費、人員費用、食宿費用、租車費用、油費、過

路費及其他雜支。車輛租用的部份，在租賃期間若遇外在不可抗拒之因素，如颱

風、下雨等，仍須支付租車費用，因此車輛的租賃期程為整個計畫的執行期間，

實際作業時發現，每年最佳的外業調查作業時間約為四個月（4-6 月、9 月），

主要的考量是日照時間要長、天氣變化小（如要避開颱風季及梅雨季，還有山區

易有午後雷陣雨的時期）。 

目前的調查速度方面，除受前述之外在因素影響外，也必須考量調查人員之

體力及精神負擔，為避免因疲勞駕駛所可能造成的行車危險，為避免調查過程中

可能碰到的上下班車潮，及確保影像拍攝品質，必須對調查里程進行控制。另外

實際調查時，還要考慮人員每星期的工作時間，當遇例假日時，人員將自調查地

點返回住家，隔週再出發前往調查，因此當調查地點離調查人員的住處越遠時，

所需考量的旅運時間也將拉長。為方便計算成本，參考近幾期實際進行外業調查

的經驗，將旅運時間轉換為每日可實際調查之里程，當調查地點離調查人員住處

越遠時，每天可實際調查的里程將縮短。 

另外，在不同道路等級進行調查時，受限於道路速限及不同調查路線間的旅

運時間，也將減少每日實際可調查之里程。鄉道由於不易尋找正確的路線位置及

起迄點，參考本年度的調查經驗，鄉道每日可實際進行之調查里程，將遠低於省

縣道。因此車輛的租用部份，建議採用專款的方式進行計算，經概算租金及車輛

保養維修等費用，約為 35 萬元。由於物價及油價上漲，每日的外業調查費用亦

有所調整，一天的調查成本整理如表 5- 1。 

 

表5- 1 外業調查單日成本概算 

項目 數量 單價（元/日） 小計 

人事費用 2 1,500 3,000

住宿費用 2 2,000 4,000

油費/過路費/雜支等 1 2,500 2,500

總計 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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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業調查時除考量每日可調查里程的外，還得考慮後續資料補拍及受天氣影

響等不可抗拒之因素，後續計算成本時將再予以考量。另外本年度的調查還包含

了離島澎湖，因此成本還需增加調查車輛的台華輪運費及人員搭乘飛機的費用，

交通費用約為一萬五仟元。 

此外，在概算每日的調查里程時，還需考慮省縣鄉道的時速限制（省道速限

平均約為 70kph、縣道速限平均約為 50kph、鄉道行駛速限平均低於 40kph），

及所在區域的交通流量與道路間的移動里程。因此在後續的估算時，亦需一併進

行考慮。以目前的調查經驗，在北部因交通距離短，每日可調查的拍攝時間亦較

長，因此可拍攝的距離較遠。在做資料補正概算時，當調查的路線離北部越遠時，

所需耗費的時間將更長。 

 

2. 內業資料處理 

內業資料處理主要是將外業拍攝的資料依設定的里程間距進行處理，以輸出

10 公尺間距的影像，及擷取交通標誌的影像，最後再將影像資料匯入「公路基

本資料管理系統」中。參考表 3- 11 的概算，內業資料處理時間主要是與拍攝的

影像資料量有關，外業調查雖然在不同地區，每日可調查的里程距離不一樣，但

是其外業調查影像的記錄時間是相近的，亦即每天所拍攝的資料量大致相同。內

業資料處理若僅處理「連續道路影像」及「資料匯入」時，內業處理時間約為外

業調查時間的 0.7 倍。但若考量「交通標誌影像輸出」及「裁切交通標誌影像」

時，則內業處理時間約為外業調查時間的 2.5 倍，處理時間已較前幾期縮短，且

資料處理人員的工作負荷亦大幅減輕。 

內業資料處理主要的花費以人事費為主（一天工作 8 小時），但實際上仍得

考慮電腦設備之租用，目前的經費估算並未考慮電腦設備的租用。 

 

3. 實際調查成本概算 

表 5- 2、表 5- 3 表 5- 4 的概算是考慮在不同地區及不同道路等級（省道、縣

道及鄉道），考慮每天平均可調查的車道公里、資料補正及天候因素的影響下，

每調查 1,000 車道公里所需之時間，及內業處理時間。以表 5- 2 中的北部省道調

查為例，每天約可調查 150 車道公里，當再考量資料補正及天候因素後，1,000

車道公里約需 8.67 天（可參考表 5- 2 註二的計算公式）。而內業處理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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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不同的內業處理項目及資料補正處理後，便可計算出 1,000 車道公里所需的

內業處理時間。當概算出每 1,000 車道公里，在不同地區的外業調查天數及內業

資料處理天數後，即可概算實際所需之支出。 

但若調查的範圍有跨區時（如同時包含北部及中部的調查），實不易正確計

算內外業的工作天數（應再考量不同地區的里程數）。但為簡化計算，則將兩個

地區的工作天數做平均計算，如省道每 1,000 車道公里，在北部外業調查需 8.67

天，中部外業調查需 10.37 天，但當調查的省道分佈在北部及中部時，外業調查

時間則將兩個地區的調查天數進行平均計算（8.67 天+10.37 天）/2≒9.5 天。內

業處理天數（35.75 天+40.31 天）/2≒38.03 天。 

依前述之說明，若以本年度實際調查的里程（省道約 3,674 車道公里、縣道

約 3,864 車道公里、鄉道約 214 車道公里），計算實際的支出，結果整理如表 5- 

5、表 5- 6 所示，若再考量車輛租用費（約 35 萬）、澎湖車輛運費（1.5 萬），

總成本約為 17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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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 

1. 管理系統之功效 

設施資料的統計數據，有可能因為不同的統計方式，而會有不同的統計結

果。部份設施亦會不斷地進行修改，如何確認設施資料筆數的正確性及資料內容

的正確，是最為重要且為基礎的工作，未來即可在此一基礎上，進行更多的加值

性應用，如： 

(1) 提供一致性的資訊統計平台，以減少不同單位對於相同設施，因不同認

定標準而有不同的統計結果，以避免不必要的爭議。 

(2) 可供主管機關查詢所需的統計報表，若統計報表格式有異動時，僅需調

整程式計算功能，即可產生符合需求之統計表。 

(3) 與其他系統之資料共享，如當公路發生災害受損後，即可透過本系統去

檢視相關的設施資料或是未損壞前的道路影像。 

(4) 提供設施管養記錄，甚至可做為設施生命週期的評估參考記錄。 

(5) 可與Google Maps或是Street View做更緊密的結合，雖然不易掌握Street 

View 的拍攝範圍或是資料更新時間，但是可透過 GPS 座標的定位，尋

找同一地點 Street View 的環景影像，以補充本系統中僅提供正面影像

之不足。 

 

2. 與 Street View 之定位比較 

台灣的 Google Street View 已經在 2009 年 8 月 18 日正式推出，在第一波開

放的範圍中，以大台北地區為主（台北縣僅有部份鄉鎮市區有影像），目前約有

五部調查車輛正在全省進行拍攝工作，拍攝以大城市之街景為主。Google Street 

View 的播放是結合 Flash 技術，使用者可透過滑鼠旋轉觀看視角，可任意切換到

不同的角度，或是點選下一個播放點，再進行影像的切換。 

檢視目前 Google Street View 的影像內容，雖然畫面右下角會同時顯示影像

所在地點的 GIS 位置，但是對於使用者而言，並無法得知影像的 GPS 座標及拍

攝時間。因此，雖然 Google Street View 提供了相當完整與高品質的影像內容，

但是對於資料的應用而言，並無法完全掌握其資料更新的時間及影像拍攝的進度

與內容。以圖 5. 2 與圖 5. 3 的內容為例，此兩張從 Google Earth 上最新抓取的衛

星空照圖，影像地點分別是桃園八德市與台南安平工業區的影像，其拍攝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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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2002 年與 2008 年。衛星空照圖更新的速度及便利性，應較進行實景拍攝來的

容易，但在目前 Google Earth 上所看到的衛星影像，則從 2002 年到 2009 年都有。

因此引用 Google 的資料，最為困難的是無法掌握資料的更新時間及資料內容。 

 

 

圖 5. 2 Google Earth 的衛星空照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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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3 Google Earth 的衛星空照圖（二） 
 

反觀目前公路基本資料外業的拍攝速度，若由研究計畫委託進行調查，一年

約可調查完 3,500 公里（7,000 車道公里）的影像，兩年即可完成全國的省縣道

影像，未來若能將此調查設備推廣至各工務段，再由工務段的例行性調查中持續

收集資料，相信便可持續且穩定的更新道路影像資料及設施的影像資料。 

另外，在資料匯入的部份，由於關係到資料庫的管理與維護，建議可委由專

責研究團隊負責處理資料的匯入工作。由工務段協助進行道路影像資料的收集，

再由專責研究團隊持續發展資料維護管理工作，將可持續穩定地進行系統的運

作。 

 

5.5 系統推廣研習活動 

雖然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已建置多年，但每一年均有新的進展，除了希望

能透過研習活動的推廣，讓更多單位認識本系統外，更期望能接觸到第一線有實

務經驗的人員，聽取他們對於系統的建置，也協助我們讓系統的發展更為完善。 

 

5.5.1推廣活動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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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分別在北中南各舉辦一場研習活動，邀請的對象包括公路總局各工程處

及工務段、高速公路局各工程處及工務段，及縣道自養的縣市政府（包括新竹縣、

苗栗縣、南投縣……等等），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如表 5- 7。 

 

表5- 7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展示議程表 

時間（分鐘） 主題與內容 主講人 

40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介紹 黃維信博士 

70 公路基本資料線上管理系統介紹 黃維信博士 

60 道路影像調查設備介紹（含實機參觀） 黃維信博士 

60 道路調查影像處理及設施清查介紹 黃維信博士 

30 綜合座談  

 

在今年舉辦的推廣研習活動中，三梯次約有 70 人參加，活動照片如圖 5. 4、

圖 5. 5、圖 5. 6 所示。在研習活動過程中，有安排實際參觀外業調查車輛，相當

多的參與人員對於設備很有興趣，也提供未來可改善之建議與回饋，茲整理於下

一小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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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4 研習活動照片（一） 
 

 

圖 5. 5 研習活動照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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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6 研習活動照片（三） 
 

 

5.5.2參與單位之回饋 

在今年舉辦的三場推廣研習活動中，參與人員都相當踴躍的提出他們的建議

及問題，主要的問題及回饋意見整理如表 5- 8。 

 

表5- 8 研習活動回饋意見整理 

 建議或問題 回覆情形 

1 外業調查設備的建置成本，能否再

壓低？ 

經評估未來應可壓低在十萬塊以內。 

2 研習活動所介紹的相關軟體該如何

取得？ 

未來將會掛載在系統中，可直接進行下

載。惟未來需再解決內業處理程式影像

處理部份的函式庫授權。 

3 查詢本人服務單位的橋梁設施，為

何顯示的橋梁並非我們管轄的橋

梁？ 

因為目前系統有設權限，每個單位僅能

查詢自己單位管養的橋梁及隧道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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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或問題 回覆情形 

4 目前公路總局內已可查詢部份橋梁

的資料，此系統是否能比照開放部

份欄位？ 

後續會再參考公路總局所開發的資料

內容，再做為本系統未來開放的參考。

5 欲查詢所屬單位的管轄路線時，缺

少了某幾件道路資料。 

已修改完成。 

6 目前的外業調查設備，僅能拍攝道

路上的設施影像，是否能拍攝道路

下的設施，如涵管等。 

目前的設備是以影像拍攝為主，並未結

合其他的設備。 

7 數位攝影機的部份是否能與行車記

錄器結合？ 

行車記錄器已進行初步評估，後續還要

進行更深入的測試。 

8 是否能協助提供外業拍攝成本的估

算，因為縣政府未來會有預算進行

鄉道影像的拍攝。 

在本報告中已針對目前的省縣道拍攝

部份提出成本概算表。 

9 除目前介紹這款數位相機外，是否

有其他款式？ 

這是目前所找到的機型，未來應該會有

更多其他機型可供選擇。 

10 當進行西濱公路的巡查時，若有發

現設施缺失，並無法立即停車進行

定位或是拍照，僅能事後靠記憶進

行資料登錄，不易證明當時的養護

管理情形，若有責任歸屬問題時，

將容易發生爭端。 

謝謝提供寶貴意見，的確可做為後續系

統發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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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的開發，是希望透過資訊技術的協助，可更有效率的

進行道路影像資料的收集與管理，並針對已數位化的資料提供更便利的管理作業

服務，讓基層的公路管養單位，可持續不斷的進行設施資料維護更新。對於管理

階層的人員而言，也可透過本系統中快速的掌握公路狀況與設施維護情形，簡化

既有的作業程序。本章將就本研究的具體成果及未來可持續進行的研究建議加以

彙整說明。 

 

6.1 結論 

本節將分別從外業資料的調查情形、外業調查設備之改善評估、設施調查記

錄工具、內業的資料處理、管理系統之發展現況及與 Street View 之整合應用等

多方面進行整理。 

1. 外業調查情形 

今年的外業調查範圍以北部及中部的省縣道，及首次進行調查的澎湖縣道為

主。因到澎湖進行拍攝時，需要更高的作業成本（調查車輛的運送及調查人員的

交通費），因此至澎湖調查時，同時進行澎湖本島鄉道的調查工作，並藉以累積

鄉道的拍攝經驗，以做為後續是否進行鄉道拍攝之參考。本年度的調查距離約為

7,600 車道公里。 

進行外業拍攝時，最難以掌握的變數是「天候」狀況，因此外業拍攝的策略

是在天氣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的進行拍攝工作。若碰到不可預測或改善的因素

而影響拍攝（如莫拉克颱風造成台 21 坍崩，因此僅能調查至搶修地點）。以本

年度的調查路線，除因颱風造成部份路線受損外，最常碰到的問題是調查時找路

的問題，尤其當路線有異動時，若未能在事前進行路線規劃時取得該資訊，當到

該處進行調查時，常需花費很長的時間在尋路，也間接造成後續內業資料處理

時，需要更多的時間做路線銜接處理。除尋找調查路線的問題外，為確保拍攝的

品質。當內業處理時若發現資料有問題，便會要求外業重新補拍，這是我們對於

拍攝品質的要求。 

省道及縣道拍攝時，雖然偶爾會有找路的問題，但相較於澎湖鄉道的拍攝工

作，都還只能算是小挑戰。由於鄉道的路線資料，無法從網路或其他媒體（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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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圖、電子地圖）中取得確切的起迄點資訊，僅能大致掌握路線的方位。當到

澎湖進行拍攝時，非常感謝澎湖縣政府所給予的協助，方能順利完成鄉道的拍攝

工作。也由於較以往花費更多的時間在尋路，因此原本預計三天的調查時間，延

長到五天才完成所有的拍攝工作。因為來一趟澎湖相當不容易，因此調查人員在

作業時，壓力也相當的大，每天晚上必定檢核當天的拍攝結果，若有影像的問題，

隔天立即進行補拍工作。 

在整理預計拍攝與實際拍攝結果時發現，大部份的路線實際拍攝與預計拍攝

的里程相去不遠，除台 21 因颱風影響而造成中斷無法拍攝外。有些路線則是此

次拍攝時僅是拍攝整條路線的某一段，為能提供同一條道路均是同一時間拍攝的

影像資料，因此決定重拍整條路線。此外，最大的差異應是縣 109，公路總局網

站上公告的資料為 2.719 公里，但是實際拍攝時為 6.19 公里。經與其他電子地圖

比較確認，拍攝的里程數應該是正確無誤。 

以目前對於外業拍攝的熟悉度，除前述的問題外，基本上沒有遭遇太多的問

題。為加速拍攝進度，曾同時有兩輛調查車輛一起進行拍攝。對於內業資料的處

理並未有影響，有此經驗後，未來必要時可安排多輛車同時進行調查。 

 

2. 外業調查設備之改善評估 

目前的外業調查設備架構，是在 93 年時所建立的雛型，並在 95 年改善了影

像儲存媒體外，並未有做過其他的改變。並完成 95 年及本年度的外業調查工作，

可證明此系統的穩定性相當高。但目前的外業調查設備若要進行推廣時，將面臨

兩個最大的問題：系統建置成本約三十萬、設備更換之問題。 

在第三章中已針對外業調查設備進行分析，目前系統的建置成本（不含廂型

車）約為二十七萬。在進行推廣研習活動時，即有工務段提出是否能再降低建置

費用。在此之前即已針對設備進行改善評估（詳細內容可參考第三章的改善評估

介紹），新款內建硬碟的數位攝影機，可取代目前的數位攝影機及硬碟式錄影機；

而 AGPS 可取代原有的 DGPS；筆記型電腦的部份，可用既有的筆記型電腦或是

小筆電取代；訊號擷取卡可改用簡易型的產品；腳架可改用其他品牌的產品。其

他的設備建議保留維持現況。經評估後，整體的建置費用應可減少至十萬以內（不

含電腦的費用），這對於將來系統的推廣將有很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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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設施調查工具 

目前整理公路總局普查的資料後發現，最大的工作挑戰是在於資料內容上，

當資料儲存的方式未依照規範要求時，將會造成後續資料彙整相當大的工作負

擔。此外部份設施資料的記錄方式，並未有明確一致性的文字敘述，因此後續在

進行資料分類處理時，便會顯得相當棘手。若要徹底解決此些問題，便得從資料

記錄的來源做起。提供標準的資料填寫記錄程式，以避免資料內容不一致的問題。 

設施資料除了標誌或其他少數設施有可能會較常進行異動之外，其餘的設施

基本資料並不會有太大的異動，因此透過此記錄程式，也可輔助人員進行設施的

巡查與檢核。若有設施養護時，只要進行資料更新即可。 

為方便設施資料的清查，本研究以標誌的清查為例，結合具觸控螢幕的小筆

電及有 GPS 定位功能的數位相機，開發出設施清查工具。巡查過程中，透過 GPS

的定位比較，可協助比對巡查處附近應有的設施資料，若有標誌設施遺失時，也

有辦法立即被判斷出來。而當使用有 GPS 定位功能的數位相機完成拍照，後續

程式可與設施記錄的資料進行比對，也毋須調查人員手動從大量的資料中尋找與

設施對應的照片，但若未有記錄定位資訊，還是得由人工自行瀏覽尋找。 

 

4. 內業資料處理改善 

當外業調查速度提昇後，大量的調查資料是內業處理的沉重負擔。從早期的

內業處理時間約為外業調查時間的六倍，經改善後雖可縮短到三倍，但仍希望能

進一步的做改善。 

經過本年度的改善調整後，目前內業最耗費時間的工作是交通標誌影像的選

取，完全得依賴人工作業。若排除此動作，以目前改善後的作業速度，內業資料

處理時間約與外業調查時間相等。若加上交通標誌影像資料的篩選，則內業資料

處理時間約為外業調查時間的 2.5 倍。 

在軟體界面的操作上，本年度又經過大幅度的簡化，目前在操作畫面中僅保

留必要的顯示資訊，並加註操作步驟說明。以目前訓練工讀生之經驗，約半個小

時即可上手進行資料處理。 

 

5. 影像資料編碼 

由於公路基本資料是一項需要長時間調查的工作，除需檢視當下最新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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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外，也需要檢視歷次調查或更新後的資料。為能達到歷史資料的查詢功能，

及解決公路普查資料編碼不一致的問題，本年度重新檢討影像編碼原則，並重新

針對所有檔案重新予以編碼，目前已完成所有檔案的編碼工作。 

 

6. 公路基本資料的擴充 

本年度除持續進行省道及縣道的影像調查工作外，亦從高速公路局取得 95

年至 97 年的國道影像資料，及國道設施的相關資料，均已匯入「公路基本資料

管理系統」中。 

 

7.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功能擴充 

本年度新增及修改的功能包括：使用 Google Maps 取代原有的 MapXtreme，

以提供更為友善的 GIS 使用環境，並增加直接在 Google Maps 中點選路線，直接

進行影像播放功能。另外在道路影像播放的部份，增加非同步影像顯示功能，當

已載入的影像在播放時，使用非同步技術利用空檔不斷地自伺服器下載下一張影

像，因此可增加播放時的流暢性。另外在道路影像播放時，還可設定影像的播放

間距，及直接以里程牌的位置進行定位。 

在設施查詢上，除增加「橋梁」及「隧道」的存取權限外，亦可在檢視設施

資料時，直接查詢歷次修改之資料。對於設施資料的掌握部份，可透過統計報表

查詢輸出公路總局及高速公路局使用的統計報表。 

 

6.2 未來研究建議 

1. 外業調查設備的更新 

在辦理推廣研習活動時，曾有參與人員提出建議，是否能用行車記錄器取代

數位攝影機。本報告目前也已初步針對行車記錄器進行評估，但並未實際進行整

合測試。未來可再進行更深入的測試，若測試可行，將可再降低外業調查設備之

建置成本，對於系統的普及推廣將會更有幫助。 

 

2. 內業資料處理 

目前的內業處理主要是針對目前所使用設備的影像記錄內容做開發，但在評

估外業調查設備的改善時已發現，內建硬碟的數位攝影機是目前的主流機種，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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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為能儲存更高解析度的影像，及提供可更長時間的拍攝，因此影像格式上都

經過壓縮處理。目前的檔案格式以 AVCHD 為主，但此格式並不相容於目前既有

的內業處理程式中。 

雖然可透過其他工具軟體，將 AVCHD 的影像再轉檔為 AVI 檔，但這將會

增加內業的處理作業時間，並不是相當好的作法。而且目前內業的影像處理程

式，是結合 IMAQ 的函式庫，每安裝到新的電腦時，需再支付授權費，這將會

影響到系統的推廣。為徹底解決此一問題，未來應重新改寫內業處理程式，目前

經初步評估，可使用 C 語言再配合 DirectX 函式庫，應可以做取代。 

 

3. 外業調查設備推廣與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之整合分工 

當外業調查設備建置成本降低後，將會有工務單位願意使用此調查設備。內

業資料的處理部份，也應能在改善後提供給工務段使用。但是如何將影像資料匯

入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這將是必須優先考量的工作。 

由於目前外業調查資料轉入資料庫的工作，是比較有技術性的工作，而且關

係到系統的正常運作與否。因此建議將外業調查工作及必要的內業資料處理（並

非每次的公路調查影像，均得裁切交通標誌），交由各工務段自行處理，僅需將

處理後的資料（含 Access 資料庫及影像），利用硬碟或是光碟片將資料交付給

管理系統的管理人員，再由管理人員協助進行資料匯入處理。 

如此一來，結合各工務段的例行性巡查作業，便可持續不斷地更新道路影像

資料，可加快資料內容的更新。管理系統的維護人員，僅需將精神花費在系統功

能的改善，這對於未來系統的發展應是有相當大的助益。 

 

4.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功能的擴充 

隨著時間的改善，對於管理系統功能的需求也會不斷的改善，因此管理系統

必須配合實際的使用需求，不斷地進行系統功能擴充。滿足了使用者需求後，使

用者也才會願意使用該系統，如此一來才會有正向的循環。 

因此未來必須配合使用者需求，及不斷地參考國外發展，持續不斷地進行系

統功能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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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與 Google Street View 之整合 

雖然 Google Street View 提供了相當好的道路影像，但是目前分析看來，不

能確定的是 Street View 影像的更新頻率，及預計會拍攝的道路路線。而且在使

用上，並無法得知影像的拍攝時間及 GPS 座標。 

因此本系統的發展定位上，可以自主的掌握道路影像的更新時間，並可取得

影像外的相關資訊，如拍攝時間、里程樁號等，這是有別於 Street View 目前所

提供的功能。在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中，也可透過連結，讓使用者除觀看自行

拍攝的道路影像外，亦可直接連結該處的 Street View 影像（若該處有影像的話），

以增加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之應用。 

 

6. Google Maps 圖層之套疊 

目前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使用 Google Maps 做為 GIS 的顯示工具，雖然

相當的便利，但是部份路線資訊並不完整。為避免造成將來使用時不必要的麻

煩，建議可使用「交通路網數值地圖」產生不同的圖層資訊，然後再套疊到 Google 

Maps 中。或是結合其他國內既有的電子地圖資訊，同樣套疊在 Google Maps 上，

供使用者自行切換顯示所需的圖層資訊。 

 

7. 道路影像播放效能之改善 

在目前 Google Street View 的影像是以 Flash 做為播放工具，為加速影像的

傳遞做播放效能。Google 是將影像進行切割，將一幀大幅的影像切割成不同尺

寸的影像，當播放時由影像伺服器提供各區塊的影像，再顯示在使用者的螢幕

中。若仔細觀察 Google Street View 顯像時，可發現不同區塊的影像清晰度是不

同的（如圖 6. 1 所示）。而當要顯示某一區塊的放大影像時，則再切換至預先處

理好的大幅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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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1 Google Street View 的顯像情形 
 

若欲使用 Google Street View 的播放方式，則需先進行前處理，將拍攝的影

像進行區塊的切割。另外，在播放時，亦無法控制每一個區塊顯示的情形，因此

實際播放時，將會出現如圖 6. 1 的顯示情形。若應用於連續影像播放時，將有可

能出現，影像尚未顯示完成，便開始播放下一張影像之情形，是否適用於實際的

應用，則有待進一步的討論。 

未來「公路基本資料庫」若欲改善影像播放速度，可朝提昇伺服器效能

（Google 是以大量的伺服器提供此服務）及網路頻寬的方式再做改善。 

 

8. 系統硬體架設之建置 

在系統效能的改善測試中發現，為加快資料庫的查詢及減輕伺服器的負擔，

建議將網頁程式與資料庫架設在兩台不同的伺服器中，對於大量的影像圖片，亦

建議儲放在磁碟陣列中，除可減輕伺服器檔案 IO 的速度外，亦可對資料進行更

完整的保護工作。 

 

9. 系統的推廣 

由於目前的設施維護工作，並未有相對應的考核管理機制，從研習活動中可

發現，雖然許多單位表示有興趣來使用，但是仍有不少的與會人員只是瞭解有此

系統的存在，並未將設施資料的維護納入例行性的工作範圍中。未來如何與考核

管理機制結合，將會影響到系統的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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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
R

(1
2)

 
 

原
PA

09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PA

06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註

1。
 

原
PA

07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PA

- 

20
08

1-
00

01
-X

X
.J

P
G

 

原
PA

37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3
1)
，

P
00

10
1-

00
0K

+
00

0-
R

O
-0

00
1(

n)
.J

P
G

 (
n)
表
示
影
像
張
數

 



  

 

附-5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PA
01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PA
10

 

PA
02

 
路
面
合
計
長
度

 
N

U
M

B
E

R
(3

,3
) 

 
原

PA
11

 

PA
03

 
路
面
合
計
面
積

 
N

U
M

B
E

R
(6

,3
) 

 
原

PA
12

 

PA
04

 
水
泥
混
凝
土
長
度

 
N

U
M

B
E

R
(3

,3
) 

 
原

PA
13

 

PA
05

 
水
泥
混
凝
土
面
積

 
N

U
M

B
E

R
(6

,3
) 

 
原

PA
14

 

PA
06

 
瀝
青
混
凝
土
長
度

 
N

U
M

B
E

R
(3

,3
) 

 
原

PA
15

 

PA
07

 
瀝
青
混
凝
土
面
積

 
N

U
M

B
E

R
(6

,3
) 

 
原

PA
16

 

PA
08

 
級
配
石
子
長
度

 
N

U
M

B
E

R
(3

,3
) 

 
原

PA
17

 

PA
09

 
級
配
石
子
面
積

 
N

U
M

B
E

R
(6

,3
) 

 
原

PA
18

 

PA
10

 
其
他
長
度

 
N

U
M

B
E

R
(3

,3
) 

 
原

PA
19

 

PA
11

 
其
他
面
積

 
N

U
M

B
E

R
(6

,3
) 

 
原

PA
20

 

PA
12

 
快
車
道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註
2。

 
原

PA
21

 

PA
13

 
單
雙
側

* 
N

U
M

B
E

R
(1

) 
 

原
PA

22
 

PA
14

 
慢
車
道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註
2。

 
原

PA
23

 

PA
15

 
單
雙
側

* 
N

U
M

B
E

R
(1

) 
 

原
P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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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16

 
內
側
路
肩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註
2。

 
原

PA
25

 

PA
17

 
單
雙
側

 
N

U
M

B
E

R
(1

) 
 

原
PA

26
 

PA
18

 
外
側
路
肩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註
2。

 
原

PA
27

 

PA
19

 
單
雙
側

* 
N

U
M

B
E

R
(1

) 
 

原
PA

28
 

PA
20

 
草
皮
路
肩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註
2。

 
原

PA
29

 

PA
21

 
單
雙
側

* 
N

U
M

B
E

R
(1

) 
 

原
PA

39
 

PA
22

 
中
央
分
隔
島

(帶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PA
31

 

PA
23

 
快
慢
車
道
分
隔
島

(帶
)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PA
32

 

PA
24

 
人
行
道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註
2。

 
原

PA
33

 

PA
25

 
單
雙
側

* 
N

U
M

B
E

R
(1

) 
 

原
PA

34
 

PA
26

 
土
路
長
度

 
N

U
M

B
E

R
(3

,3
) 

 
原

PA
35

 

PA
27

 
車
道
數

 
N

U
M

B
E

R
(2

) 
註

3。
 

原
PA

36
 

PA
28

 
備
註

 
C

H
A

R
(1

6)
 

 
原

PA
39

，
原
來
應
為

PA
38

，
但
誤
植
為

PA
39

。
 

註
1：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

 

註
2：

快
車

道
寬

度
、
慢

車
道

寬
度
、
外

側
路

肩
寬

度
、
內

側
路

肩
寬

度
、
草

皮
路

肩
寬

度
、
人

行
道

寬
度
：
若

為
雙

向
對

稱
型

之
道

路
，
所

列
各

項
目

之

寬
度
欄
位
僅
填
一
側
；
但
在
單
雙
側
欄
位
則
應
填
「

2」
表
示
雙
向
。
若
雙
向
寬
度
不
同
者
，
則
分
為
兩
筆
資
料
填
寫
，
在
單
雙
側
欄
位
則
應
填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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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在
備
註
欄
填
「
右
」

(順
向

)或
「
左
」

(逆
向

)。
 

註
3：

車
道
數
：
填
寫
雙
向
合
計
之
快
車
道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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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
路
橋
梁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B
R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B

R
09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B

R
10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橋
中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B

R
07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原

B
R

08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B

R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原

B
R

27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3

1)
，

P
00

10
1-

00
0K

+
00

0-
B

R
-0

00
1(

n)
.J

P
G

 (
n)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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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影
像
張
數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B
R

01
 

橋
名

 
C

H
A

R
(1

6)
 

 
 

B
R

02
 

橋
頭
經
度
座
標

 
N

U
M

B
E

R
(1

2)
 

B
R

03
 

橋
頭
緯
度
座
標

 
N

U
M

B
E

R
(1

2)
 

B
R

04
 

橋
尾
經
度
座
標

 
N

U
M

B
E

R
(1

2)
 

B
R

05
 

橋
尾
緯
度
座
標

 
N

U
M

B
E

R
(1

2)
 

1、
採

T
W

D
97

T
M

2
座
標

 

2、
以
順
樁
號
橋
梁
前
端
者
為
橋
頭
後
端
者
為
橋
尾

3、
座
標
值
以
度
記
錄

 

原
為

 

1、
以
順
樁
號
橋
梁
前
端
者
為
橋
頭
後
端
者
為

橋
尾

 

2、
座
標
值
以
度
、
分
、
秒
記
錄

 

B
R

06
 

橋
頭
經
度
座
標

 
N

U
M

B
E

R
(1

2)
 

 

B
R

07
 

橋
頭
緯
度
座
標

 
N

U
M

B
E

R
(1

2)
 

 

B
R

08
 

橋
尾
經
度
座
標

 
N

U
M

B
E

R
(1

2)
 

 

B
R

09
 

橋
尾
緯
度
座
標

 
N

U
M

B
E

R
(1

2)
 

1、
採

W
G

S
84

座
標

 

2、
以
順
樁
號
橋
梁
前
端
者
為
橋
頭
後
端
者
為
橋
尾

3、
座
標
值
以
度
記
錄

 
 

B
R

10
 

編
號

 
C

H
A

R
(5

) 
註

1。
 

原
B

R
15

 

B
R

11
 

河
流
名
稱

 
C

H
A

R
(1

0)
 

 
原

B
R

16
 

B
R

12
 

上
部
結
構

-類
型

 
C

H
A

R
(3

0)
 

註
2。

 
原

B
R

17
 

B
R

13
 

上
部
結
構

-項
目

 
C

H
A

R
(3

0)
 

註
2。

 
新
增
欄
位

 

B
R

14
 

下
部
結
構

-橋
台

 
C

H
A

R
(3

0)
 

註
3。

 
原

B
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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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

15
 

下
部
結
構

-橋
墩

 
C

H
A

R
(3

0)
 

註
3。

 
新
增
欄
位

 

B
R

16
 

橋
梁
長
度

 
N

U
M

B
E

R
(5

,1
) 

 
原

B
R

19
 

B
R

17
 

橋
梁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B
R

20
 

B
R

18
 

孔
數

 
N

U
M

B
E

R
(3

) 
 

原
B

R
21

 

B
R

19
 

跨
距

 
N

U
M

B
E

R
(3

) 
 

原
B

R
22

 

B
R

20
 

載
重

 
N

U
M

B
E

R
(4

) 
 

原
B

R
23

 

B
R

21
 

建
造
年
月

 
Y

Y
Y

Y
/M

M
/D

D
 

原
B

R
24
，

格
式

原
為

m
m

/d
d/

yy
yy

 

B
R

22
 

改
善
年
月

 
Y

Y
Y

Y
/M

M
/D

D
 

原
B

R
25
，

格
式

原
為

m
m

/d
d/

yy
yy

 

B
R

23
 

現
況

 
C

H
A

R
(1

2)
 

分
「
良
好
」、
「
尚
佳
」、
「
部
分
損
壞
」、
「
逾

齡
危
險
」

四
種
情
況
填
寫
。

 
原

B
R

26
 

B
R

24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B
R

28
 

註
1：

橋
梁
編
號
由
機
關
填
列
。

 

註
2：

上
部
結
構
填
寫
方
式

 

1.
 混

凝
土
橋
類
：
分
版
梁
、

T
型
梁
、
懸
臂
梁
、
箱
型
梁
、
連
續
梁
、
合
成
梁
、
剛
構
、
拱
、
密
排
梁
等
。

 

2.
 鋼

橋
類
：
分
工
字
梁
、
鋼
鈑
梁
、
鋼
構
架
（
含
懸
臂
式
、
拱
式
）
等
。

 

3.
 木

橋
：（

省
略
）
如
有
木
造
橋
梁
，
可
特
別
填
記
。

 

4.
 磚

石
橋
類
：
分
磚
拱
、
石
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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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纜

索
橋
類
：
分
吊
橋
、
斜
張
橋
等
。

 

註
3：

下
部
結
構
填
寫
方
式

 

1.
 橋

台
：
分
砌
磚
、
砌
石
、
重
力
、
懸
臂
、
扶
臂
等
。

 

2.
 橋

墩
：
分
樁
架
、
重
力
、
懸
臂
、
剛
架
、
斜
柱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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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
路
隧
道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T
U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T

U
09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T

U
10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T

U
07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原

T
U

08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T

U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原

T
U

26
，

資
料

型
態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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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A
R

(3
1)
，

P
00

10
1-

00
0K

+
00

0-
T

U
-0

0

01
(n

).
JP

G
 (

n)
表
示
影
像
張

數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T
U

01
 

隧
道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T
U

06
 

T
U

02
 

隧
道
種
類

 
C

H
A

R
(2

) 
註
明
：
正
、
明
、
半

 
新
增
欄
位

 

T
U

03
 

編
號

 
C

H
A

R
(5

) 
 

原
T

U
11

 

T
U

04
 

長
度

 
N

U
M

B
E

R
(5

,1
) 

 
原

T
U

12
 

T
U

05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T
U

13
 

T
U

06
 

中
心
高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T
U

14
 

T
U

07
 

兩
側
高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T
U

15
 

T
U

08
 

淨
高

 
N

U
M

B
E

R
(2

,1
) 

 
原

T
U

16
 

T
U

09
 

坡
度

 
±N

U
M

B
E

R
(2

) 
百
分
比
：「

＋
」
表
示
升
坡
、「

－
」
表
示
降
坡

 
原

T
U

17
 

T
U

10
 

最
小
半
徑

 
N

U
M

B
E

R
(2

) 
直
線
隧
道
時
，
本
欄
空
白
不
填

 
原

T
U

18
 

T
U

11
 

襯
砌
種
類

 
C

H
A

R
(1

6)
 

分
「
鋼
筋
混
凝
土
」、
「
無
筋
混
凝
土
」、
「
無
砌
」
三
種
填
寫

 
原

T
U

19
 

T
U

12
 

路
面
種
類

 
C

H
A

R
(1

0)
 

分
「
混
凝
土
」、
「
瀝
青
」、
「
石
子
」、
「
土
路
」
四
種
填
寫

 
原

T
U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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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U

13
 

單
雙
向

 
C

H
A

R
(6

) 
分
為
「
單
向
」、
「
雙
向
」

 
原

T
U

21
 

T
U

14
 

建
造
年
月

 
Y

Y
Y

Y
/M

M
/D

D
 

 
原

T
U

22
，

格
式

為

m
m

/d
d/

yy
yy

 

T
U

15
 

地
質

* 
C

H
A

R
(8

) 
分
為
七
項
種
類
：「

土
」、
「
間
隔
土
」、
「
軟
岩
」、
「
硬
岩
」、
「
粘
土
」、

「
混
土
石
」、
「
其
他
」

 
原

T
U

23
 

T
U

16
 

照
明

 
N

U
M

B
E

R
(2

) 
「

1」
代
表
有
，「

0」
代
表
沒
有
。

 
原

T
U

24
 

T
U

17
 

現
況

 
C

H
A

R
(6

) 
分
為
「
良
好
」、
「
尚
佳
」、
「
不
良
」、
「
損
壞
」
四
種
情
況
。

 
原

T
U

25
 

T
U

18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T
U

27
 



  

 

附-15

5.
 
公
路
涵
管

分
類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C

U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C

U
08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C

U
09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C

U
06
，

樁
號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原

C
U

07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T

U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原

T
U

26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3

1)
，

P
00

10
1-

00
0K

+
00

0-
T

U
-0

00
1(

n)
.J

P
G

 (
n)
表



  

 

附-16

示
影
像
張
數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C
U

01
 

編
號

 
C

H
A

R
(5

) 
 

原
C

U
10

 

C
U

02
 

鋼
筋
混
凝
土

(座
數

) 
N

U
M

B
E

R
(4

) 
 

原
C

U
11

 

C
U

03
 

水
泥
管

(座
數

) 
N

U
M

B
E

R
(4

) 
 

原
C

U
12

 

C
U

04
 

其
他

 
N

U
M

B
E

R
(4

) 
 

原
C

U
13

 

C
U

05
 

式
樣

 
C

H
A

R
(8

) 
三
種
式
樣
：「

管
式
」、
「
箱
式
」、
「
蓋
版
式
」

 
原

C
U

14
 

C
U

06
 

孔
數

 
N

U
M

B
E

R
(2

) 
 

原
C

U
15

 

C
U

07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C
U

16
 

C
U

08
 

高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C
U

17
 

C
U

09
 

直
徑

 
N

U
M

B
E

R
(2

,1
) 

 
原

C
U

18
 

C
U

10
 

長
度

 
N

U
M

B
E

R
(5

,1
) 

 
原

C
U

19
 

C
U

11
 

涵
管
區
分

 
C

H
A

R
(6

) 
二
種
：「

涵
洞
」、
「
溝
管
」

 
原

C
U

20
 

C
U

12
 

填
土
高

 
N

U
M

B
E

R
(2

,1
) 

 
原

C
U

21
 

C
U

13
 

現
況

 
C

H
A

R
(6

) 
分
為
「
良
好
」、
「
尚
佳
」、
「
不
良
」、
「
損
壞
」
四
種

情
況
。

 
原

C
U

22
 

C
U

14
 

人
行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C
U

23
 



  

 

附-17

C
U

15
 

車
行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C
U

24
 

C
U

16
 

排
水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C
U

25
 

C
U

17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C
U

27
 

     



  

 

附-18

6.
 
公
路
防
護

設
施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P

R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P

R
08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P

R
09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P

R
06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原

P
R

07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P

R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原

P
R

23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3

1)
，

P
00

10
1-

00
0K

+
00

0-
P

R
-0

00
1(

n)
.J

P
G

 (
n)
表



  

 

附-19

示
影
像
張
數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P
R

01
 

位
置

 
C

H
A

R
(2

) 
填
寫
「
左
」、
「
右
」

 
原

P
R

13
 

P
R

02
 

長
度

 
N

U
M

B
E

R
(6

) 
 

原
P

R
10

 

P
R

03
 

高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P
R

11
 

P
R

04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P
R

12
 

P
R

05
 

護
坡
面
積

 
N

U
M

B
E

R
(6

) 
 

原
P

R
14

 

P
R

06
 

駁
坎
面
積

 
N

U
M

B
E

R
(6

) 
 

原
P

R
15

 

P
R

07
 

水
壩
長
度

 
N

U
M

B
E

R
(6

) 
 

原
P

R
16

 

P
R

08
 

基
礎
保
護
面
積

 
N

U
M

B
E

R
(6

) 
 

原
P

R
17

 

P
R

09
 

邊
溝
長
度

 
N

U
M

B
E

R
(6

) 
 

原
P

R
18

 

P
R

10
 

邊
坡
保
護
面
積

 
N

U
M

B
E

R
(6

) 
 

原
P

R
19

 

P
R

11
 

其
他

 
N

U
M

B
E

R
(6

) 
 

原
P

R
20

 

P
R

12
 

結
構
種
類

-類
別

 
C

H
A

R
(3

0)
 

註
1。

 
原

P
R

21
 

P
R

13
 

結
構
種
類

-項
目

 
C

H
A

R
(3

0)
 

註
2。

 
新
增
欄
位

 

P
R

14
 

現
況

 
C

H
A

R
(6

) 
分
為
「
良
好
」、
「
尚
可
」、
「
缺
損
」
三
種
情
況
。

 
原

P
R

23
 



  

 

附-20

P
R

15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P
R

24
 

註
1：

結
構
種
類
類
別
包
括
：
護
坡
、
水
壩
、
基
礎
保
護
、
邊
溝
及
邊
坡
保
護
。

 

註
2：

各
結
構
種
類
下
的
項
目
說
明
如
下
：

 

1.
 護

坡
、

駁
坎

：
分

「
漿

砌
卵

（
塊

）
石

」
、
「

乾
砌

卵
（

塊
）

石
」
、
「

混
凝

土
」
、
「

三
明

治
混

凝
土

」
、
「

鋼
筋

混
凝

土
」
、
「

木
格

床
」
、
「

鋼
筋

混

凝
土
格
床
」、
「
鋼
筋
混
凝
土
框
架
」、
「
堡
坎
磚
」、
「
岩
（
地
）
錨
」、
「
蛇
籠
」
等
。

 

2.
 水

壩
：
分
「
蛇
籠
」、
「
塊
石
混
凝
土
」、
「
混
凝
土
塊
」
等
。

 

3.
 基

礎
保
護
：
分
「
蛇
籠
」、
「
拋
填
石
」、
「
塊
石
混
凝
土
」、
「
混
凝
土
塊
」、
「
消
波
塊
」
等
。

 

4.
 邊

溝
：

分
「
漿

砌
明
溝

」、
「

漿
砌

加
蓋

」、
「

混
凝

土
明

溝
」、
「

明
溝

加
蓋

」
、「

鋼
筋

混
凝

土
明

（
暗
）
溝

」、
「

箱
涵

」、
「
土
溝

（
含
乾

砌
）」

等
。

 

5.
 邊

坡
保
護
：
分
「
噴
凝
土
」、
「
植
生
」、
「
防
石
柵
」、
「
防
石
網
」
等
。

 



  

 

附-21

7.
 
公
路
交
通

安
全
設
施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S

F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S

F
08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S

F
09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S

F
06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原

S
F

10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S

F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原

S
F

23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3
1)
，

P
00

10
1-

00
0K

+
00

0-
S

F
-0

00
1(

n)
.J

P
G

 (
n)
表
示



  

 

附-22

影
像
張
數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S
F

01
 

訖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S

F
07

 

S
F

02
 

位
置

 
C

H
A

R
(1

0)
 

 
原

S
F

11
 

S
F

03
 

長
度

 
N

U
M

B
E

R
(5

) 
實
際
長
度

 
原

S
F

12
 

S
F

04
 

設
置
方
式

(單
面
、
雙

面
、
條
數

) 
N

U
M

B
E

R
(2

) 
註

1。
 

原
S

F
13

 

S
F

05
 

護
欄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F

14
 

S
F

06
 

防
眩
板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F

15
 

S
F

07
 

反
射
鏡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F

16
 

S
F

08
 

反
光
導
標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F

17
 

S
F

09
 

路
面
標
記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F

18
 

S
F

10
 

其
他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F

19
 

S
F

11
 

構
造

 
C

H
A

R
(3

0)
 

註
2 

原
S

F
20
，
構
造
與
式
樣

 

S
F

12
 

式
樣

 
C

H
A

R
(3

0)
 

註
2 

新
增
欄
位

 

S
F

13
 

裝
設
年
月

 
Y

Y
Y

Y
/M

M
/D

D
 

原
S

F
21
，
格
式
為

m
m

/d
d/

yy
yy

 

S
F

14
 

現
況

 
C

H
A

R
(6

) 
四
種
狀
況
：
良
好
、
尚
佳
、
不
良
、
損
壞

 
原

S
F

22
 



  

 

附-23

S
F

15
 

備
註

 
C

H
A

R
(3

0)
 

設
施
種
類
若
為
「
其
他
」，

請
在
備
註
欄
說
明
該
設

施
名
稱
。

 
原

S
F

24
 

註
1:

 1.
 
中
央
分
向
島
（
帶
）
兩
側
之
護
欄
，
若
係
單
面
設
置
者
，
為
兩
端
點
間
之
「
長
度

x 
2」
；
如
為
雙
面
共
用
者
，
僅
填
其
實
際
長
度
。

 

2.
 
導
標
設
於
中
央
分
向
島
（
帶
）
兩
側
者
填
「
長
度

x 
2」
，
設
於
單
側
或
其
他
位
置
者
，
填
其
實
際
長
度
。

 

3.
 
路
面
標
記
不
論
其
裝
設
方
式
為
虛
（
實
）
線
加
點
或
點
虛
（
實
）
線
，
均
以
「
裝
設
路
段
長
度
」

*「
標
記
嵌
裝
條
數
」
表
示
。

 

註
2：

構
造
或
式
樣
，
按
下
列
原
則
選
填
之
：

 

1.
 
護
欄
－
分
「
鋼
索
、
鋼
柱
」、
「

W
型

鋼
板

鋼
柱

」、
「

W
型

鋼
板

鋼
筋

混
凝

土
柱

」、
「
鋼
管
鋼
柱
」、
「
浪
型
鋼
板
鋼
柱
」、
「
紐
澤
西
式
單
面
」、
「
紐

澤
西
式
雙
面
」、
「
混
凝
土
墩
」、
「
鋼
板
木
柱
」
等
。

 

2.
 
防
眩
板
－
分
聚
苯
乙
烯
（

po
ly

st
yr

en
e）
、
玻
璃
纖
維

F
R

P
，

 F
ib

er
gl

as
s 

R
ei

nf
or

ce
d 

P
la

st
ic
）
等
。

 

3.
 
反
射
鏡
－
分
「
玻
璃
弧
面
」、
「
壓
克
力
弧
面
」、
「
鋁
合
金
弧
面
」、
「
樹
脂
弧
面
」
等
。

 

4.
 
反
光
導
標
－
分
「
圓
（
方
）
形
單
面
」、
「
圓
（
方
）
形
雙
面
」、
「
緣
石
附
貼
」
等
。

 

5.
 
路
面
標
記
－
分
「
圓
（
方
）
形
反
光
」、
「
圓
（
方
）
形
無
光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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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公
路
沿
線

狀
況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S

I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新
增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S

I0
9，

座
標

X
1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S

I1
0，

座
標

Y
1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S

I0
7，

樁
號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原

S
I0

8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S

I-
20

08
1-

00
01

-X
X

.J
P

G
原

S
I2

8，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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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00

10
1-

00
0K

+
00

0-
IN

-0
00

1(
n)

.J
P

G
 (

n)
表

示
影
像
張
數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S
I0

1 
沿
線
地
名

 
C

H
A

R
(1

0)
 

 
原

S
I0

6 

S
I0

2 
沿
線
狀
況
類
別

 
C

H
A

R
(1

0)
 

分
為
「
陡
坡
」、
「
急
彎
」
或
「
沿
線

 岔
路
」

 
新
增
欄
位

 

S
I0

3 
陡
坡
起
點
樁
號

 
 

 
原

S
I1

1 

 
座
標

X
2 

N
U

M
B

E
R

(1
2)

 
 

刪
除
該
欄
位
和

th
b0

7
共
用
即
可

 

 
座
標

Y
2 

N
U

M
B

E
R

(1
2)

 
 

刪
除
該
欄
位
和

th
b0

8
共
用
即
可

 

S
I0

4 
百
分
率

 
±N

U
M

B
E

R
(2

) 
百
分
比
：「

＋
」
表
示
升
坡
、「

－
」
表
示
降
坡

 
原

S
I1

4 

S
I0

5 
長
度

 
N

U
M

B
E

R
4)

 
 

原
S

I1
5 

S
I0

6 
急
彎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S

I1
6 

 
座
標

X
3 

N
U

M
B

E
R

(1
2)

 
 

刪
除
該
欄
位
和

th
b0

7
共
用
即
可

 

 
座
標

Y
3 

N
U

M
B

E
R

(1
2)

 
 

刪
除
該
欄
位
和

th
b0

8
共
用
即
可

 

S
I0

7 
半
徑

 
N

U
M

B
E

R
(3

) 
 

原
S

I1
9 

S
I0

8 
右
彎
或
左
彎

 
C

H
A

R
(4

) 
 

原
S

I2
0 

S
I0

9 
長
度

 
N

U
M

B
E

R
(4

) 
 

原
S

I2
1 

S
I1

0 
沿
線
岔
路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S

I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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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
標

X
4 

N
U

M
B

E
R

(1
2)

 
 

刪
除
該
欄
位
和

th
b0

7
共
用
即
可

 

 
座
標

Y
4 

N
U

M
B

E
R

(1
2)

 
 

刪
除
該
欄
位
和

th
b0

8
共
用
即
可

 

S
I1

1 
方
向

 
C

H
A

R
(6

) 
 

原
S

I2
5 

S
I1

2 
通
達
地
點

 
C

H
A

R
(2

0)
 

 
原

S
I2

6 

S
I1

3 
岔
路
編
號

 
C

H
A

R
(6

) 
 

原
S

I2
7 

S
I1

4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S
I2

9 

註
：
原
配
合
「
陡
坡
起
點
樁
號
」、
「
急
彎
起
點
樁
號
」、
「
沿
線
岔
路
樁
號
」
都
有
配
合
一
組

X
、

Y
座

標
，

目
前

規
劃

共
用

第
一

組
「

X
1、

Y
1」

座
標
。

不
過
請
澄
清
「

X
1、

Y
1」

是
否
與
「

X
2、

Y
2」

、
「

X
3、

Y
3」

、「
X

4、
Y

4」
為
相
同
的
資
料
（
一
次
只
會
與
一
組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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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
路
鐵
路

平
交
道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R
L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R

L
08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R

L
09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R

L
06
，

樁
號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原

R
L

07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R

L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原

R
L

18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3

1)
，

P
00

10
1-

00
0K

+
00

0-
R

L
-0

00
1(

n)
.J

P
G

 (
n)
表



  

 

附-28

示
影
像
張
數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R
L

01
 

附
近
地
名

 
C

H
A

R
(1

0)
 

 
原

R
L

10
 

R
L

02
 

鐵
路
名
稱

 
C

H
A

R
(1

2)
 

 
原

R
L

11
 

R
L

03
 

公
路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R
L

12
 

R
L

04
 

鐵
路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R
L

13
 

R
L

05
 

鐵
路
股
道
數

 
N

U
M

B
E

R
(1

) 
 

原
R

L
14

 

R
L

06
 

交
叉
角
度

 
N

U
M

B
E

R
(3

) 
 

原
R

L
15

 

R
L

07
 

交
叉
處
結
構

 
C

H
A

R
(1

2)
 

分
為
「
枕
木
」、
「
混
凝
土
版
」、
「
瀝
青
混
凝
土
」、
「
橡

膠
版
」
四
種
。

 
原

R
L

16
 

R
L

08
 

管
制
種
類

 
C

H
A

R
(1

2)
 

分
為
「
第
一
種
」、
「
第
三
種
甲
」、
「
人
工
控
制
」、
「
專

用
」
等
四
種
。

 
原

R
L

17
 

R
L

09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R
L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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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公

路
立
體

交
叉
設
施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C

R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C

R
07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C

R
08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C

R
06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新
增
欄
位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C

R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新
增
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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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C
R

01
 

長
度

 
N

U
M

B
E

R
(4

) 
 

原
C

R
09

 

C
R

02
 

寬
度

 
N

U
M

B
E

R
(2

,1
) 

 
 原

C
R

10
 

C
R

03
 

跨
越
類
別

 
C

H
A

R
(1

0)
 

 
原

C
R

11
 

C
R

04
 

載
重

 
N

U
M

B
E

R
(4

) 
 

原
C

R
12

 

C
R

05
 

淨
高

 
N

U
M

B
E

R
(2

,1
) 

 
原

C
R

13
 

C
R

06
 

穿
越
類
別

 
C

H
A

R
(1

0)
 

分
為
「
公
路
」、
「
市
區
道
路
」、
「
鐵
路
」、
「
鐵
公

路
」
四
種
。

 
原

C
R

14
 

C
R

07
 

淨
高

 
N

U
M

B
E

R
(2

,1
) 

 
原

C
R

15
 

C
R

08
 

交
叉
角
度

 
N

U
M

B
E

R
(3

) 
 

原
C

R
16

 

C
R

09
 

上
部
結
構

-類
別

 
C

H
A

R
(3

0)
 

同
橋
梁
之
「
上
部
結
構

-類
別
」
欄
位
填
法

 
原

C
R

17
，
同
橋
梁
之
「
上
部
結
構
」
欄
位
填
法

 

C
R

10
 

上
部
結
構

-項
目

 
C

H
A

R
(3

0)
 

同
橋
梁
之
「
上
部
結
構

-項
目
」
欄
位
填
法

 
新
增
欄
位

 

C
R

11
 

下
部
結
構

-橋
台

 
C

H
A

R
(3

0)
 

同
橋
梁
之
「
下
部
結
構

-橋
台
」
欄
位
填
法

 
原

C
R

18
 

C
R

12
 

下
部
結
構

-橋
墩

 
C

H
A

R
(3

0)
 

同
橋
梁
之
「
下
部
結
構

-橋
墩
」
欄
位
填
法

 
新
增
欄
位

 

C
R

13
 

跨
越
或
穿
越
處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4)

 
 

原
C

R
19

 

C
R

14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C
R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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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公

路
標
誌

設
置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S
N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C

R
07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C

R
08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C

R
06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新
增
欄
位

 



  

 

附-32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S

N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原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S

N
-0

00
1C

(n
).

JP
G

 

"C
"表

示
標
誌
設
於
中
央
分
向
島
；
若

設
於
路
側
者
最
後
一
碼
不
填
，
但
順

椿
為
奇
數
編
號
，
逆
樁
則
為
偶
數
編

號
 

(n
)表

示
影
像
張
數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S
N

01
 

位
置

 
C

H
A

R
(2

) 
在
道
路
中
間
請
填
寫
「

1」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

 
 

S
N

02
 

編
號

 
C

H
A

R
(6

) 
 

原
S

N
10

 

S
N

03
 

種
類

 
C

H
A

R
(6

) 
 

原
S

N
11

 

S
N

04
 

性
質

 
C

H
A

R
(1

0)
 

註
1。

 
原

S
N

12
 

S
N

05
 

牌
面
內
容

 
N

U
M

B
E

R
(2

) 
註

2。
 

新
增
欄
位

 

S
N

06
 

裝
設
方
式

 
C

H
A

R
(6

) 
分
為
「
豎
立
」、
「
懸
臂
」、
「
門
架
」、
「
附
掛
」
四
種

 
原

S
N

13
 

S
N

07
 

牌
面
規
格

 
C

H
A

R
(8

) 
參
照

2.
12

.7
 

原
S

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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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08
 

材
料
牌
面

 
C

H
A

R
(6

) 
參
照

2.
12

.8
-1

 
原

S
N

15
 

S
N

09
 

材
料
牌
體

 
C

H
A

R
(6

) 
參
照

2.
12

.8
-2

 
原

S
N

16
 

S
N

10
 

材
料
支
架

 
C

H
A

R
(6

) 
參
照

2.
12

.8
-3

 
原

S
N

17
 

S
N

11
 

車
道
數

(單
向

) 
N

U
M

B
E

R
(2

) 
 

原
S

N
18

 

S
N

12
 

車
道
數

(雙
向

) 
N

U
M

B
E

R
(2

) 
 

原
S

N
19

 

S
N

13
 

裝
設
年
月

 
m

m
/d

d/
yy

yy
 

 
原

S
N

20
 

S
N

14
 

現
況

 
C

H
A

R
(6

) 
良
好
、
尚
佳
、
陳
舊
、
損
壞

 
原

S
N

21
 

S
N

15
 

是
否
為
公
路
總
局
設

置
 

C
H

A
R

(4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N

23
 

S
N

16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S
N

24
 

註
1：

標
誌
性
質
：
係
指
標
誌
內
容
，
以
「

道
路

交
通

標
誌

標
線

號
誌

設
置

規
則

」
之

各
項

標
誌

代
碼

記
錄
，
如
「

警
1」
、「

遵
3」
、「

限
2」
、「

指
27

」
、

「
輔

2」
…
等
。
但
標
誌
性
質
會
產
生
新
的
編
碼
，
以
記
錄
各
種
類
的
標
誌
。

 

註
2：

請
特
別
記
錄
「
速
限
」、
「
限
高
」、
「
限
重
」、
「
限
寬
」、
「
限
長
」
的
牌
面
內
容
。

 



  

 

附-34

12
. 公

路
號
誌

設
施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S

G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S

G
07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S

G
08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S

G
06
，

號
誌

樁
號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新
增
欄
位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S

G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新
增
欄
位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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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G

01
 

位
置

 
C

H
A

R
(2

) 
在
道
路
中
間
請
填
寫
「

1」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

 
 

S
G

02
 

臨
近
路
口
數

 
N

U
M

B
E

R
(2

) 
 

原
S

G
09

 

S
G

03
 

行
車
管
制
號
誌

 
C

H
A

R
(8

) 
 

原
S

G
10

 

S
G

04
 

行
人
專
用
號
誌

 
C

H
A

R
(6

) 
 

原
S

G
11

 

S
G

05
 

車
道
管
制
號
誌

 
C

H
A

R
(6

) 
 

原
S

G
12

 

S
G

06
 

行
人
穿
越
號
誌

 
C

H
A

R
(6

) 
 

原
S

G
13

 

S
G

07
 

鐵
路
平
交
道
號
誌

 
C

H
A

R
(6

) 
 

原
S

G
14

 

S
G

08
 

特
種
閃
光
號
誌

 
C

H
A

R
(6

) 
 

原
S

G
15

 

S
G

09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S
G

28
 



  

 

附-36

13
. 照

明
設
施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IL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

S
G

01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原
S

G
02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原
S

G
03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S

G
04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S

G
05
，

格
式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S

G
20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S

G
21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S

G
16
，

照
明

起
點

樁
號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IL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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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01

 
位
置

 
C

H
A

R
(2

) 
在
道
路
中
間
請
填
寫
「

1」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

 
 

IL
02

 
照
明
訖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S

G
17

 

IL
03

 
照
明
編
號

(起
) 

C
H

A
R

(6
) 

 
原

S
G

18
 

IL
04

 
照
明
編
號

(至
) 

C
H

A
R

(6
) 

 
原

S
G

19
 

IL
05

 
照
明
排
列
型
式
單
側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G

22
 

IL
06

 
照
明
排
列
型
式
交
錯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G

23
 

IL
07

 
照
明
排
列
型
式
相
對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G

24
 

IL
08

 
照
明
排
列
型
式
中
央

 
C

H
A

R
(2

) 
「

1」
代
表
是
，
空
白
代
表
不
是

 
原

S
G

25
 

IL
09

 
燈
桿
數

 
N

U
M

B
E

R
(6

) 
 

原
S

G
26

 

IL
10

 
開
關
箱

(座
) 

N
U

M
B

E
R

(4
) 

 
原

S
G

27
 

IL
11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S
G

28
 



  

 

附-38

14
. 公

路
交
流

道
(槽

化
)區

設
施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IC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新
增
欄
位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新
增
欄
位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新
增
欄
位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新
增
欄
位

 

th
b0

5 
管
養
工
務
段

 
C

H
A

R
(8

) 
 

新
增
欄
位

 

th
b0

6 
調
查
日
期

 
Y

Y
Y

Y
/M

M
/D

D
 

原
IC

05
，
格
式
為

m
m

/d
d/

yy
yy

 

th
b0

7 
座
標

X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IC

07
，
代
表
性
座
標
，
係
指
匝
道
所
在
主

線
上
位
置
之
座
標

 

th
b0

8 
座
標

Y
-T

W
D

97
 

N
U

M
B

E
R

(1
2)

 
 

原
IC

08
 

th
b0

9 
座
標

X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0 
座
標

Y
-W

G
S

84
 

N
U

M
B

E
R

(1
2)

 
 

新
增
欄
位

 

th
b1

1 
起
點
樁
號

 
N

U
M

B
E

R
(6

) 
 

原
IC

02
，
主
線
樁
號

 

th
b1

2 
虛
擬
樁
號

 
N

U
M

B
E

R
(6

) 
本
欄
位
係
用
來
對
應
影
像
檔
名
資
料

 
原

IC
03

 

th
b1

3 
影
像
檔
名

 
C

H
A

R
(3

9)
 

例
：

P
00

10
1-

00
0K

+
00

0-
IC

-2
00

81
-0

00
1-

X
X

.J
P

G
例

:P
00

10
1-

00
0K

+
00

0-
IC

-0
00

1(
n)

.J
P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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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表

示
影
像
張
數

 

th
b1

4 
影
像
張
數

 
N

U
M

B
E

R
(2

) 
 

新
增
欄
位

 

IC
01

 
交
流
道

(槽
化

)編
號

 
C

H
A

R
(1

4)
 

 
原

IC
01

 

IC
02

 
交
叉
道
路
編
號

 
C

H
A

R
(6

) 
 

原
IC

04
 

IC
03

 
匝
環
道
編
號

 
C

H
A

R
(6

) 
請
參
考
「
公
路
修
建
養
護
管
理
規
則
」
第

18
條

 
原

IC
06

 

IC
04

 
長
度

 
N

U
M

B
E

R
(3

) 
 

原
IC

09
 

IC
05

 
路
基
寬

 
N

U
M

B
E

R
(2

,1
)

 
原

IC
10

 

IC
06

 
路
面
寬

 
N

U
M

B
E

R
(2

,1
)

 
原

IC
11

 

IC
07

 
環
道
半
徑

 
N

U
M

B
E

R
(3

) 
 

原
IC

12
 

IC
08

 
橋
梁

(座
數

) 
N

U
M

B
E

R
(2

) 
 

原
IC

13
 

IC
09

 
橋
梁

(總
長

) 
N

U
M

B
E

R
(3

) 
 

原
IC

14
 

IC
10

 
涵
洞

(座
數

) 
N

U
M

B
E

R
(2

) 
 

原
IC

15
 

IC
11

 
溝
管

(道
數

) 
N

U
M

B
E

R
(2

) 
 

原
IC

16
 

IC
12

 
護
坡

(面
積

) 
N

U
M

B
E

R
(5

) 
 

原
IC

17
 

IC
13

 
護
欄

(長
度

) 
N

U
M

B
E

R
(4

) 
 

原
IC

18
 

IC
14

 
邊
溝
長
度

(明
溝

) 
N

U
M

B
E

R
(4

) 
 

原
IC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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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15

 
邊
溝
長
度

(暗
溝

) 
N

U
M

B
E

R
(4

) 
 

原
IC

20
 

IC
16

 
標
誌

(面
數

) 
N

U
M

B
E

R
(2

) 
 

原
IC

21
 

IC
17

 
號
誌

(組
數

) 
N

U
M

B
E

R
(2

) 
 

原
IC

22
 

IC
18

 
照
明

(桿
數

) 
N

U
M

B
E

R
(3

) 
 

原
IC

23
 

IC
19

 
加
速
車
道
長
度

 
N

U
M

B
E

R
(4

) 
 

原
IC

24
 

IC
20

 
減
速
車
道
長
度

 
N

U
M

B
E

R
(4

) 
 

原
IC

25
 

IC
21

 
匝
道
儀
控

 
C

H
A

R
(4

) 
「
有
」、
「
無
」

 
原

IC
26

 

IC
22

 
機
車
專
用
道

 
C

H
A

R
(4

) 
「
有
」、
「
無
」

 
原

IC
27

 

IC
23

 
備
註

 
C

H
A

R
(3

0)
 

 
原

IC
29

 



  

 

附-41

15
. 公

路
停
車

設
施
資
料

  

設
施
資
料
名

稱
P

K
 

欄
位
名
稱

 
說
明

 
資
料
型
態

 
備
註

 
說
明

 

th
b0

1 
路
線
名
稱

 
C

H
A

R
(1

6)
 

 
原
為
公
路
編
號

 

th
b0

2 
公
路
編
碼

 
C

H
A

R
(6

) 
 

 

th
b0

3 
隸
屬
縣
市

 
C

H
A

R
(2

) 
 

 

th
b0

4 
管
養
單
位

 
C

H
A

R
(1

) 
 

原
為
工
程
處
別
，
資
料
型
態
為

C
H

A
R

(2
) 

th
b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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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期中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規劃建置全國公路養護資料庫 
執行單位：大同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一）公路總局曾文豹科長 

1. 在簡報調查路線差異原因中，公

路總局網站上公告之路線資

料，其里程含未開闢及未通車

的，本計畫在統計清查里程時，

和實際路線里程有所差異，應和

環評並無關係。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正。 

同意 

2. 本局提供第四次清查之資料，研

究團隊在設施影像處理上遇到

困難，因此擬沿用舊資料，但舊

資料與第 4 次清查資料相差 10

年以上，所以還是建議使用新的

影像資料。 

目前本研究所採用的公

路總局清查資料，已是

最新完成的第四次普查

資料。在期末報告中已

進行修正 

同意 

3. 第 1-1 頁倒數第 7 行，「…系統

所的…」應改為「…系統的…」。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正。 

同意 

4. 第 1-3 頁表 1-1 中「起訖椿號」

建議改為「起迄椿號」；「省道台

1 線 1k+258~223k+560」建議改

為 「 省 道 台 1 線

0k+000~223k+560」，將台北市路

段納入清查。 

謝謝指正。已將台 1 線

台北市路段納入清查範

圍。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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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 1-7 頁表 1-1 中，縣道 204 甲

線已解編為馬公機場聯外專用

道路，請刪除。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刪除。 

同意 

6. 第 1-10 倒數第 13 行，「…『公

路普查資料』。」建議改為「…

第 4 次『公路普查資料』(包括

設施影像資料)。」，以免誤引第

3 次「公路總清查資料」(第 3 次

總清查之資料項目及表格內容

已與新規定不符)。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正。 

同意 

7. 第 1-13 頁第 8 行，公路清查記

錄欄位之檢討：除考慮實際應用

需求外，仍應符合 92 年 5 月 9

日交通部訂定之「公路基本資料

登記及管理要點」、「公路基本資

料建檔及填表說明」及附表之規

定，以利公路基本資料之維護管

理。(本局 93 年 5 月訂定之「公

路設施基本資料清查規範」，即

係依上開要點訂定)。 

公路清查紀錄欄位之檢

討會遵照交通部所頒布

之要點辦理。對於不足

的地方則列入建議修改

內容。 

同意 

8. 第 2-2 頁第 10 行，「…改前…」

應改為「…改建前…」。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正。 

同意 

9. 第 3-18 頁表 3-2 中，鏡頭「0 倍

光學變焦鏡頭」是否正確？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正。 

同意 

10. 第 3-39 頁中設施照片檔案編

碼，是否有考慮到本局第4次「公

路總清查資料」所拍攝之設施照

片？ 

目前所使用的資料即為

第四次「公路總局清查

資料」所拍攝之設施照

片內容。 

同意 

11. 第 4-2 頁第 7 行，「公路總局普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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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資料」小節中，引述之資料應

以本局第4次「公路總清查資料」

為準。 

告中做修正。 

12. 第 4-14 頁第 3 行，「…所述…」

應改為「…所述相同…」。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正。 

同意 

13. 第 5-1 頁第 11 行，「…進來…」

應改為「…近來…」。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正。 

同意 

（二）高公局王嘉穎系統分析師 

1. 請研究團隊提供高公局國道設

施基本資料，同步至本研究案使

用資料庫的機制。 

已在期末報告 4.4 節中

說明可能的同步機制。 

同意 

（三）明新科大土木系張家瑞副教授 

1. 建請注意現有官方要求（相關規

範、辦法等）之資料庫格式，與

本計畫研擬之要求是否能一致。

系統所使用之資料庫格

式，以既有規範為基

礎，再依實際需求做調

整。 

同意 

2. 外業調查時，由於攝影機置於擋

風玻璃內，所拍攝的影像是否會

常受到前車所阻擋？這種現象

如何處理？ 

拍攝時駕駛員會動態調

整與前車之間距，期能

拍攝到最完整的道路影

像。 

同意 

3. 如何確認拍攝的品質 QC/QA 如

何執行？ 

在後續的影像轉檔過程

中，均會有人員逐條道

路進行影像檢核。 

同意 

4. 高速公路影像匯入與目前系統

的相容性？ 

高速公路影像目前已完

全相容於本系統中。 

同意 

5. 報告中不同地方所提及的道路

里程不甚相同，建議在期末報告

時予以統一，並建議以 GIS 方式

呈現不同狀態之道路狀況。 

由於需要處理的資料量

相當龐大，目前僅針對

有明顯差異之路線在

GIS 上做標示。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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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請補充說明如何依據各單位使

用需求及修改意見以回饋系統

之開發？ 

目前系統已有提供使用

意見回饋功能，供開發

單位彙整以做為系統後

續修改之參考。 

同意 

7. 未來期末報告時應提供外業/內

業的檢測效能，如每車道公里的

檢測費用等。 

已在期末報告 5.3 節中

說明。 

同意 

8. 教育訓練時，可否考慮縣市政府

人員？ 

已邀請目前及未來可能

會自養縣道的縣市政府

參與，及部份有進行道

路影像拍攝工作之縣市

參與。 

同意 

（四）高公局王令璋科長 

1. 第 1-10 頁所提的四項服務功能

是否有包含國道？ 

目前國道的部份以道路

影像瀏覽及設施資料查

詢為主，資料統計的部

份亦亦以高公局所提供

的統計表為主。 

同意 

2. 第 1-12 頁所提的資料更新是否

有含國道？ 

資料更新的部份是以本

年度拍攝之道路影像為

主。 

同意 

3. 第 1-14 頁所提報表中是否包括

國道？ 

已依高公局提供的報表

做處理。 

同意 

4. 除目前報表的呈現方式外，報表

格式是否能使用 XML 輸出？ 

報表的格式可以使用

XML 格式做輸出。 

同意 

5. 第 1-15 頁中期末成果是否考慮

國道更新與展示？ 

目前國道的影像僅以顯

示先前已拍攝之部份，

並未納入更新的範圍

中。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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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報告中對於設施資料的維護管

理部份文獻較少，請酌予補充。

已在期末報告 2.1 節中

做補充。 

同意 

7. 第 4-3 頁設施資料庫維護介面能

供公路養護維護人員維護更

新，但未包含高公局，是否有建

議作法？ 

目前的程式架構同樣可

供高公局使用，目前並

未確定資料交換之機

制，故未開啟此功能。 

同意 

（五）內政部營建署吳瑞安副組長 

1. 本資料庫建立以往是以縣道以

上的公路為主，今年特別加入澎

湖鄉道資料，顯示運研所有企圖

心要將公路基本資料庫建置的

更完整。但鄉道資料調查過程，

顯示地方政府對路網編定仍有

不完整之處，如何建立路網編定

應是本資料庫之重要關鍵之

一，對此一問題該如何處理？有

無建議？ 

鄉道影像之拍攝是應運

研所之規劃，所另外增

加之調查內容。本研究

範圍並不包括地方政府

的路網編定分析。 

同意 

2. 目前影像拍攝都是以直線式處

理，對於交叉路口與易肇事路口

之影像，可否能以環景方式拍

攝？或如何處理？以增加對重

要路口資料庫的建立，對於道路

的改善或處理也應該會有幫助。

目前公路影像之拍攝的

確是以直線影像為主，

對於交叉路口之影像，

可嘗試在調查車輛上安

裝多台攝影機同步進行

拍攝。目前此部份不在

本研究的工作範圍中。

交叉路口或易肇事路口

之環場影像，除可與

Google Street View 結合

外，亦可使用可拍攝環

場影像之相機，於路口

同意 



  

 附-50

中拍攝。 

3. 資料庫之更新應在何時或何種

狀況，以何種方式做更新，請做

說明或建議。 

對於大量的資料更新，

建議由專責人員負責處

理。對於少量的異動，

可授權由各單位自行維

護。 

同意 

4. 資料庫的建立，除目前高公局與

公路總局的資料外，未來如果連

結市區道路、鄉道時，應注意資

料連結之整合性，以避免日後發

生擴充性問題。 

謝謝提醒，目前系統已

具備相容擴充性，應可

再納入其他的道路影

像。 

同意 

5. 報告第 1-12頁圖 1-1的研究流程

中對“檢討既有系統架構”，請

補充說明國內既有系統的架構

及建議，以充實報告內容。 

已在 2.3 節中補充。 同意 

（六）公路總局吳進興副總工程司 

1. 當進行外業調查時，對於有快慢

車道、分隔島之道路影像拍攝路

徑為何？ 

目前的調查過程中，若

僅有二線道，則以外側

車道為主，若超過二線

道，則以外二車道為

主。 

同意 

2. 第 1-15 頁所提的系統推廣之教

育訓練對象，因有部份縣道係由

地方自養，建議納入縣市政府人

員，並建請儘快辦理，俾納入將

來使用單位人員之意見。 

在辦理教育訓練時已特

別聽取縣市政府的需

求。 

同意 

3. 鄉道如欲納入本系統中時，建議

先擴大鄉道之編號。 

本研究範圍並不包括地

方政府的路網編定工

作。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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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 4-6 頁圖 4-3 所提的影像查詢

方式建議加列「省道易擁塞疏運

替代道路」。 

已在系統中加列此資

訊。 

同意 

5. 目前系統所提供的影像瀏覽顯

示，只有單一鏡頭拍攝之單張影

像，是否有需要參考國外作法，

提供不同視角之影像。 

目前本研究是以單一影

像為主，系統已具備擴

充性，未來可擴充不同

視角之影像以供瀏覽。 

同意 

6. 管理資訊系統內之「公路基本設

施」大多係引用自公路總局普查

資料，其當時調查之椿號位置，

與本次研究所拍攝之影像位

置，椿號是否確定一致？ 

兩邊樁號之里程不完全

一樣。 

同意 

7. 本管理系統建置後，外業調查之

影像更新頻率是否比照公路總

普查訂定期限？全面外業調

查，建議以委外方式辦理，若有

局部之道路改善後資料，則建議

可由工務段(處)辦理。 

建議待系統可正式普及

推廣後，同時研討訂定

更新頻率。 

同意 

（七）運輸研究所邱雅莉副研究員 

1. 清查規範是比照交通部頒佈

的，目前要將資料檢合一致與檢

討，在資料處理中，發現公路普

查規範有部份需補足，因此，本

計畫重新檢討提供新的建議規

範，未來公路總局要做資料更新

時，可依據新訂定之調查格式處

理。 

知悉。 同意 

2. 今年契約規範原本僅包含澎湖

縣道，後來商請研究團隊加拍鄉

知悉。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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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做為未來調查擴展之檢討。

3. 有關外業調查與內業調查手冊

部份，請於期末報告務必補充完

整的作業手冊。 

已撰寫完成。 同意 

4. 有關資料庫中資料更新的機制

功能，今年目標為推廣到工務段

使用，因此內業處理所需的相關

軟體須在系統中提供下載。 

可提供下載，但需符合

系統要求的軟硬體設

備。 

同意 

5. 外業調查中實務的注意事項，需

要詳列在操作手冊中，報告內也

需檢討與分析。 

已在期末報告中補充內

外業調查之經驗。 

同意 

6. 資料處理有些並不完整，在匯入

時會有許多障礙，請研究團隊提

出目前資料完整度為何？（分路

段，整理出那些尚未完備） 

目前資料已可自動化處

理。 

同意 

7. 路線更名與改線的部份，於目前

資料處理尚未考慮，請團隊列入

若路線更名後，歷史資料的查

詢。 

路線更名或改線之問

題，可透過資料庫的管

理與 GPS 座標的比對，

以進行歷史資料的查

詢。 

同意 

8. 目前討論呈現的都是設施歷史

資料，路基路面影像的歷史資料

查詢，在系統上尚未完整，請加

強此部份並於期末提出。 

目前系統已可查詢歷史

資料。 

同意 

9. 系統架構使用者是公路養護人

員，很多養護工作是委外處理，

去年有人提出 是否可提供廠商

輸入之界面，請研究團隊考量其

權限授權問題。 

只要控管好權限，可解

決此一問題。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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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行車影像資料，原就存在於本

系統的資料庫中，因此自行車影

像之查詢展示功能，還是應該列

入本年度計畫之工作項目。 

自行車影像的維護的確

是在本年度之計畫工作

項目中。 

同意 

11. 本計畫除了先整合已有的資料

外，當然需要同時考量資料正確

性的維護，請研究團隊於期末

時，同時提出高公局設施資料的

更新維護機制。 

遵照辦理。 同意 

12. 希望研究團隊在下半年能增加

團隊人力，加強系統功能的開

發。 

已陸續投入其他人力在

於系統的開發上。 

同意 

八、大同大學回覆：（略） 

九、主席結論： 

1. 內外業標準作業手冊今年一定

要完成，軟硬體也需交代清楚，

若有必要用錄影的部份，可增加

影片輔助說明，讓後續使用者更

易了解。 

已遵照辦理。 同意 

2. 鄉道部份的檢討很重要，系統使

用上若有任何問題或注意事項

請記錄清楚，可讓其他單位的使

用者較易上手。 

已遵照辦理。 同意 

3. 請研究單位針對各委員及與會

代表所提之建議事項做回應與

修正，合約範圍內之工作項目，

請務必如期如質完成。 

已遵照辦理。 同意 

4. 本次期中報告審查通過。 謝謝！ 同意 

十、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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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期末報告審查意見回覆表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合作研究計畫 

期中期末報告審查意見處理情形表 

計畫名稱：交通設施營運維護管理系統網路版開發計畫 
執行單位：大同大學 

參與審查人員 

及其所提之意見 

合作研究單位 

處理情形 

本所計畫承辦

單位審查意見 

（一）公路總局曾文豹科長 

1. 第 1-7 頁中的表 1-1，建議本表

合計欄下分成「省道」、「縣道」

及「省道及縣道」三個部份統計

資料會更為清楚。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 1.3 節中做修正。 

同意 

2. 第 1-7 頁，關於鄉道影像調查問

題：依據民國 98 年 6 月出版之

97 年交通部公路總局統計年

報 ， 省 道 公 路 里 程 為

5,024.8km，縣道公路里程為

3,484.4km，鄉道公路里程為

11,561.2km，省縣鄉道總計里程

為 20,070.4km。考量鄉道里程多

達萬餘公里，多數鄉道路線甚

短，多數鄉道交通功能多以村里

間聯絡為主等因素，若未來要進

行鄉道影像調查，建議選擇重要

交通功能的鄉道調查，而一般路

線較短的鄉道，主要以提供地方

交通使用，不建議做影像調查。

敬悉。 同意 

3. 第 1-10 頁，本研究開發之公路

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在實務應用

本研究已依照公路基本

資料登記管理要點的 19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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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二點極為重要：(1)本系統是

否具有公路基本資料登記管理

要點，所規定的 19 種設施資料，

及附表 1~附表 19 的資料輸出功

能，如路基、路面等資料表的即

時異動登記及資料輸出，建議舉

例說明；(2)本系統輸出之統計報

表格式，是否與該要點規定的統

計表 1、統計表 2、統計表 2-1

及統計表 3 之格式一致，建議舉

例說明。若未具上述功能，建議

未來加以整合，以建立結合 GIS

的地理資訊自動化管理系統。 

種設施資料的附表規定

與格式設計輸出統計報

表。 

4. 第 3-4 頁及第 3-8 頁，所指兩種

里程計的量測精度如何？宜予

說明。 

已在期末報告 3.1.1節中

做補充。 

同意 

5. 第 3-7 頁第 4 行，所述與圖 3-7

名稱不一致，請修正。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正。 

同意 

6. 第 3-12 頁第 10 行「…位…」改

為「…位置…」。本頁倒數第 2
行，「…時…」改為「…調查

時…」。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7. 第 3-18 頁中的表 3-2，縣道 109

線里程差異原因，是因直轄市內

路段已公告不屬縣道公路系

統，故里程 2.719 公里並無錯

誤；頁 3-22 最後 2 行內容亦請

配合更正。本表中，縣道 145 線

里程 9.302 應改為 43.953 公里。

本表合計欄：建議分成「省道」、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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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道」及「省道及縣道」三個

部份統計，資料會較為清楚。 

8. 第 3-24 頁的第 16 行及第 4-20頁

中的第 2 行，「…清楚…」均改

為「…清查…」。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9. 第 3-25 頁的第 12 行，「…完全

會…」改為「…完全…」。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10. 第 3-27 頁中的圖 3-21，「…新曆

資料…」似應改為「…星曆資

料…」。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正。 

同意 

11. 第 3-30 頁倒數第 4 行，請問照

片中所記載的 GPS 資訊，是如

何取得的？ 

可透過自行開發的程

式，讀取照片中 EXIF 的

資料，即可取得 GPS 的

座標資料。 

同意 

12. 第 3-34 頁及第 3-35 頁，圖 3-31

圖名應改置圖下方，且解交錯前

後之影像並非同一張影像，似難

比較。 

謝謝指正，報告中主要

用以呈現採用解交錯與

未使用解交錯的影像差

異。 

同意 

13. 第 3-52 頁倒數第 8 行，建議刪

除「…當天候不佳或是清楚…」

九字，避免前後敘述矛盾。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刪除。 

同意 

14. 第 4-1 頁中的第 5 行，「…直…」

似應改為「…直到…」。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15. 第 4-13 頁中第 4 行，「…置。

並…」似應改為「…置，並…」。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16. 第 4-25 頁中第 15 行「當可…」

改為「當…」。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17. 第 5-2 頁中第 4 行「…自行發…」

改為「…自行開發…」。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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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 5-3 頁中第 13 行「…太過…」

似應改為「…太高…」。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19. 第 5-9 頁中第 5 行「…尚用…」

似應改為「…當須用…」。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20. 第 6-2 頁中第 17 行「…數位數

位即…」似應改為「…數位攝影

機…」。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21. 第 6-5 頁中第 10 行「…必須使

用需求…」似應改為「…必須配

合使用需求…」。 

謝謝指正，已在期末報

告中做修改。 

同意 

（二）公路總局 陳茂南主任秘書 

1. 過去研究偏重靜態資料之建

構，後續研究應與常態養護作業

結合，以落實既有成果。 

敬悉。 同意 

2. 現有基本資料庫應與巡查系統

以及相關改善作業管理系統結

合，如橋梁、鋪面、邊坡、綠美

化等設施管理系統以及工程進

度管理系統等，以強化系統功

能。 

敬悉。 同意 

3. 現況相關研究已累積可觀之成

果，建議運研所應盡速進行盤

整，重新規劃公路養護管理系統

之整體架構與內涵，並訂定階段

性之執行推廣計畫。 

敬悉。 同意 

4. 相關資料與研究成果對於不熟

悉路網設施，但是要對養護管理

業務進行審核決策者，如上級單

位、相關機關、民意機構等最為

敬悉。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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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目前建議下年度應以因應

立法院與上級機關管控質詢所

需之關鍵工作查詢資料庫為先。

（三）高公局 熊德維工程司 

1. 高公局之設施管理系統，可利用

照片影像針對某設施做改善紀

錄，建議本系統也能有此功能，

對公路養護紀錄有其即時性和

必要性。影像的部分，因會占用

大量儲存容量，若能切割，對於

管理有很大的幫助。 

謝謝提醒，本系統已建

立設施修改功能，影像

儲存時可由資料庫中指

定儲存路徑與對應管理

機制，以達到分散管理

的功用。 

同意 

（四）明新科大土木系張家瑞副教授 

1. 期末報告的第一章語氣應修飾

為期末報告。 

謝謝提醒，已於期末報

告中修飾用詞。 

同意 

2. 應提供特定的影像 QC/QA 驗收

模式給業主做為驗收標準。 

於每日調查後進行影像

檔案備份時，即抽樣檢

查影像拍攝內容。若有

問題時，則於隔日安排

重新拍攝。另於內業資

料處理時，於裁切標誌

圖像時再進行第二次檢

查，若有影像不清晰

時，再請外業調查人員

擇日進行補拍。 

同意 

3. Google Street View 與本資料庫

在未來的競合方向為何？ 

已在期末報告 7.2 節中

補充說明。 

同意 

4. 本資料庫與其他公路部門資料

庫間的關係及定位或合作為

何？ 

本資料庫可算是一個基

礎性的研究資料，未來

可與其他與公路相關的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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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進行資料交流與

合作。 

5. 本資料庫可否提供道路考評(內

政部營建署)之用？ 

若內政部營建署認為有

參考需求，建議可洽運

研所。 

同意 

6. 第 3-70 頁編碼的通用性？各研

究均有編碼，如何統一？還是不

需統一？ 

目前的編碼主要是參考

公路清查規範之定義，

並依實際需求再做調

整。不同的研究應依其

需求，採用適當的編碼

方式。本研究可提供相

關之經驗做為參考。 

同意 

7. 第 1-7頁與第 3-21頁數據不一致

應該一致。 

謝謝指正，已於期末報

告中修正。 

同意 

8. 調查里程與實際調查里程間差

異，希望能另闢小結說明其原

因。 

已在 3.1.4 節中補充說

明。 

同意 

9. GPS 定位功能可參考 VRS(虛擬

參考站)相關資訊。 

依 VRS 的設計的確可提

供更精確的定位，但就

目前瞭解並不易與本系

統整合。 

同意 

10. 高公局道路影像整合到此系

統，其整合上是否相容？ 

國道影像資料格式相

同，可以相容於本系

統。 

同意 

（五）公路總局吳進興副總工程司 

1. 調查里程與實際里程不同(與前

次公路普查結果亦不同)，現有

道路里程牌如何處理？所建資

料與實地位置相符？若不符，資

實際里程與調查里程的

差異有可能是公告資訊

不一致所造成，里程牌

的定位都是以影像中所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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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使用將大受影響。 見之牌面為主。 

2. 縣 109 公路總局公告里程為

2.719km，實際拍攝為 6.19km，

是否因養護里程與實際里程不

一所致。 

有可能是公告資訊與實

際里程資訊不一致所造

成。 

同意 

3. 本案建置方法建議整理出一份

「作業手冊」，以利後續推廣。

已針對外業調查及內業

資料處理撰寫操作手

冊。 

同意 

4. 外業調查攝影機不同型式需有

不同之內業處理程式，是否影響

長期之系統推廣及維護？ 

外業調查的攝影機，所

拍攝的影像格式，只要

能符合本研究所開發之

內業處理程式即可，並

不受限於攝影機的機

型。 

同意 

5.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內之「設

施統計查詢」可查詢到橋梁資

料，本項資料是否直接擷取自現

已成熟之 BMS？另，期末報告

第 4-10 頁中的圖 4-9，其他連結

下，擬連結至「公路養護巡查系

統」及「公路防救災系統」，是

否已建立連結完成？ 

本系統使用的橋梁資料

為公路總局普查資料，

未來可考量與 BMS 結

合。目前本系統與其他

兩個系統間的連結已完

成，在授權的情況下，

只要登入其中一個系

統，即可直接連結到其

他系統。 

同意 

（六）內政部營建署吳瑞安副組長 

1. 主辦單位能將一般設施管理統

計資料，研發成為影像化，讓使

用者更熟悉、更方便，希望比照

在一般市區道路也有機會能一

體適用。 

目前的系統已可應用在

市區道路之調查工作，

但需先解決市區道路名

稱編碼之問題。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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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路系統在國道、省道、縣道之

定位與規範均已完整，但在鄉道

系統顯然較不完整，未來是否考

慮納入，如考慮納入時，應重新

檢討編號、起迄點等資料，以利

日後彙整(運研所可否考慮)。 

鄉道編號等檢討非為本

計畫研究範圍，建議納

入未來研究計畫中探

討。 

同意 

3. 目前資料清查是依法規辦理，將

來清查、整理之條件與時間是否

有所建議？ 

目前依規定每十年要進

行全國大普查，若本系

統可順利推廣至工務

段，即可隨時進行設施

資料的清查，應可修改

既有的法規規定。 

同意 

4. 原已有的影像資料轉換，其格式

需轉換，是否有無法轉換之情

形，該如何處理？ 

目前的影像資料都可順

利轉換。 

同意 

5. 後續建置設備，操作由工程處人

員負責操作，惟對更新維護系統

建置涉及對電腦操作之熟悉度

及管制等問題，對系統之操作維

護是否有其他建議？ 

設備的操作將以簡化為

考量，以減少學習障

礙。在系統的操作上，

也將結合權限管理，以

避免資料誤刪等情形。 

同意 

6. 建置之資料檔案應該相當龐

大，對硬碟資料庫之儲存地點或

其管理維護，可否加以說明。 

目前直接儲存在電腦硬

碟中，未來建議儲存至

磁碟陣列中，可增加對

資料的保護。 

同意 

（七）高公局王令璋科長 

1. 第 1-12 頁「公路基本資料調查」

建議「基本」改成「影像」。 

於第 1-11 頁的流程圖中

已修改為「外業調查」。

同意 

2. 有無考慮到高速公路與平面道

路匝環道的影像問題？ 

據了解該影像的拍攝相

當麻煩，雖然目前尚未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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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此情形，但依目

前的系統架構應可相

容。 

3. 公路基本資料庫的資料源頭為

竣工資料，應考慮承包商如何輸

入竣工資料內容，經單位審核

後，做驗收依據，讓接管養護單

位確認後，便可以匯入系統。 

謝謝寶貴的建議，未來

可朝此方向進行。 

同意 

4. 系統資料輸入時，可採用里程與

縣市別對照表，以防止錯誤。 

敬悉 同意 

5. 目前顯示高速公路的設施資料

數量有些出入，需要經工務段的

確認後才有使用價值。 

本系統的確需要更多工

務段單位的投入，方能

確認系統資料的正確

性，系統方能發揮其效

益。 

同意 

6. 目前高公局 19 表格路面設施，

沒有路面結構的資料所以本局

另建資料表。 

敬悉。 同意 

7. 高公局每設施都有 delete date 欄

位，要先判斷 delete date 排除後

才能使用。 

敬悉。 同意 

8. 橋樑資料以採用 BMS 為主，避

免重複輸入，若系統繼續改進，

一定能符合本局需求，當然很樂

於參與使用。 

敬悉，未來系統的確應

朝整合方式進行，除可

確保資料的即時性外，

亦可減低使用者的操作

複雜度。 

同意 

（八）本所邱雅莉副研究員 

1. 請研究團隊估算北、中、南、東

部所需的作業成本分析，以及鄉

已在期末報告 5.3 節中

做補充。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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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省道影像拍攝相關之成本分

析。 

2. 影像撥放速度的改善上，能否評

估比照 Google 技術，有無困難，

或需多少時間、成本，請補充說

明。 

已在期末報告 5.4 節中

做補充。 

同意 

九、大同大學回覆：（略） 

十、主席結論： 

1. 感謝合作團隊之努力及各委員

提供的寶貴意見。 

謝謝。 同意 

2. 請研究單位針對各委員及與會

代表所提之建議事項做回應與

修正，合約範圍內的工作項目，

請務必如期如質完成，合約範圍

外的請參考儘量做到（如新型數

位攝影機儲存格式AVCHD的轉

檔處理）。 

已遵照辦理，惟目前

AVCHD 資料格式的測

試未在本年度工作範圍

內，建議可在未來研究

計畫中增加此資料格式

之應用探討。 

同意 

3. 本次期末報告審查通過。 謝謝！ 同意 

4. 後續相關的行政作業請合作團

隊配合儘快辦理，並請於 12 月

21 日前提送修正定稿，研究成果

繳交時，請包括相關的作業手

冊、程式原始碼及相關的介紹影

片。 

已遵照辦理。 同意 

十一、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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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期末簡報 

 

1

規劃建置全國公路養護資料庫

期末報告

 

 

 

2

報告綱要

□ 期中審查意見回覆

□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之架構

□ 外業調查設備之現況及改善

□ 內業資料處理之現況及改善

□ 設施資料調查

□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之內容

□ 未來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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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期中審查意見回覆

□ 公路普查資料的說明
□ 已訂正最新的公路普查為第四次普查

□ 與高公局設施資料的同步問題
□ 目前高公局的設施管理系統為維護階段，並未再進行

新功能的開發，建議可整合至目前的管理系統中，目
前使用的資料庫相容於原系統。

□ 外業拍攝品質的檢核
□ 除外業拍攝多加以留意外，內業處理時，會再做第二

次的覆核。

□ 內外業處理效能與經驗分享
□ 將於後續簡報中做說明

 

 

 

 

4

計畫背景

□公路基本資料清查問題

□範圍涵蓋全國轄區之各級公路

□花費的人力、時間及金錢相非常可觀

□龐大資料之整理工作亦相當繁雜

□解決方向
□提昇公路基本資料之清查技術

□簡化整理記錄工作

□妥善保存並有效管理蒐集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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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調查路線範圍

□ 公路總局省縣道資料
□ 省道：5711.953公里(http://www.thb.gov.tw, 98/3/23)
□ 縣道：3598.28公里(http://www.thb.gov.tw, 98/6/24)

□ 歷年調查路線長度
□ 90年九福：408.563公里
□ 91年淡江：1319.186公里
□ 92年中央：886.289公里
□ 92年淡江：1014.986公里
□ 93年嘉南：1393.948公里
□ 93年高屏：1387.07公里
□ 95年花東：2331.111公里

□ 總計：約8700公里

既有路線、新增路線、
澎湖縣道，約3,700公里

澎湖鄉道，約100公里

與公路總局資料差異原因：
道路未開通、調查時施工未
通車、公告里程與實際里程
不同、……

 

 

 

 

6

研究對象

□ 路基路面影像

□ 10公尺間距

□ 交管設施

□公路總局普查資料

□未在普查資料中的設施

□指示標誌、速限、限高、轉向限制及里程牌

□高速公路設施資料

□高速公路道路影像

使用既有設備

將既有資料匯入系統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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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之架構

 

 

 

 

8

外業調查-省縣道

□ 預計拍攝3,717.452公里，實際拍攝3,769.255公里

□ 台21線133公里處中斷未繼續拍攝

□ 台2丙線部份路線未開通

□ 縣109線實際拍攝里程(6.19公里)大於預計拍攝里程
(2.719公里)

□ 縣145線全線重新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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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外業調查-澎湖鄉道

□ 以澎湖本島為主，預計拍攝98.568公里，實際拍
攝107,103公里。

□ 不易掌握欲拍攝的道路起迄位置

□ 拍攝路途中狀況多，光線、路況…

□ 感謝澎湖縣政府工務科的協助

 

 

 

 

10

外業調查設備改善之考量

□ 提昇拍攝之影像品質

□ 設備之替代性

□ 系統建置成本

□ 未來系統推廣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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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外業調查設備

□ 廂型車
□ 里程計

□ 車用電源轉換器

□ 不斷電系統

□ 衛星定位儀DGPS
□ 筆記型電腦

□ 數位攝影機

□ 硬碟式錄影機

□ 相機腳架

□ 訊號擷取卡

 

 

 

 

12

外業調查改善評估-影像記錄設備(原)

□ 數位攝影機-Sony PC-330
□ 720P，720*480(約34萬畫素)

□自動曝光補償、防手震、逆光補正…

□已停產

□ 硬碟式錄影機

□取代DV帶，以1394連接線直接儲存數位攝影機
之影像。

□可由電腦控制檔案儲存

□新款數位攝影機無1394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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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業調查改善評估-影像記錄設備(新)

□ CCD
□價格已較便宜，但拍攝過程須不斷的調整拍攝

參數，否則將會影響影像品質。

□ Google Street View
□鏡頭昂貴，且Google有專門處理影像之晶片。

□ 行車記錄器

□影像品質及與里程、GPS之整合須再評估

 

 

 

 

14

外業調查改善評估-影像記錄設備(建議)

□ 硬碟式數位攝影機

□ 1080P，1920*1080(約210萬畫素)

□可直接將拍攝影像儲存在硬碟中

□影像採壓縮AVCHD格式

□ 取代原有數位攝影機及硬碟式錄影機

□ 待解決問題

□設備同步化

□影像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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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外業調查改善評估-空間定位設備(原)

□ 為記錄拍攝影像的空間座標

□ 無差分訊號之精度為5公尺，有差分訊號之
精度為1公尺。

□ 具備RS-232傳輸界面，可與電腦連結。

□ 售價約為10萬

GPS接收器

GPS訊號顯示主機

 

 

 

 

16

外業調查改善評估-空間定位設備(建議)

□ 利用手機基站的信號，配合傳統GPS衛星信
號，讓定位的速度更快、精度更高。

□ 定位精度約為5公尺

□ 須定期更新星曆資料

□ 售價約1,5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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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外業調查改善評估-其他設備

□ 筆記型電腦小筆電

□ 腳架其他品牌

□ 訊號擷取卡USB 6008

□ 電源轉換器、不斷電、里程計
建議沿用

 

 

 

 

18

外業調查設備建置費用比較

約二十八萬

約一萬元

約一仟伍佰元

約三萬元

約一萬五仟元

約十萬元

約三萬元

約五萬元

約四萬五仟元

改善前

約九萬總計

約一萬元其他設備

約一仟伍佰元里程計改裝

約八仟元訊號擷取卡

約七仟元腳架

約一仟伍佰元DGPS

約一萬伍仟元筆記型電腦

無硬碟式錄影機

約四萬伍仟元數位攝影機

改善後設備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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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內業資料處理的改善

□縮短人工處理作業時間

外業調查資料前置處理

輸出等間距之道路影像

擷取單張之道路標誌影像

視需求而定

裁切道路標誌牌影像

每個操作步驟均會完整
記錄影片所在處里程及

座標

 

 

 

 

20

內業資料處理整合程式

□ 透過整合程式，開啟所需功能之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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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每條路線經過里程資料分析
處理後，均會產生該路線之

專案檔。

 

 

 

 

22

影像轉圖檔自動化輸出程式

簡化操作畫面內容，減少
操作者負擔，並給予明確

之操作步驟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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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道路標示牌影像擷取作業

(1) 號攝影機畫面區 (2) 號攝影機畫面區

建議使用寬螢幕，可同時觀看兩個畫面。
此為最需人工處理作業時間之步驟。

 

 

 

 

24

道路標示牌照片剪輯

□ 標示影像裁切過程
進行裁圖

停止裁切，
更換照片檔

選擇裁剪畫面尺寸

存檔

 

 



  

 附-77

25

資料匯入處理

依資料種類批次進行轉檔與資料複製

 

 

 

 

26

內業處理效率

約13小時總計

是否進行路線接續處理，將會影響處理
速度。

約60分鐘外業調查資料匯入

視路線中的標誌數量而定約30分鐘裁切交通標誌影像

視路線中的標誌數量而定約6小時交通標誌影像輸出

約80分鐘連續道路影像輸出

約20分鐘調查資料前置處理

視調查路線而定，平均一天（6小時）
可調查150車道公里。

約4小時外業拍攝時間

備註處理時間工作項目

以調查里程100公里做計算

如果僅處理連續道路影像資料，資料處理與匯入約與外業調查
時間相差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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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內業的改善建議

□ 交通標誌的擷取最依賴人工作業

□ 目前的內業資料處理，需使用IMAQ函式
庫，每台電腦安裝授權費約為二萬，將影
響系統推廣。

□ 新的數位攝影機儲存格式為AVCHD，既有
的程式不支援。

□ 未來可使用DirectX直接撰寫影像擷取程式

 

 

 

 

28

外業調查注意事項

□ 出發前一晚
□備份前一天的調查資料、填寫工作記錄單、規

劃次日行程

□ 出發前
□調查車輛檢查、調查設備的設定、確認路線起

迄位置

□ 調查時
□調查設備運作情形、行駛車道、與其他車輛距

離、行駛速度、確認路線是否正確、攝影機拍
攝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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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內業資料處理注意事項

□ 每顆外接式硬碟原始影像儲存時僅佔一半
容量，以儲放同一條路線所有影像資料。

□ 備份拍攝影像至NAS中

□ 資料檢核，以確認資料內容正確無誤。

□ 轉檔處理時，即進行影像品管。

 

 

 

 

30

成本效益分析

□ 外業調查

□ 作業時間 7,600(車道公里)/150(公里/天)=50天，考量補
拍及交通行程，約需18週工作時間。

□ 單日費用約為13,500元，總費用約為123萬

□ 內業資料處理

□ 每100公里約需8小時，全部資料約需76個工作天

□ 總費用約為15萬

□ 每車道公里平均費用

□ 182元(138萬/7600車道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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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公路普查資料之整合問題

□ 近二次公路普查資料格式不同

□第三次普查共調查11設施

□第四次普查共調查15項設施

□ 普查資料格式之問題

□不同設施未規劃一致性的記錄格式

□普查承包單位資料記錄格式未一致

□自行新增欄位、欄位順序不一致、資料夾儲存格式

發展出可供公路普查使用之記錄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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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調查設備

□ 以最簡化便利的工具進行設施調查

□ 筆記型電腦

□以操作便利為考量

□觸控螢幕、GPS定位器

□安裝記錄程式

□ 數位相機

□GPS定位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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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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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資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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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資料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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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資訊系統

□ 系統使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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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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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道路影像查詢畫面

□ 使用Google Maps做拖曳定位查詢

□ 使用Google搜尋引擎功能做定位查詢

□ 單一道路、橋梁、交叉路口等快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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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影像瀏覽

‧道路影像與GIS地圖並列顯示

(1)影像顯示區

(2)GIS顯示區

(3)設施選擇區

(4)設施顯示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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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顯示所在位置附近的設施影像

□ 設施類別、座標、里程…

設施照片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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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旋轉設施照片

檢視設施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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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資料編輯

‧設施基本資料 ‧設施屬性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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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查詢統計結果

□ 依設施類別顯示分類統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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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詳細資料

□ 同時顯示設施資料與照片

□ 同時標示設施之GIS地圖
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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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報表

□ 設施統計報表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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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報表

□ 設施統計數據以Excel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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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編碼

□ 為解決後續「公路基本資料管理資訊系
統」中歷史資料維護及查詢的問題，本年
度特別針對檔案編碼再進行調整。

□ 設施資料
□照片檔案編碼

□資料庫存檔

□ 路基路面道路影像資料
□照片檔案編碼

□資料庫存檔

 

 



  

 附-89

49

管理資訊系統改善/新增功能

□ 使用Google Maps取代MapXtreme
□ 提供圖查文功能，在GIS中直接點選道路

□ 使用非同步控制影像播放順暢度

□ 國道影像播放功能

□ 設施統計查詢功能
□歷史資料維護

□單一設施多段調查資料

□高公局設施資料

□ 統計報表查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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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推廣

□ 北、中、南各一場推廣研習會

□ 回饋建議

□能否降低外業調查設備建置成本

□道路影像調查能否與其他影像記錄設備結合

□橋梁、隧道設施資料的開放內容

□外業調查的成本概算

□對於快速道路的設施清查會有很大的幫助，可
以具體記錄設施的影像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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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與Street View的比較

□ Street View
□具備高解析度環場影像

□影像更新時間不確定、無法取得拍攝時間、拍
攝路線範圍、里程樁號、GPS座標

□無法連續播放及切換至特定里程

□ 本系統
□有歷史影像並可連續播放，及切換至特定里程

□具備自主性技術能力、可取得里程樁號、座
標、拍攝時間等資料

□僅正面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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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建議

□ 外業調查設備的普及推廣

□降低系統建置成本

□ 內業資料處理的改善

□配合新設備的影像格式及軟體版權問題

□ 外業調查設備推廣與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
統之整合分工

□由工務段進行影像拍攝及基本的影像處理

□由系統管理團隊進行資料檢核，並彙整至資料
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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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研究建議(續)

□ 公路設施清查輔助工具的持續開發

□ 公路基本資料管理系統功能的擴充

□ 與Google Street View之整合
□擴大系統的服務功能

□ Google Maps圖層之套疊
□交通路網數值地圖為底，補Goolge Maps不足

□可依需求增加路線圖層

□ 系統之推廣是否能有強制力
□是否能與考核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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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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